
中国倍托法概治（三）

論
　
説中

国
信
托
法
概
治
　
臼

中
国
信
托
法
概
地

目

　

京

第
一
鏡
　
序
蛤

第
一
章
　
信
托
法

第
一
背
　
信
托
法
的
意
叉

第
二
苛
　
信
托
法
的
性
盾

第
二
編
　
信
托

第
一
章
　
信
托
的
意
又

第
二
章
　
信
托
的
性
廣

第
三
章
　
倍
托
的
基
本
拘
造

第
一
苛

第
二
事

第
三
苗

第
四
苗

第
五
苗

第
六
苛

第
七
苛

第
四
章

翻
訳

王張　中

野

暁等　正

軍建俊

信
托
的
基
本
杓
造
的
意
叉

債
収
学
説

物
枚
学
説

実
虞
性
法
主
体
学
説

相
対
性
収
利
韓
移
学
説

限
制
性
枚
利
特
移
学
説

双
重
所
有
収
学
説

信
托
的
和
英

信
托
的
分
英

法
定
信
托
和
任
意
倍
托

合
同
信
托
和
遺
言
信
托

（49）40巻1号（2∝）5．7）



論　　説

第
三
項
　
私
益
信
托
和
公
益
信
托

第
四
項
　
目
益
信
托
和
他
益
信
托

第
五
項
　
管
理
信
托
和
赴
分
信
托

第
六
項
　
主
功
信
托
和
被
功
信
托

第
七
項
　
全
別
信
托
和
集
団
倍
托

第
八
項
　
膏
並
信
托
和
非
膏
並
信
托

第
二
事
　
信
托
的
其
他
分
英

（
以
上
第
三
九
巻
第
一
号
）

第
三
鏡
　
信
托
的
没
定

第
三
項
　
受
益
人

第
三
背
　
信
托
当
事
人
以
外
的
信
托
美
系
人

第
一
項
　
枚
利
田
属
人

第
二
項
　
信
托
監
察
人

第
三
項
　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
第
四
章
　
信
托
目
的

第
一
章

第
一
苛

第
二
苛

第
三
市

第
二
章

第
一
市

第
二
事

第
三
苗

第
三
章

倍
托
没
定
行
方

合
同

遺
盲

信
托
宣
言

信
托
没
走
行
力
的
拘
造

倍
托
竣
走
行
力
的
仕
度

夏
合
行
為

単
一
行
力

信
托
美
系
人

第
一
苛

第
二
苗

第
三
苗

第
一
項

第
二
項

第
三
項

信
托
目
的
的
意
叉

信
托
目
的
的
碗
定
性

法
律
禁
止
的
信
托
目
的

脱
法
日
的

訴
汝
日
的

沖
害
債
枚
人
目
的

40巻1号（2（泊5．7）（∽）

第
五
章

第
一
苛

第
二
苗

第
三
苗

第
四
苛

第
五
苛

信
托
財
戸

信
托
財
戸
的
意
叉

信
托
財
戸
的
性
康

信
托
財
戸
的
碗
定
性

信
托
財
戸
的
花
園

信
托
財
戸
的
保
炉

第
一
苛
　
信
托
美
系
人
的
定
叉

第
二
苛
　
信
托
当
事
人

第
一
項
　
委
托
人

第
二
項
　
受
托
人

第
一
項

第
二
項

第
三
項

第
四
項

倍
托
財
戸
和
継
承

信
托
財
戸
和
強
制
執
行

信
托
財
戸
和
紙
消

信
托
財
戸
和
混
同



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第
五
項
　
信
托
財
戸
和
添
付

第
六
章
　
信
托
的
公
示

第
一
背
　
信
托
公
示
的
意
又

第
二
苗
　
信
托
公
示
的
必
要
性

第
三
苗
　
信
托
公
示
的
方
法

第
七
章
　
信
托
的
存
鎮
期
間
（
以
上
前
号
）

第
四
編
　
信
托
英
系
人
的
政
利
和
文
券

第
一
章

第
一
苛

第
二
苛

第
二
章

第
一
苛

第
二
苛

第
三
章
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和
叉
券

委
托
人
的
収
利

委
托
人
的
叉
身
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和
又
身
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
受
益
人
的
叉
身
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和
叉
身

第
二
苛
　
受
托
人
的
収
利

第
一
項
　
費
用
倍
迂
清
求
枚

第
二
項
　
披
酬
涛
求
枚

第
二
苛
　
受
托
人
的
又
券

第
一
項
　
給
付
叉
券

第
二
項
　
忠
実
叉
各

第
三
項
　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各

第
四
項
　
分
別
管
理
叉
各

第
五
項
　
自
己
執
行
叉
各

第
六
項
　
共
同
管
理
叉
各

第
七
項
　
公
平
又
各

第
八
項
　
帳
簿
留
畳
又
各

第
九
項
　
最
終
清
算
事
作
成
又
舟

第
四
章
　
受
托
人
的
禁
止
行
為

第
一
苛
　
禁
止
享
受
倍
托
利
益

第
二
苛
　
禁
止
信
托
財
戸
的
固
有
財
戸
化

第
三
苛
　
禁
止
利
益
相
反
交
易
行
力

第
五
章
　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又
券
的
責
任

第
一
苗
　
受
托
人
的
填
朴
損
失
和
侠
麦
信
托
財
戸

原
状
的
責
任

第
二
苛
　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撤
備
枚

第
六
章
　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人
的
責
任

第
七
章
　
受
托
人
的
更
替

第
一
苛
　
受
托
人
的
任
券
終
止
的
事
由

第
二
苗
　
受
托
人
任
各
終
止
的
致
果
（
以
上
本
号
）

第
五
編
　
信
托
的
終
止

第
一
章
　
信
托
終
止
的
意
叉

第
一
背
　
信
托
終
止
的
事
由

第
二
章
　
信
托
終
止
的
致
果

第
一
背
　
信
托
財
戸
的
田
属

（51）40巻1号（2仙5…　7）



論　　説

第
二
苗
　
枚
利
特
移
和
信
托
存
鎮

第
三
苛
　
信
托
財
戸
的
倍
托
終
止
后
的
強
制
執
行

第
四
苛
　
信
托
終
止
后
的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保
炉

第
五
苛
　
信
托
終
止
后
的
受
托
人
的
清
算
事
作
成
叉
舟

第
六
編
　
公
益
倍
托

第
一
章
　
公
益
信
托
的
意
又

第
一
苗
　
公
益
信
托
和
私
益
信
托
的
差
昇

第
二
苗
　
公
益
信
托
的
准
用
規
定

第
三
苗
　
公
益
倍
托
的
定
又

第
四
苛
　
莫
励
公
益
信
托

第
五
苛
　
禁
止
信
托
財
戸
的
非
公
益
目
的
使
用

第
二
章
　
公
益
倍
托
的
監
督

第
一
苛
　
公
益
事
並
管
理
机
杓
的
没
畳

第
二
苛
　
公
益
信
托
的
許
可

第
三
苗

第
四
苗

第
五
苗

第
六
苛

第
三
章

第
一
事

第
二
苗

第
四
章

公
益
信
托
的
受
托
人
辞
任

公
益
事
並
管
理
机
杓
的
検
査

公
益
事
此
管
理
机
杓
的
受
托
人
解
任
枚

公
益
事
業
管
理
機
構
的
信
托
条
款
変
更
権

公
益
信
托
的
信
托
監
察
入

信
托
監
察
人
的
没
重

信
托
監
察
人
的
収
限

公
益
信
托
的
受
托
人
的
叉
券

第
一
苗
　
公
益
信
托
終
止
的
拇
告
叉
各

第
二
苛
　
清
算
事
的
作
成
叉
各

第
五
章
　
公
益
倍
托
的
存
鎮

第
一
苛
可
及
性
近
以
解
辞
原
則
的
通
用

第
六
章
　
公
益
倍
托
当
事
人
的
起
訴
枚

資
料
　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国
信
托
法

40巻1号（2（沿5．7）（52）



中国信托法概漁（三）

第
四
塊
　
信
托
美
系
人
的
枚
利
和
叉
各

第
一
章
　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和
叉
券

第
二
苛
　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
根
据
信
托
行
カ
．
委
托
人
在
向
受
托
人
特
移
其
財
戸
枚
（
其
官
赴
分
）
的
同
吋
．
就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施
以
必
須
服
仇

（1）

自
己
指
定
約
倍
托
日
的
之
限
制
。
因
此
，
委
托
人
作
力
信
托
没
走
者
．
仇
信
托
的
没
定
到
信
托
的
終
止
一
重
赴
干
重
要
地
位
。
而
在

英
美
法
国
家
，
除
信
托
文
件
或
者
法
今
有
明
碗
規
定
的
，
信
托
改
定
以
后
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或
者
受
托
人
之
固
不
友
生
任
何
法
律

美
系
．
委
托
人
不
享
有
与
信
托
実
施
有
美
的
任
何
奴
利
和
叉
各
。
因
力
在
英
美
法
国
家
，
原
則
上
視
委
托
人
自
信
托
改
定
以
后
即
脱

寓
核
信
托
，
随
即
喪
失
了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。

但
是
，
我
国
信
托
法
不
同
干
英
美
法
国
家
的
信
托
法
，
委
托
人
在
信
托
設
定
以
后
偶
掬
有
「
芝
的
枚
能
。
我
国
信
托
法
格
原
本

属
干
受
益
人
的
固
有
枚
利
的
撒
備
枚
以
及
以
此
力
中
心
的
各
秤
枚
利
賦
予
委
托
人
。
因
此
．
仇
信
托
的
校
定
至
信
托
的
終
止
．
委
托

人
的
地
位
都
不
容
忽
祝
。

思
之
，
委
托
人
作
力
信
托
的
設
定
者
，
対
信
托
的
管
理
和
通
用
有
着
宜
接
或
者
間
接
的
影
鴫
力
．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主
要
以
保
伊

受
益
人
和
信
托
財
戸
力
主
要
内
容
。
而
且
，
仇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的
本
廣
上
来
者
．
宅
主
要
表
現
力
対
信
托
特
別
是
対
受
托
人
的
監
督

枚
。
而
且
．
除
収
益
枚
之
外
，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都
是
和
受
益
人
井
用
的
枚
利
。

（田）40巻1号（2（泊5．7）



説

一
対
非
法
強
制
執
行
倍
托
財
戸
的
昇
淡
申
併
収

信
托
法
原
則
上
禁
止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。
信
托
財
戸
是
力
信
托
目
的
而
独
立
存
在
的
財
戸
．
禁
止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体
現

論
　
了
信
托
財
戸
的
独
立
性
。
但
是
，
基
干
例
如
信
托
没
立
以
前
並
巳
存
在
的
信
托
財
戸
上
的
収
利
、
信
托
財
戸
本
身
庄
当
承
担
的
税
款

債
枚
等
正
当
理
由
，
信
托
法
作
出
了
例
外
規
定
。
規
定
除
因
信
托
法
規
定
的
例
外
情
形
外
．
対
信
托
財
戸
不
得
強
制
執
行
。
信
托
法

第
一
七
条
対
例
外
情
形
倣
了
如
下
規
定
‥

出
　
没
立
信
托
前
債
牧
人
巳
対
該
信
托
財
戸
享
有
伏
先
受
倍
的
枚
利
，
井
依
法
行
使
咳
収
利
的
‥

拗
　
受
托
人
赴
理
事
各
所
戸
生
債
券
．
債
牧
人
要
求
清
倍
咳
債
券
的
…

畑
　
信
托
財
戸
本
身
庄
担
負
的
税
款
‥

聞
　
法
律
規
定
的
其
他
情
形
。

也
就
是
悦
．
有
以
上
四
神
情
形
之
一
的
．
対
信
托
財
戸
可
以
強
制
執
行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対
信
托
財
戸
不
亘
接
享
有
任
何
奴
利
的
委
托

人
的
債
収
入
和
受
益
人
約
億
枚
人
．
対
受
托
人
行
使
自
己
的
債
枚
，
強
制
執
行
倍
托
財
戸
的
，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有
収
向
人
民
法

院
提
出
昇
淡
。
国
力
信
托
財
戸
是
独
立
存
在
的
．
而
不
是
委
托
人
、
受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担
保
財
戸
。
但
是
，
在
法
解
辞
槍
上
，
特

別
是
自
益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．
禁
止
委
托
人
的
債
牧
人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的
規
定
逐
有
待
透
一
歩
的
探
村
。

就
提
出
昇
淡
的
方
法
来
沸
．
国
力
提
出
昇
淡
的
内
容
是
主
強
核
財
戸
是
信
托
財
戸
．
目
的
是
要
求
取
消
債
牧
人
的
強
制
執
行
．

（3）

所
以
．
委
托
人
、
受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是
原
告
，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約
億
枚
人
力
被
告
。
仇
信
托
法
的
字
面
意
思
来
者
，
委
托
人
的

継
承
人
不
在
原
告
之
列
，
但
委
托
人
死
亡
的
．
座
視
其
継
承
人
力
原
告
。
男
外
，
提
出
昇
蚊
可
以
由
委
托
人
、
受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
共
同
力
之
，
也
可
以
由
委
托
人
、
受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単
独
力
之
。
偶
若
受
托
人
的
債
牧
人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而
使
得
受
托
人
免

干
清
倍
自
己
的
債
券
，
受
托
入
国
此
対
捉
出
鼻
蚊
表
示
反
対
的
活
，
則
庄
当
将
核
受
托
人
和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的
受
托
人
的
債
叔

40巻1号（2∝）5．7）（封）



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人
一
起
作
力
共
同
被
告
提
起
起
訴
。
接
受
弄
淡
申
塀
的
人
民
法
院
在
宙
理
咳
昇
淡
是
否
有
足
鯵
的
理
由
吋
．
出
干
保
炉
借
托
財
戸
的

目
的
．
可
以
命
令
債
牧
人
停
止
強
制
執
行
．
或
者
命
令
其
保
証
撤
備
対
巳
蛭
行
使
的
強
制
執
行
的
赴
分
。
人
民
法
院
蛭
宙
理
如
果
決

定
提
出
的
昇
淡
申
訴
有
足
捗
的
理
由
的
活
，
債
牧
人
対
倍
托
財
戸
的
強
制
執
行
格
被
撤
鞘
，
反
之
．
原
告
的
昇
淡
申
訴
清
求
格
被
駁

回
。二

　
倍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通
用
、
赴
分
以
及
収
支
情
況
的
鯛
査
収
以
及
説
明
請
求
枚

委
托
人
作
力
信
托
的
当
事
人
．
是
信
托
的
没
走
者
。
旦
然
委
托
人
不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，
但
作
力
倍
托
的
利
害
美
系
人
力
保
伊
受

益
人
的
利
益
，
委
托
人
有
枚
了
解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情
況
以
及
信
托
財
戸
的
収
支
情
況
。

委
托
人
井
不
是
和
受
益
人
一
起
オ
能
向
人
民
法
院
捉
出
清
求
．
而
是
有
牧
童
接
渦
査
受
托
人
赴
理
倍
托
事
身
的
情
況
和
信
托
財

戸
的
収
支
情
況
。
仇
法
律
条
文
上
着
，
委
托
人
的
継
承
人
不
享
有
此
項
収
利
，
但
委
托
人
死
亡
的
．
座
視
其
継
承
人
也
享
有
咳
項
枚

利
。
而
且
．
単
是
有
枚
凋
査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情
況
以
及
信
托
財
戸
的
収
支
情
況
逐
不
足
以
充
分
保
炉
信
托
財
戸
．
除
渦
重

信
托
事
身
的
赴
理
情
況
以
外
．
信
托
法
又
賦
予
委
托
人
亘
接
要
求
受
托
人
就
倍
托
事
券
的
赴
理
情
況
倣
出
説
明
的
枚
利
。
委
托
人
以

及
受
益
人
要
求
査
閲
与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有
美
的
其
他
文
件
吋
．
受
托
人
有
叉
券
提
交
相
美
文
件
，
接
受
凋
査
。
因
此
．
受
托
人
不
可

以
借
各
秤
理
由
来
拒
絶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凋
重
。
如
果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要
求
受
托
人
倣
出
説
明
的
，
受
托
人
必
須
倣
出
説
明
。

三
　
信
托
柾
目
以
及
信
托
事
券
赴
理
的
其
他
文
件
的
査
閲
、
抄
京
或
者
夏
制
枚
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一
樺
，
有
枚
査
閲
与
信
托
財
戸
有
美
的
倍
托
柾
目
以
及
赴
理
倍
托
事
券
的
其
他
文
件
。
除
査
閲
相
美
的
柾
目

和
文
件
以
外
，
委
托
人
迂
有
枚
抄
衰
或
者
夏
制
咳
敗
目
和
文
件
。
委
托
人
死
亡
的
．
座
視
其
継
承
人
也
享
有
核
枚
利
。
男
外
，
因
調

査
或
者
妙
義
、
夏
制
有
美
帳
目
以
及
文
件
所
戸
生
的
費
用
庄
当
由
受
托
入
来
承
担
。
国
力
向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提
供
与
信
托
財
戸
有

美
的
情
況
是
受
托
人
的
叉
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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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　
倍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的
変
更
枚
（
第
二
一
条
）

受
托
人
必
須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（
信
托
行
カ
）
的
規
定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。
但
是
，
元
視
客
親
情
況
的
変
化
而
一
味
地
要
求

論
　
必
須
服
膜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不
得
変
更
信
托
文
件
的
内
容
的
活
，
不
但
昆
得
不
合
情
理
・
甚
至
会
帝
釆
弊
害
。
国
力
客
親
情
況
的

変
化
致
使
原
来
釆
用
的
倍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不
能
躯
鎮
釆
用
或
者
不
需
要
躯
襲
来
用
吋
．
庄
当
馬
上
改
変
原
来
的
管
理
方
法
。
否

則
会
不
利
干
実
現
信
托
目
的
或
不
符
合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．
甚
至
姶
倍
托
財
戸
帯
来
損
失
。
因
此
，
信
托
法
規
定
如
果
友
生
倍
托
墾
且

的
当
初
未
能
預
兄
的
特
別
事
由
．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不
利
干
実
現
信
托
目
的
或
者
不
符
合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吋
．
同
受
益
人

一
樺
．
委
托
人
元
須
向
人
民
法
院
提
出
清
求
．
而
有
枚
宜
接
要
求
受
托
人
凋
整
核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。
法
律
条
文
上
旦
然
没
有

規
定
委
托
人
的
継
承
人
能
否
躯
承
委
托
人
的
速
一
枚
利
，
但
委
托
入
園
死
亡
而
不
存
在
吋
．
座
視
其
継
承
人
享
有
此
項
枚
利
。

〝
未
能
預
兄
的
特
別
事
由
″
的
友
生
，
是
措
由
子
友
生
不
在
当
事
人
的
責
任
荘
園
之
内
的
不
可
抗
図
案
．
専
致
重
大
甚
至
不
可

恢
夏
的
昇
常
結
果
的
情
形
。
変
更
倍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吋
．
友
生
在
当
事
人
全
人
身
上
的
主
親
事
由
和
泉
生
在
倍
托
財
戸
上
的
客

（4）

親
事
由
必
須
同
吋
存
在
。
此
情
形
下
，
通
用
民
法
上
的
〝
事
情
変
更
法
理
″
。
倍
托
法
規
定
只
有
在
友
生
了
没
立
倍
托
吋
未
能
頸
兄

的
特
別
事
由
致
便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不
利
干
実
現
信
托
目
的
或
者
不
符
合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吋
，
オ
可
以
変
更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
方
法
．
是
国
力
如
果
可
以
軽
易
地
変
更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的
活
．
則
不
利
干
保
炉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。
国
此
，
可
以
変
更
倍
托
財
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的
只
限
千
倍
托
行
力
所
定
的
管
理
方
法
不
利
干
実
現
信
托
目
的
或
者
不
符
合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的
情
形
。
除
此
之
外
．
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是
不
可
以
変
更
的
。
当
信
托
文
件
中
有
規
定
．
受
托
人
対
倍
托
的
管
理
方
法
有
枚
凋
整
却
未
予
凋
登
的
活
．

在
速
和
博
形
下
，
カ
保
正
信
托
目
的
的
実
現
，
保
障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．
法
律
賦
予
委
托
人
有
枚
要
求
受
托
人
依
照
信
托
目
的
和
受
益

人
的
利
益
凋
整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．
委
托
人
可
以
向
受
托
人
宜
接
行
使
迭
項
枚
利
．
也
可
以
通
辻
法
院
倣
出
裁
定
行
使
迭
項
枚
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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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在
迭
里
，
信
托
法
没
有
要
求
委
托
人
必
須
和
受
益
人
一
起
オ
可
行
使
此
変
更
枚
．
但
是
・
即
使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可
以
単
独

行
使
此
変
更
収
．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之
同
是
香
庄
核
就
変
更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的
具
体
内
容
迭
成
跡
牧
（
合
意
）
的
何
題
尚
属

伍
得
採
対
的
一
全
問
題
。
因
力
在
変
更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吋
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意
見
会
有
不
一
致
的
情
形
。

仇
中
可
以
着
地
．
我
国
的
信
托
法
和
英
美
的
不
一
樺
．
官
根
据
我
国
的
国
情
和
文
化
特
点
・
突
出
丁
重
托
人
的
盟
管
収
利
。
而

在
英
美
法
系
的
国
家
．
信
托
一
蛭
碗
立
．
除
去
委
托
人
兼
任
受
益
人
的
僧
形
外
・
就
和
委
托
人
没
有
了
美
系
・
委
托
人
便
風
速
一
美

系
中
脱
寓
出
来
。
由
千
倍
托
利
益
不
能
由
其
享
受
，
所
以
就
信
托
的
執
行
情
況
的
好
杯
・
由
子
速
発
信
托
法
没
有
将
委
托
人
視
力
信

托
美
系
人
之
一
，
仇
而
力
亘
接
授
予
委
托
人
任
何
奴
利
。
然
両
，
信
托
学
尭
是
由
委
托
人
而
没
・
如
果
一
軽
信
托
・
原
本
憩
把
属
干

自
己
的
財
戸
按
照
自
己
的
意
原
．
カ
受
益
人
去
創
造
利
益
的
，
但
元
治
膜
形
式
上
述
是
瓜
実
席
上
委
托
人
都
被
排
除
在
倍
托
美
系
人

以
外
，
速
在
大
陳
法
系
的
国
家
元
治
如
何
也
是
址
人
元
法
接
受
的
。
干
是
・
不
管
是
在
日
本
，
迂
是
在
韓
国
・
述
是
在
我
国
的
台
湾

地
区
．
在
移
植
信
托
迭
一
舶
来
品
吋
，
都
注
意
到
丁
迭
一
点
，
所
制
定
的
倍
托
法
中
都
規
定
丁
一
些
委
托
人
的
収
利
。
尤
在
我
国
的

信
托
法
中
，
述
寺
日
没
畳
丁
重
托
人
一
章
．
迭
充
分
体
現
了
我
国
信
托
法
有
別
干
其
他
大
陪
法
系
的
国
家
・
在
信
托
法
的
規
定
上
突

出
了
委
托
人
的
法
定
枚
利
。
速
樺
．
一
是
膜
文
化
角
度
上
可
方
便
倍
托
意
訳
的
接
受
，
二
是
固
幾
没
立
信
托
約
日
的
可
更
好
地
去
監

督
受
托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良
好
管
理
。

五
　
倍
托
財
戸
的
恢
夏
原
状
清
求
枚
、
損
失
朴
倍
清
求
枚
以
及
撤
備
請
求
収

（6）
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倍
托
財
戸
的
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可
同
伴
有
枚
申
清
人
民
法
院
撤
備
受
托
人
的
咳
赴
分
行
カ
‥
井

就
因
受
托
人
的
赴
分
行
力
寺
致
信
托
財
戸
遭
受
約
損
失
．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有
枚
要
求
受
托
人
填
朴
損
失
或
者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
状
。
但
是
，
如
果
委
托
人
事
前
払
可
或
者
事
后
承
玖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目
的
的
赴
分
行
力
的
，
則
祝
委
托
人
力
放
弄
撤
鎖
枚
、
清
求

枚
和
損
失
朴
億
清
求
枚
以
及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原
清
求
枚
。
在
此
情
形
下
．
委
托
人
不
可
行
使
以
上
枚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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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目
的
的
赴
分
行
カ
．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可
以
申
清
人
民
法
院
撤
鞘
核
赴
分
行
カ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委
托
人
和

受
益
人
的
撤
備
清
求
枚
是
対
人
民
法
院
行
使
的
枚
利
，
而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原
清
求
収
和
損
失
朴
倦
清
求
枚
是
対
受
托
人
行
使
的
枚
利
。

論
　
如
是
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清
求
枚
中
．
撤
錆
清
求
枚
対
人
民
法
院
行
使
，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原
清
求
枚
和
損
失
朴
債
清
求
枚
則
可
以

対
受
托
人
行
使
。
旦
然
行
使
速
些
清
求
枚
的
相
対
人
各
有
所
昇
，
根
容
易
在
行
使
速
些
清
求
枚
中
友
生
双
重
甚
至
三
重
的
寛
合
美
系
。

即
，
撤
領
収
和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原
請
求
枚
、
撤
領
収
和
損
失
朴
倍
清
求
枚
、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原
請
求
収
和
損
失
朴
倍
清
求
枚
的
相
互

尭
合
。
干
是
．
咳
清
求
枚
行
使
順
序
則
成
了
首
要
同
塵
。
国
力
法
律
条
文
井
没
有
明
碗
規
定
行
使
速
些
清
求
枚
的
順
序
．
所
以
是
否

可
以
遠
樺
解
辞
‥
委
托
入
鹿
当
首
先
清
求
受
托
人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，
侭
如
受
托
人
魂
実
売
法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原
状
吋
．
再
要

求
其
填
朴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。
国
力
如
果
受
托
人
予
以
恢
夏
倍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的
活
，
就
没
有
必
要
再
去
行
使
損
失
墳
朴
清
求
枚
和

撤
領
収
了
。
男
外
．
カ
了
贋
全
交
易
的
安
全
，
委
托
人
的
撤
鞘
枚
不
可
以
亘
接
対
受
托
人
交
易
的
相
対
人
行
使
。
不
辻
．
対
那
些
明

知
受
托
人
的
赴
分
行
力
是
造
反
倍
托
目
的
，
迩
要
接
受
核
財
戸
的
悪
意
行
カ
．
委
托
人
可
以
向
受
托
人
交
易
的
相
対
人
行
使
撤
領
収
。

国
力
法
律
不
保
炉
悪
意
者
。

委
托
人
行
使
撤
備
収
的
．
与
受
托
人
交
易
的
相
対
人
庄
当
把
倍
托
財
戸
田
逐
姶
涯
的
同
塵
尤
力
重
要
。
仇
撤
備
収
的
文
字
上

看
，
撤
領
収
的
性
原
産
当
是
撤
備
受
托
人
和
其
相
対
人
之
向
的
交
易
行
カ
。
所
以
，
信
托
財
戸
庄
当
旧
述
受
托
人
。
国
力
如
果
委

托
人
要
求
受
托
人
的
相
対
人
出
迩
信
托
財
戸
姶
自
己
的
活
，
則
該
枚
利
就
不
是
撤
鎖
枚
．
而
変
成
追
索
枚
（
R
i
g
h
〓
O
F
0
1
】
O
W
↓
⊇
S
t

P
r
O
電
卓
）
了
。
概
況
諸
外
国
的
立
法
例
，
没
有
任
何
一
十
国
家
的
信
托
法
将
原
本
属
干
受
益
人
的
固
有
叔
利
的
撒
備
枚
賦
予
不
享

有
受
益
枚
的
委
托
人
。
因
此
，
即
便
是
自
益
信
托
，
委
托
人
也
不
是
以
委
托
人
的
身
扮
行
使
撤
備
枚
，
而
是
以
受
益
人
的
身
扮
行
使

撤
鏑
枚
的
。
国
力
撤
領
収
是
仇
受
益
枚
中
派
生
出
来
的
枚
利
．
也
可
以
悦
是
受
益
枚
的
附
帯
枚
利
。

立
法
治
上
尚
存
奔
放
的
主
要
焦
点
，
即
在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（
受
益
枚
）
属
物
枚
逐
是
属
債
枚
的
治
争
中
，
其
主
要
内
容
即
受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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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桧（三）

人
是
杏
能
対
受
托
人
以
及
与
受
托
人
交
易
的
相
対
人
行
使
撤
領
収
。
而
我
国
信
托
法
把
撒
領
収
同
吋
賦
予
丁
重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，
在

信
托
法
第
四
九
条
第
一
款
中
明
碗
規
定
‥
〝
受
益
人
可
以
行
使
本
法
第
二
〇
条
至
第
二
三
条
規
定
的
委
托
人
享
有
的
枚
利
。
受
益
人

行
使
上
述
枚
利
．
与
委
托
人
意
見
不
一
致
吋
．
可
以
申
清
人
民
法
院
作
出
裁
定
。
″

上
述
委
托
人
的
撤
備
枚
、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原
清
求
枚
或
者
損
失
朴
億
清
求
枚
，
自
委
托
人
知
道
戎
者
庄
当
知
道
撤
備
原
因
之
日

（7）

起
一
年
内
不
行
使
的
，
旧
干
消
天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在
倍
托
法
上
，
此
規
定
中
的
〝
一
年
″
的
期
同
属
消
天
吋
致
逐
是
除
斥
期

（8）阿
井
不
明
魂
。
但
原
則
上
．
只
要
条
文
中
元
〝
因
吋
致
″
的
規
定
．
即
可
格
其
視
力
除
斥
期
間
。
因
此
，
此
規
定
中
的
一
年
即
不
得

不
解
繹
力
除
斥
期
間
。

六
　
受
托
人
的
解
任
枚
以
及
解
任
清
求
収
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戎
者
管
理
通
用
、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有
重
大
迂
失
的
．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有
枚
依
照
信
托

文
件
的
規
定
解
任
受
托
人
．
或
者
申
清
人
民
法
院
解
任
受
托
人
。
鉄
条
文
字
面
上
看
，
委
托
人
的
盤
承
人
不
享
有
此
項
枚
利
・
但
委

托
人
因
死
亡
而
不
存
在
的
，
座
視
其
錐
承
人
享
有
此
項
政
利
。

将
連
背
受
托
人
任
身
的
人
作
力
受
托
人
．
井
清
其
赴
理
信
托
財
戸
屋
然
是
不
通
当
的
。
国
力
造
反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，
借
托
財
戸

柊
究
全
国
速
神
信
托
美
系
的
存
鎮
而
受
到
損
害
。

受
托
人
達
背
其
取
責
（
連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或
者
管
理
通
用
信
托
財
戸
有
重
大
損
失
的
）
吋
，
委
托
人
可
以
解
任
受

托
人
，
或
者
申
請
人
民
法
院
解
任
受
托
人
。
速
是
解
任
受
托
人
的
必
各
要
件
。
速
祥
一
来
，
可
以
説
受
托
人
品
二
軽
微
的
違
背
駅
責

（9）

的
行
カ
，
如
行
力
上
的
多
少
有
点
怠
慢
．
赴
理
事
各
相
思
不
及
吋
等
情
形
則
不
庄
視
力
解
任
受
托
人
的
事
由
．
判
断
受
托
人
是
香
連

背
信
托
取
責
吋
．
若
信
托
文
件
有
規
定
的
．
則
不
是
由
人
民
法
院
決
定
．
而
是
由
委
托
人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決
定
。
解
任
事
由

不
快
除
7
倍
托
文
件
中
規
定
的
受
托
人
達
背
了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任
多
情
形
，
音
速
包
括
以
下
方
面
‥
受
托
人
旋
期
居
住
国
外
、
拒
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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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赴
理
倍
托
事
身
、
音
信
不
明
、
因
犯
罪
而
被
限
制
自
由
、
以
及
因
病
長
期
住
院
等
情
形
等
。

如
上
所
述
．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了
受
托
人
的
解
任
事
由
的
．
委
托
人
可
以
按
照
咳
規
定
解
任
受
托
人
…
信
托
文
件
没
有
規
定
的
，

（60）

論
　
委
托
人
則
須
清
求
人
民
法
院
以
受
托
人
達
背
取
責
等
力
由
解
任
受
托
人
。
属
后
者
之
情
形
的
．
就
受
托
人
是
否
違
背
取
責
要
由
人
民

法
院
来
判
定
。

受
托
人
的
解
任
収
或
者
解
任
清
求
枚
不
是
専
属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，
受
益
人
也
与
委
托
人
一
樺
享
有
此
枚
利
。
如
果
是
信
托
文
件

規
定
的
解
任
事
由
友
生
，
委
托
人
可
単
独
根
据
核
規
定
解
任
受
托
人
。
但
如
果
笈
生
7
倍
托
文
件
没
有
規
定
的
事
由
．
可
以
解
樺
カ
，

委
托
人
没
有
必
要
必
須
和
受
益
人
一
起
清
求
人
民
法
院
解
任
受
托
人
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之
同
也
兎
須
就
解
任
受
托
人
迭
成
合
意
，

可
各
自
単
独
向
人
民
法
院
提
出
解
任
受
托
人
的
清
求
，
但
速
神
情
形
伎
限
干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意
見
不
一
致
吋
。
如
前
段
六
中
所
述
。

七
　
受
托
人
辞
任
的
同
意
枚

没
立
信
托
的
最
終
日
的
是
力
実
現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。
因
此
，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重
大
．
需
要
有
軽
食
、
能
力
以
及
寺
n
知
訳

等
。
但
是
，
由
千
客
魂
原
因
致
使
受
托
人
自
身
情
況
衆
生
変
化
或
者
客
現
杯
境
安
生
変
化
使
受
托
人
不
能
継
鎮
履
行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
吋
，
法
科
情
況
下
，
只
要
姪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同
意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荻
得
辞
任
。
豊
子
我
国
倍
托
法
在
没
立
信
托
方
面
需
要
弔
面
文

件
的
規
定
．
迭
里
的
得
到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也
需
弔
面
文
件
的
形
式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如
果
没
有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．

受
托
人
則
不
得
辞
任
。
在
此
神
意
叉
上
，
就
戸
生
了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享
有
受
托
人
辞
任
的
同
意
枚
。

如
前
述
．
受
托
人
辞
任
自
己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任
身
．
必
須
是
出
千
日
我
意
思
，
必
須
得
到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同
意
。
速
是
国
力

受
托
人
是
得
到
委
托
人
充
分
信
任
之
人
．
和
受
益
人
之
河
的
美
系
就
是
基
干
速
祥
一
秤
信
頼
美
系
之
上
的
。
所
以
庄
当
尽
量
避
免
尤

充
分
理
由
的
辞
任
。
除
非
受
托
人
在
執
行
受
托
人
任
券
的
辻
捏
中
，
可
能
会
帝
来
重
大
障
樽
．
或
者
友
生
了
接
受
信
托
吋
元
法
預
鳳

的
事
由
。
比
如
，
天
文
人
柄
、
受
托
人
因
病
長
期
住
院
或
者
快
期
居
住
国
外
等
情
形
。
至
干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是
否
有
正
当
的
理
由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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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塘（三）

要
由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入
来
判
定
。
受
托
人
辞
任
吋
要
征
得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双
方
的
同
意
．
所
以
受
托
人
必
須
把
辞
任
的
意
思
表
示

向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双
方
提
出
．
没
有
双
方
的
同
意
，
受
托
人
不
得
辞
任
。
委
托
入
国
死
亡
而
不
存
在
的
，
在
遺
嘱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
受
托
人
辞
任
吋
蒐
需
征
得
其
盤
承
人
同
意
。
但
是
，
是
否
同
意
受
托
人
辞
任
，
規
定
必
須
由
倍
托
的
没
走
者
即
委
托
人
自
身
決
定
，

因
此
信
托
法
中
也
没
有
加
遭
受
托
人
辞
任
需
蛭
委
托
人
的
躯
承
人
同
意
。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同
意
枚
井
非
委
托
人
単
独
享
有
的
枚
利
，

受
益
人
也
同
樺
享
有
此
項
枚
利
。
即
使
委
托
人
根
据
自
己
的
判
断
単
独
同
意
受
托
人
辞
任
．
但
若
没
有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的
活
，
受
托

人
也
不
可
以
辞
任
。
因
此
．
只
有
当
受
托
人
表
明
辞
任
意
向
井
且
得
到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双
方
的
同
意
的
，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オ
得
以

成
立
、
生
致
。

八
　
新
受
托
人
適
任
収

受
托
人
玖
責
終
止
的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一
款
）
，
要
根
据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迭
任
新
的
受
托
人
，
信
托
文
件
没
有
規
定
的
，
委
托
人

有
枚
亘
接
迭
任
新
受
托
人
，
而
不
是
清
求
人
民
法
院
迭
任
。
仇
法
律
条
文
的
字
面
上
来
着
．
委
托
人
的
継
承
人
不
享
有
新
受
托
人
的

迭
任
枚
，
但
委
托
入
国
死
亡
而
不
存
在
的
，
座
視
其
躯
承
人
也
享
有
核
項
収
利
。

（10）

倍
托
具
有
一
蛭
生
致
即
不
因
受
托
人
的
欠
侠
而
終
止
的
法
律
特
性
（
参
照
第
五
二
条
）
。
所
以
，
受
托
人
取
責
終
止
的
，
庄
当
迭

（10）

任
新
受
托
人
，
由
新
受
托
人
鍵
鎮
力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履
行
管
理
和
赴
分
倍
托
財
戸
的
歌
責
。
倍
托
法
第
三
八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〝
受
托

人
辞
任
的
．
在
新
受
托
人
達
出
前
仇
庄
履
行
管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取
黄
″
‥
第
三
九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〝
受
托
人
取
責
終
止
的
，
受
托
人

的
躯
承
人
或
者
遺
戸
管
理
人
、
監
伊
人
、
清
算
人
庄
当
妥
善
保
管
信
托
財
戸
，
跡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倍
托
事
各
″
。
根
明
屋
．
第
一

款
的
”
在
新
受
托
人
造
出
前
”
和
第
二
款
”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倍
托
事
各
〟
的
規
定
都
是
以
新
受
托
人
造
任
力
前
鍵
的
。

美
子
新
受
托
人
的
適
任
方
法
．
信
托
法
第
四
〇
条
規
定
‥
信
托
文
件
有
規
定
的
．
依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逸
任
新
受
托
人
…
倍

托
文
件
未
作
規
定
的
，
要
由
委
托
人
造
任
，
而
不
是
由
人
民
法
院
逸
任
新
受
托
人
。
但
是
，
当
信
托
文
件
指
定
的
新
受
托
人
不
接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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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信
托
或
者
元
能
力
接
受
信
托
吋
．
新
信
托
人
的
迭
任
方
法
．
法
律
艮
然
没
有
倣
出
明
碗
規
定
．
但
庄
視
力
委
托
人
同
樺
具
有
迭
任
枚
。

道
理
根
簡
単
，
因
並
巳
終
止
取
責
的
受
托
人
以
及
信
托
文
件
措
定
的
新
受
托
人
都
是
由
委
托
人
措
定
的
。
委
托
入
国
死
亡
而
不
存
在
、

論
　
或
者
委
托
人
不
迭
任
或
者
蒐
能
力
迭
任
新
受
托
人
的
．
由
受
益
人
造
任
（
第
四
〇
条
中
段
）
。
同
樺
・
在
遺
嘱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，
由
遺

嘱
措
定
的
受
托
人
不
接
受
信
托
或
者
元
能
力
接
受
信
托
吋
．
要
由
受
益
人
造
任
受
托
人
（
第
一
三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
九
　
受
益
人
的
変
更
枚

自
益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．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力
同
一
人
，
委
托
人
或
者
其
躯
承
人
可
随
吋
解
除
信
托
以
使
自
己
的
受
益
枚
旧
与
消

天
，
所
以
不
存
在
委
托
人
変
更
受
益
人
的
同
塵
。
因
此
．
委
托
人
変
更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只
是
相
対
他
益
信
托
而
言
的
。
即
．
在
他
益

信
托
中
，
信
托
一
蛭
成
立
．
即
対
信
托
当
事
人
戸
生
法
律
致
力
，
除
信
托
法
第
五
一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的
特
殊
情
形
之
外
，
委
托
人
以

及
受
托
人
都
不
得
檀
自
変
更
受
益
人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有
第
五
一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的
特
殊
情
形
之
一
的
．
委
托
人
可
以
変
更
受
益
人
。

其
特
殊
情
形
的
規
定
如
下
‥

Ⅲ
　
受
益
人
対
受
托
人
有
重
大
侵
枚
行
力
的
‥

㈲
　
受
益
人
対
其
他
共
同
受
益
人
有
重
大
侵
枚
行
力
的
‥

㈱
　
蛭
受
益
人
同
意
的
‥

㈲
　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其
他
情
形
。

因
此
，
若
友
生
上
述
情
形
之
一
的
，
委
托
人
尤
需
清
求
人
民
法
院
，
可
以
亘
接
変
更
受
益
人
。
仇
法
律
条
文
的
字
面
上
来
看
．
委
托

人
的
継
承
人
不
享
有
此
項
枚
利
，
但
当
委
托
入
国
死
亡
而
不
存
在
．
受
益
人
対
其
継
承
人
有
重
大
侵
枚
行
力
的
．
座
視
其
鯉
承
人
也

享
有
変
更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。

所
滑
”
受
益
人
対
委
托
人
的
重
大
侵
枚
行
カ
〟
是
指
因
受
益
人
的
故
意
達
矢
致
使
委
托
人
的
財
戸
枚
、
人
身
枚
或
者
其
他
的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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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法
収
益
受
到
侵
害
的
情
形
。
受
益
人
的
速
秤
侵
収
行
力
属
干
忘
恩
奔
叉
、
不
道
徳
的
行
カ
．
委
托
入
国
此
変
更
受
益
人
肌
而
剥
奪
其
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枚
利
也
符
合
正
文
和
良
心
。
所
滑
〝
受
益
人
対
其
他
共
同
受
益
人
的
重
大
侵
枚
行
カ
″
，
是
措
尽
管
委
托
人
没
定

信
托
吋
措
定
両
全
以
上
的
受
益
人
，
其
中
某
一
受
益
人
声
重
侵
害
其
他
受
益
人
的
収
益
．
使
其
他
受
益
人
的
合
法
収
益
受
到
損
害
的

情
形
．
即
整
十
受
益
人
庄
該
享
受
到
公
平
合
理
的
信
托
利
益
分
配
，
但
是
其
中
一
部
分
受
益
人
妄
想
独
占
全
部
信
托
利
益
的
行
カ
。

所
謂
〝
蛭
受
益
人
同
意
″
是
指
受
益
人
同
意
委
托
人
変
更
受
益
人
，
奪
取
其
受
益
枚
。
此
情
形
下
，
受
益
人
等
干
放
弄
丁
部
分

或
者
全
部
受
益
枚
。
所
渦
〝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其
他
情
形
″
是
指
信
托
文
件
保
留
信
托
受
益
人
的
変
更
枚
的
情
形
。
此
情
形
下
，
委

托
人
可
以
随
意
変
更
受
益
人
。

一
〇
　
倍
托
的
解
除
枚

自
益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．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力
同
一
人
．
所
以
委
托
人
以
及
其
継
承
人
有
枚
解
除
信
托
以
使
其
受
益
牧
田
干
消

天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原
則
上
在
信
托
存
鎮
期
間
不
可
以
連
日
解
除
信
托
（
第
五
〇
条
）
。
国
力
委
托
人
作
力
受
益
人
享
受
全
部
信
托
利
益
，

所
以
其
可
以
解
除
倍
托
以
使
自
己
的
受
益
枚
田
子
消
天
。
委
托
人
〝
享
受
全
部
倍
托
利
益
″
是
指
其
享
受
信
托
財
戸
的
本
金
和
信
托

財
戸
的
所
有
収
益
。
屋
而
易
見
．
仇
法
律
条
文
上
看
，
此
規
定
是
以
委
托
人
是
唯
一
受
益
人
力
前
提
的
。
因
此
，
多
全
受
益
人
同
吋

存
在
的
情
形
下
，
委
托
人
是
否
掬
有
倍
托
解
除
枚
則
是
有
待
探
吋
的
同
塵
（
参
照
第
一
五
条
后
段
）
。

相
反
，
在
他
益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，
受
益
人
如
果
対
委
托
人
有
重
大
枚
力
侵
害
的
、
或
蛭
受
益
人
同
意
或
者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解

除
信
托
的
事
由
衆
生
吋
，
委
托
人
有
枚
解
除
倍
托
（
第
五
一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与
自
益
信
托
相
反
，
旦
然
法
律
条
文
上
没
有
規
定
委
托
人

的
盤
承
人
享
有
信
先
的
解
除
収
．
但
当
委
托
入
国
死
亡
而
不
存
在
吋
，
座
視
其
継
承
人
享
有
解
除
信
托
的
枚
利
。
委
托
人
或
者
其
躯

承
人
依
法
行
使
其
信
托
解
除
収
的
，
信
托
将
随
之
消
天
。

如
果
倍
托
文
件
規
定
在
信
托
的
存
襲
期
阿
受
托
人
享
有
一
定
的
扱
酬
的
，
在
核
信
托
存
鎮
期
間
，
委
托
人
解
除
倍
托
吋
，
作
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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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托
人
的
損
害
賠
倍
，
委
托
人
或
者
其
盤
承
人
必
須
支
付
受
托
人
剰
余
期
間
的
信
托
撮
酬
。

此
外
，
委
托
人
作
力
倍
托
的
没
走
者
，
是
否
対
受
托
人
享
有
信
托
履
行
清
求
枚
的
問
題
尚
待
採
村
。

第
二
苗
　
委
托
人
的
叉
券

一
倍
托
推
酬
的
支
付
文
各

受
托
人
有
枚
依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約
定
取
得
撮
酬
。
（
第
三
五
条
）
。
信
托
文
事
可
規
定
対
受
托
人
的
撮
酬
，
井
措
定
撮
酬
支
付
文

各
人
。
如
果
信
托
文
事
中
規
定
委
托
人
力
撮
酬
支
付
文
各
人
的
活
．
則
由
委
托
人
免
責
核
撮
酬
的
支
付
。
個
若
在
倍
托
文
事
中
没
有

就
支
付
文
多
作
出
規
定
的
，
属
生
前
信
托
的
活
其
根
酬
支
付
人
庄
力
委
托
人
．
属
遺
嘱
信
托
的
活
，
則
信
托
財
戸
本
身
力
支
付
文
各

人
。

但
是
．
有
一
点
需
要
強
渦
的
是
，
信
托
是
建
立
在
信
托
当
事
人
之
向
的
相
互
信
任
美
系
之
上
的
，
尤
其
是
在
民
事
倍
托
方
面
，

以
不
取
得
撮
酬
力
原
則
，
取
得
扱
酬
力
例
外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信
托
成
立
不
是
以
是
否
取
得
根
酬
力
要
件
的
。
速
一
原
則
不
但
対
民
事

倍
托
或
是
対
商
事
信
托
而
言
都
是
一
梓
。
然
両
，
随
着
蛭
演
的
友
展
，
作
力
一
項
新
的
金
融
投
資
理
財
工
具
，
信
托
亜
由
此
得
以
蓬

勃
友
展
，
在
社
会
上
笈
揮
着
越
来
越
大
的
作
用
。
速
里
主
要
誹
的
是
区
別
干
民
事
信
托
的
商
事
信
托
，
也
叫
膏
並
倍
托
。
国
力
．
在

商
事
信
托
方
面
，
既
有
拇
酬
．
也
有
管
理
費
用
的
朴
僧
，
在
代
人
理
財
辻
程
中
按
照
倍
托
当
事
人
的
約
定
可
以
収
取
相
庇
的
撮
酬
。

不
達
，
由
千
倍
托
的
根
本
特
性
是
建
立
在
信
托
当
事
人
彼
此
信
任
的
基
咄
之
上
的
，
所
以
，
在
取
得
扱
酬
上
受
托
人
井
不
以
取
得
対

併
力
接
受
条
件
，
而
委
托
人
行
使
監
督
枚
也
与
股
未
収
、
債
枚
不
同
，
収
仮
碗
定
受
托
人
是
香
是
在
依
照
信
托
目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
托
財
戸
。
在
受
托
人
管
理
和
赴
分
倍
托
財
戸
方
面
，
受
托
人
有
充
分
的
自
由
裁
量
収
。
所
以
，
信
托
当
事
人
可
根
据
信
托
財
戸
的
商

並
回
根
率
来
約
定
拇
酬
。
而
且
核
推
酬
的
多
少
．
可
根
据
具
体
情
況
防
菌
決
定
其
撮
酬
的
数
額
．
但
是
在
増
建
其
数
額
吋
，
一
定
要

40巻1号（2（泊5…　7）（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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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朴
充
釣
定
。
未
作
事
先
約
定
和
朴
充
的
定
的
，
受
托
人
不
得
収
取
扱
酬
。

二
　
完
成
信
托
的
叉
身

倍
托
法
就
合
同
信
托
規
定
，
〝
采
取
信
托
合
同
形
式
没
立
倍
托
的
，
倍
托
合
同
笠
打
吋
，
信
托
成
立
″
（
第
人
条
第
三
款
）
。
也

（

1

1

）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（

ほ

）

就
是
説
．
信
托
法
視
信
托
合
同
力
合
意
合
同
，
不
是
実
物
合
同
。
換
言
之
，
只
要
委
托
人
和
受
托
人
之
岡
就
設
立
信
托
迭
成
跡
淡
，

即
一
方
（
委
托
人
）
表
示
要
力
某
特
定
的
目
的
設
立
信
托
而
要
求
男
一
方
（
受
托
人
）
接
受
信
托
，
且
男
一
方
（
受
托
人
）
表
示
同

意
接
受
吋
，
倍
托
並
巳
成
立
，
而
不
以
委
托
人
特
移
其
財
戸
収
拾
受
托
人
力
信
托
成
立
的
条
件
。
因
此
．
旦
然
信
托
巳
成
立
，
但
因

委
托
人
没
有
特
移
其
財
戸
収
拾
受
托
人
Å
而
不
具
各
生
致
之
必
要
条
件
．
信
托
赴
干
不
完
全
的
状
志
。

困
此
．
委
托
人
作
力
信
托
的
没
走
者
有
叉
券
韓
移
其
財
戸
収
拾
受
托
人
仇
而
完
成
信
托
。
如
果
委
托
人
不
按
照
信
托
合
同
的
規

定
特
移
其
財
戸
枚
姶
受
托
人
的
活
．
受
托
人
可
以
根
据
委
托
人
的
債
券
不
履
行
之
由
．
清
求
委
托
人
賠
億
損
害
。
国
力
此
吋
倍
托
合

同
亜
己
有
数
成
立
。

（
1
）
　
佐
藤
　
仁
［
委
託
者
の
地
位
に
つ
い
て
ー
そ
の
承
継
性
を
中
心
と
し
て
⊥
信
托
法
研
究
第
八
号
的
三
頁
以
下
。

（
2
）
　
中
野
正
俊
・
長
岐
郁
也
［
信
託
に
お
け
る
差
押
の
可
否
］
韓
日
商
事
法
と
信
托
法
の
堵
何
題
，
姪
膏
法
律
第
一
〇
輯
（
洪
裕
碩
教
授
返

歌
妃
念
槍
文
集
）
第
六
一
五
頁
以
下
。

（
3
）
　
三
渕
忠
彦
…
信
托
法
及
信
托
亜
法
五
九
頁
。

（
4
）
　
情
事
変
更
的
法
理
是
指
笠
訂
合
同
当
吋
的
社
会
情
況
在
事
后
笈
生
息
著
変
化
的
．
該
合
同
即
失
去
法
律
約
束
力
的
法
理
。
但
是
，
如
果

允
許
以
情
事
変
更
的
法
理
力
由
任
意
破
毀
自
己
笠
汀
的
合
同
．
則
連
反
合
同
的
公
平
和
正
又
．
所
以
遣
用
情
勢
変
更
的
法
理
須
以
非
当
事

人
自
身
責
任
的
事
由
友
生
，
或
者
該
変
更
国
当
事
人
不
可
頭
見
或
者
不
能
所
見
的
鼻
骨
的
事
由
力
前
提
。

（
5
）
　
日
本
倍
托
法
第
三
一
条
、
韓
国
信
托
法
的
五
二
条
、
台
湾
信
托
法
第
一
八
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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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6
）
　
美
干
受
益
人
的
撤
領
収
，
参
照
中
野
正
俊
［
信
託
受
益
者
の
取
消
権
に
つ
い
て
］
財
戸
法
堵
同
題
の
考
察
（
小
林
一
俊
博
士
古
稀
妃
念

蛤
集
）
　
三
二
一
頁
以
下
。

（
7
）
　
所
礪
消
天
吋
致
是
措
在
一
定
期
間
内
不
行
使
的
．
則
核
枚
利
消
失
的
制
度
。
但
是
．
消
天
吋
教
会
困
枚
利
的
行
使
笈
生
中
断
。

（
8
）
　
除
斥
期
間
是
英
似
干
消
失
吋
教
的
制
度
．
属
干
力
了
在
短
吋
同
内
碗
定
収
利
美
系
的
制
度
，
但
与
吋
致
不
同
，
不
会
笈
生
中
断
，
即
便

当
事
人
不
援
用
迭
一
制
度
，
依
然
戸
生
枚
利
消
天
的
致
力
。
信
托
法
第
二
二
条
的
規
定
没
有
使
用
吋
致
一
同
．
所
以
座
視
力
除
斥
期
岡
，

而
非
吋
致
期
間
。
故
此
，
座
視
倍
托
法
第
二
二
条
的
枚
利
生
辻
一
年
的
期
間
后
，
即
当
然
消
天
。

（
9
）
　
四
宮
和
夫
・
信
托
法
［
新
版
二
一
六
五
頁
。

（
1
0
）
　
英
美
法
中
有
〝
信
托
不
国
鉄
失
受
托
人
而
失
致
（
T
⊇
S
t
S
h
a
l
－
n
O
t
詳
】
才
r
w
p
ロ
t
O
J
t
2
S
t
e
e
）
〟
的
原
則
。

（
1
1
）
　
所
謂
合
意
合
同
即
指
伎
依
据
当
事
人
之
河
的
合
意
即
成
立
的
合
同
。
国
此
，
由
子
信
托
合
同
笠
汀
的
同
吋
，
信
托
即
成
立
，
所
以
委
托

人
負
担
特
移
信
托
財
戸
的
又
券
。

（
1
2
）
　
所
礪
実
物
和
同
是
措
在
当
事
人
的
合
意
的
基
咄
上
，
須
由
一
方
的
当
事
人
移
交
合
同
的
目
的
物
后
方
オ
成
立
的
合
同
。
如
果
采
取
速
一

現
点
，
則
只
要
不
特
移
信
托
財
戸
．
信
托
合
同
就
不
成
立
。

40巻1号（2∝）5．7）（66）

第
二
章
　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和
叉
各

第
一
苛
　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
倍
托
是
力
実
現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的
一
神
財
戸
管
理
制
度
。
受
益
人
是
在
信
托
中
享
有
倍
托
受
益
枚
的
人
。
所
渦
信
托
受
益
枚

是
揺
受
益
人
在
信
托
中
辛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枚
利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受
益
人
有
枚
享
有
倍
托
利
益
。
因
此
．
仇
倍

托
没
立
升
始
到
信
托
終
止
力
止
．
受
益
人
作
力
信
托
的
受
益
収
者
在
信
托
中
一
亘
赴
干
重
要
地
位
，
没
有
受
益
人
的
信
托
是
元
教
的

（
第
二
条
）
。
臥
規
倍
托
法
的
主
要
内
容
，
可
明
魂
看
出
倍
托
法
主
要
是
以
規
定
如
何
保
伊
受
益
人
的
収
利
和
如
何
規
乾
受
托
人
的



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聖
只
叉
各
両
壁
且
的
。
速
禅
悦
恐
伯
也
不
力
辻
分
。
受
益
人
作
力
信
托
的
受
益
枚
者
，
依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在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吋
，

与
受
托
人
之
同
即
形
成
債
収
入
和
債
券
人
的
美
系
。
受
益
枚
本
身
国
力
是
規
念
性
的
枚
利
，
所
以
受
托
人
要
向
受
益
人
友
行
、
交
付

表
明
受
益
枚
内
容
的
受
益
近
事
（
受
益
枚
証
弔
）
。
由
千
倍
托
法
規
定
在
信
托
行
力
実
施
辻
程
中
，
受
益
人
作
力
債
牧
人
可
行
使
其

信
托
受
益
枚
，
要
求
債
券
人
即
受
托
人
給
付
信
托
利
益
。
而
且
，
以
表
明
在
受
益
正
市
中
的
受
益
枚
内
容
力
基
概
，
信
托
法
又
賦
予

了
受
益
人
其
他
枚
利
．
以
保
伊
其
信
托
受
益
枚
。

如
上
所
述
．
受
益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枚
利
具
体
化
成
受
益
枚
，
受
益
人
通
辻
行
使
其
受
益
枚
仇
而
迭
到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目

的
。
而
法
科
受
益
収
又
可
細
分
カ
「
又
受
益
枚
和
狭
叉
受
益
枚
。

在
倍
托
法
中
，
受
益
人
自
信
托
生
放
之
日
起
草
受
信
托
利
益
．
而
不
是
自
信
托
没
定
之
日
起
享
受
倍
托
利
益
（
第
四
四
条
）
。

但
是
．
作
力
例
外
情
形
，
信
托
文
件
男
有
規
定
的
，
仇
其
規
定
（
第
四
四
条
但
事
）
。
比
如
，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受
益
人
表
示
希
望
享
受

倍
托
利
益
的
意
思
表
示
是
受
益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要
件
的
，
則
自
受
益
人
表
示
要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之
日
起
受
益
故
旧
属
受
益
人
‥

信
托
文
件
就
受
益
枚
的
田
属
規
定
有
附
加
条
件
的
，
核
附
加
条
件
成
熟
吋
，
受
益
牧
田
属
受
益
人
‥
倍
托
文
件
就
受
益
収
的
田
属
規

定
期
限
的
，
咳
期
限
到
来
吋
．
受
益
牧
田
属
受
益
人
（
第
四
四
条
后
段
）
。

旦
然
信
托
法
規
定
信
托
受
益
枚
是
自
信
托
生
致
之
日
起
，
而
不
是
自
信
托
改
定
之
日
起
畑
属
受
益
人
（
第
四
四
条
）
・
但
是
・

信
托
法
有
美
合
同
信
托
的
規
定
又
明
屋
是
立
足
干
合
意
合
同
的
法
理
上
的
（
第
八
条
第
三
款
）
，
而
所
謂
信
托
生
故
意
揺
在
委
托
人
与

受
托
人
就
壁
且
信
托
迭
成
跡
淡
的
基
咄
上
，
由
委
托
人
特
移
其
財
戸
収
拾
受
托
人
之
后
，
信
托
方
オ
生
致
。
困
此
，
第
四
四
条
中
的

受
益
人
自
信
托
生
致
之
日
起
草
受
信
托
受
益
収
的
規
定
与
第
八
条
中
的
信
托
成
立
的
規
定
之
同
，
似
有
存
在
前
后
矛
盾
之
嫌
。
国
力

受
益
収
本
身
自
信
托
改
定
起
即
戸
生
反
射
性
致
果
，
也
就
是
説
．
信
托
一
蛭
成
立
，
受
益
枚
即
日
友
性
地
存
在
，
但
仇
倍
托
校
定
至

信
托
生
教
的
期
阿
，
受
益
枚
其
実
赴
千
一
秤
浮
溶
状
志
。
因
此
，
解
樺
治
玖
カ
．
座
当
祝
受
益
枚
在
信
托
行
力
的
当
初
井
不
友
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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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是
自
信
托
行
力
生
致
起
オ
友
生
．
且
信
托
生
致
后
受
益
枚
当
然
旧
属
受
益
人
。

（
一
）
　
受
益
枚
的
内
容

如
前
所
述
，
受
益
人
作
力
受
益
枚
者
享
有
狭
叉
的
受
益
枚
和
「
叉
的
受
益
枚
。
前
者
是
措
亘
接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枚
利
即
信
托

（1）

受
益
枚
，
后
者
是
措
附
随
千
倍
托
受
益
枚
上
的
枚
利
。
而
且
．
后
者
的
渚
項
枚
利
都
是
和
委
托
人
井
用
的
枚
利
（
第
四
九
条
第
一
款

（2）
前
段
）
。
所
謂
附
随
千
倍
托
受
益
枚
之
上
的
叔
利
指
以
固
幾
信
托
財
戸
的
本
金
取
得
枚
和
収
益
枚
力
基
概
的
（
而
派
生
出
来
的
）
要

求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清
求
枚
以
及
力
保
炉
受
益
人
自
身
利
益
的
収
利
等
。

筒
音
之
，
狭
叉
的
信
托
受
益
枚
，
及
至
受
益
人
享
有
的
在
信
托
存
鎮
期
向
取
得
新
托
財
戸
収
益
的
枚
利
、
在
信
托
終
止
后
倍
托

文
件
没
有
税
定
信
托
財
戸
田
属
人
的
情
況
下
荻
得
信
托
財
戸
本
金
的
収
利
…
「
叉
的
信
托
受
益
枚
．
包
括
収
益
人
享
有
的
在
信
托
存

鎮
期
間
取
得
的
信
托
財
戸
収
益
的
枚
利
、
在
倍
托
終
止
后
荻
得
信
托
財
戸
本
金
的
枚
利
以
及
由
此
戸
生
的
監
督
受
托
人
管
理
、
赴
分

信
托
財
戸
的
内
容
。
即
上
面
所
説
的
附
随
千
倍
托
受
益
枚
之
上
的
枚
利
。

首
先
．
由
子
狭
叉
的
受
益
枚
是
受
益
人
的
対
受
托
入
所
享
有
的
債
枚
性
庚
的
給
付
清
求
枚
．
所
以
受
益
人
可
依
据
倍
托
文
件
的

規
定
清
求
受
托
人
支
付
倍
托
財
戸
的
所
生
利
益
。
旦
然
在
学
木
界
也
有
部
分
学
者
主
張
庄
将
清
求
敏
和
債
枚
分
升
看
待
。
但
清
求
枚

作
力
実
現
債
枚
的
一
秤
手
段
．
可
将
其
視
力
一
項
具
体
的
、
今
別
枚
利
。

其
次
．
如
前
所
述
，
「
叉
的
受
益
枚
属
干
和
委
托
人
井
用
的
枚
利
。
其
内
容
田
納
如
下
‥

川
　
対
非
法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的
昇
淡
申
訴
枚
（
第
一
七
条
第
二
款
）
…

㈲
　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通
用
、
赴
分
以
及
収
支
情
況
的
凋
査
収
以
及
説
明
清
求
枚
（
第
二
〇
条
第
一
款
）
‥

㈲
　
信
托
柾
目
以
及
倍
托
事
各
赴
理
的
其
他
文
件
的
査
閲
、
抄
景
或
者
夏
制
枚
（
第
二
〇
条
第
二
款
）
…

㈲
　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方
法
的
変
更
枚
（
第
二
一
条
）
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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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
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旧
涛
求
枚
、
損
失
朴
倍
清
求
枚
以
及
撒
鎖
清
求
収
（
第
二
二
条
）
…

受
托
人
的
解
任
枚
以
及
受
托
人
的
解
任
清
求
収
（
第
二
三
条
）
…
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同
意
枚
（
第
三
八
条
）
‥

新
受
托
人
造
任
枚
（
第
四
〇
条
）
。

受
益
収
的
性
虞

（2）

如
前
所
述
，
「
叉
的
受
益
枚
是
和
委
托
人
井
用
的
枚
利
。
然
両
．
対
委
托
人
而
吉
，
此
英
枚
利
帝
有
監
督
性
的
政
利
的
属
性
．

即
監
督
受
托
人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以
及
信
托
事
各
的
行
カ
，
以
使
受
益
人
得
以
切
実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。
与
此
相
対
．
就
受
益
人

而
吉
，
此
英
枚
利
既
有
救
済
之
性
廣
（
第
一
七
泉
第
二
款
、
第
二
二
条
）
又
有
監
督
之
性
廣
（
第
二
〇
条
第
一
款
…
第
二
款
、
第
二
一
条
、

第
二
三
条
、
第
三
人
条
、
第
四
〇
条
）
，
也
就
是
説
具
有
双
重
性
的
枚
力
。

狭
叉
的
受
益
枚
是
信
托
美
系
中
非
常
重
要
的
国
東
。
倍
托
受
益
枚
作
力
私
法
上
的
一
押
収
利
．
如
何
看
待
受
益
枚
的
性
虜
対
理

解
信
托
制
度
来
説
是
政
力
重
要
的
。
速
一
向
題
也
正
是
信
托
法
特
別
是
大
味
法
系
信
托
法
学
者
椚
由
来
巳
久
的
争
槍
焦
点
．
而
且
至

今
偶
没
有
形
成
統
一
的
理
治
。
受
益
枚
的
性
庚
不
是
一
十
単
独
的
同
塵
．
既
然
受
益
枚
是
因
倍
托
而
戸
生
的
枚
利
．
官
就
必
然
脱
寓

不
牙
信
托
美
系
。
正
国
力
如
此
．
受
益
収
的
性
虜
即
和
如
何
看
待
倍
托
的
基
本
法
律
英
系
的
何
題
相
互
美
咲
、
密
不
可
分
，
威
力
信

托
法
上
最
基
本
的
何
題
。

近
吋
，
最
具
影
鴫
力
的
学
説
玖
カ
，
受
益
枚
不
是
相
対
干
受
托
人
的
債
枚
，
而
薬
療
上
是
相
対
千
倍
托
財
戸
的
債
叔
（
実
廣
性

法
主
体
学
説
）
。
碗
実
．
受
益
枚
中
，
対
干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的
昇
淡
申
併
収
（
第
一
七
条
第
二
款
、
）
属
物
枚
性
庚
的
枚
利
…
対
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．
受
益
人
享
有
倍
托
財
戸
恢
夏
原
状
清
求
収
和
損
失
朴
倍
清
求
枚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款
后

段
）
，
而
此
英
枚
利
又
帝
有
物
枚
和
債
枚
的
双
重
特
征
‥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日
的
赴
分
行
カ
，
受
益
人
又
享
有
撤
錦
枚
（
第
二
二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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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段
）
，
而
撒
領
収
又
具
有
物
枚
性
虜
的
放
果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受
益
枚
的
致
力
通
達
超
越
債
枚
的
花
時
。
男
一
方
面
，
出
干
更
有
数

地
保
炉
債
枚
的
日
的
，
在
一
定
程
度
上
承
玖
債
枚
的
物
故
性
，
即
在
一
定
程
度
上
承
臥
債
枚
的
絶
対
性
和
不
可
侵
性
。
但
是
，
就
債

論
　
枚
性
虜
的
受
益
枚
釆
説
，
庄
当
把
債
枚
和
物
枚
戸
格
区
別
升
来
．
因
力
債
枚
不
庄
当
含
有
物
枚
性
虜
的
致
カ
。

（3）

但
是
，
姑
且
不
管
受
托
人
是
否
享
有
信
托
財
戸
的
完
全
枚
，
カ
保
炉
以
信
托
利
益
給
付
清
求
枚
力
中
心
的
受
益
枚
，
信
托
法
賦

予
受
益
人
的
対
非
法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的
昇
淡
申
訴
枚
、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倍
托
財
戸
供
宴
原
状
清
求

枚
和
損
失
朴
億
清
求
収
以
及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目
的
的
赴
分
行
力
的
撒
領
収
都
包
含
在
由
受
益
収
派
生
出
来
的
受
益
枚
的
付
随
性

叔
利
之
内
。
換
言
之
，
受
益
人
的
受
益
収
不
是
単
純
的
要
求
受
托
人
給
付
信
托
利
益
的
枚
利
（
信
托
利
益
給
付
清
求
枚
）
，
宅
述
包

括
当
此
信
托
利
益
給
付
清
求
収
受
到
侵
害
吋
排
除
咳
侵
害
井
得
到
救
済
的
枚
利
在
内
。
旦
然
受
益
枚
是
建
立
在
計
対
倍
托
財
戸
的
物

（4）

与
物
的
達
功
美
系
基
咄
上
的
．
但
是
，
即
便
不
将
受
益
枚
視
力
物
枚
，
速
一
美
系
依
然
成
立
．
与
受
益
枚
是
相
対
干
受
托
人
的
債
収

的
看
法
井
不
戸
生
任
何
矛
盾
。
而
且
，
特
別
是
対
具
各
信
托
公
示
方
法
的
信
托
来
説
．
受
益
牧
園
具
各
対
抗
要
件
，
尽
管
宅
在
形
式

上
是
債
枚
．
可
是
国
力
其
具
各
対
抗
要
件
両
親
有
根
強
的
排
他
性
．
因
此
，
可
以
説
受
益
叔
是
一
神
具
有
近
似
干
物
枚
性
虜
的
枚
利
。

受
益
人
的
付
随
性
枚
利
是
力
保
証
其
信
托
利
益
清
求
収
得
以
完
全
実
現
而
被
賦
予
的
枚
利
，
所
以
．
庄
当
税
収
牧
園
力
受
益
収
包
含

（5）

帝
有
物
枚
性
度
数
力
的
付
随
枚
利
即
断
言
受
益
枚
不
是
債
枚
的
看
法
有
夫
妥
当
。

速
是
仇
受
益
枚
的
性
廣
上
来
説
的
属
物
枚
逐
是
属
債
枚
的
争
治
。
旦
然
篭
者
在
大
的
前
提
下
是
賛
成
債
収
税
的
，
但
也
有
対
債

収
税
不
能
萄
同
的
地
方
。
国
力
債
枚
学
説
主
張
不
分
信
托
目
的
．
元
治
管
理
信
托
迂
是
赴
分
倍
托
而
一
律
特
移
信
托
財
戸
的
完
整
枚
，

受
托
人
成
力
信
托
財
戸
的
完
全
所
有
人
‥
而
限
制
性
枚
利
特
移
学
説
玖
カ
，
財
戸
枚
的
特
移
不
是
信
托
財
戸
的
完
整
枚
的
韓
移
．
而

是
根
据
信
托
目
的
．
限
制
性
的
特
移
財
戸
枚
而
巳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限
制
性
枚
利
韓
移
学
説
主
推
要
根
据
信
托
目
的
来
限
制
枚
利
（
財

戸
枚
）
的
特
移
的
（
参
見
限
制
性
叔
力
韓
移
説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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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三
）
　
受
益
枚
取
得
的
致
果

受
益
人
自
信
托
生
致
之
日
起
即
享
有
信
托
受
益
枚
。
除
下
列
情
形
外
，
委
托
人
不
得
連
日
変
更
受
益
人
、
解
除
信
托
或
者
赴
分

受
益
人
的
信
托
受
益
枚
‥

用
　
受
益
人
対
委
托
人
有
重
大
侵
枚
行
カ
…

佃
　
受
益
人
対
其
他
共
同
受
益
人
有
重
大
侵
枚
行
カ
‥

㈱
　
蛭
受
益
人
同
意
‥

㈹
　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其
他
情
形
。

（6）

国
力
如
果
允
杵
委
托
人
連
日
変
更
受
益
人
、
解
除
倍
托
或
者
赴
分
受
益
人
的
倍
托
受
益
収
的
活
．
将
戸
重
損
害
受
益
人
的
既
得
収
。

除
以
上
法
定
情
形
之
外
，
委
托
人
可
以
在
信
托
文
件
中
保
留
変
更
受
益
人
、
解
除
信
托
或
者
赴
分
受
益
人
的
信
托
受
益
枚
的
枚
利
。

委
托
人
在
信
托
文
件
中
保
留
変
更
受
益
人
、
解
除
信
托
或
者
赴
分
信
托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的
，
只
要
符
合
上
述
規
定
，
可
以
随
吋
変
更

（7）

受
益
人
、
解
除
倍
托
。
法
科
受
益
人
変
更
枚
或
者
信
托
解
除
枚
実
席
上
専
属
委
托
人
一
身
的
枚
利
（
一
身
専
属
枚
）
。
因
此
，
如
果

委
托
人
没
有
行
使
此
奴
利
而
死
亡
的
．
変
更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和
倍
托
解
除
枚
也
随
之
消
天
，
信
托
文
件
所
措
定
的
受
益
人
也
随
之
得

以
最
后
碗
定
。

委
托
人
在
保
留
受
益
人
変
更
枚
或
者
信
托
解
除
奴
的
情
形
下
，
受
益
人
先
死
亡
．
而
委
托
人
又
未
行
使
受
益
人
変
更
叔
或
者
倍

托
解
除
収
也
継
而
死
亡
的
，
受
益
人
的
鍵
承
人
継
承
受
益
収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，
而
且
該
受
益
枚
也
国
原
本
是
受
益
人
変
更
枚
者
的
委

托
人
的
死
亡
而
得
以
碗
定
。
此
外
．
当
委
托
人
没
有
行
使
受
益
人
変
更
収
而
友
生
死
亡
的
．
接
着
被
信
托
文
件
措
定
的
受
益
人
又
相

盤
而
死
的
．
那
名
．
則
会
因
掬
有
受
益
枚
変
更
之
人
的
死
亡
．
受
益
人
的
受
益
奴
的
田
属
得
到
碗
定
，
仇
而
困
受
益
人
的
死
亡
，
其

受
益
収
則
由
其
継
承
入
来
継
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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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四
）
　
受
益
枚
的
放
弄

除
信
托
文
件
中
有
特
別
規
定
外
，
由
信
托
文
件
措
定
的
受
益
人
自
信
托
行
力
生
致
之
日
起
享
有
信
托
受
益
枚
（
第
四
四
条
）
。

論
　
但
是
・
受
益
人
也
可
根
据
自
己
的
自
由
意
應
放
奔
信
托
受
益
枚
（
第
四
六
条
第
一
款
前
段
）
。
国
力
法
律
不
全
違
背
本
人
的
自
由
意
應

而
強
行
要
求
其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。

如
果
該
受
益
人
力
唯
一
受
益
人
．
当
他
日
原
放
弄
受
益
枚
吋
，
国
力
信
托
文
弔
中
除
此
之
外
根
本
就
没
有
指
定
其
他
受
益
人
，

仇
而
寺
致
受
益
枚
没
有
田
属
．
信
托
目
的
元
法
実
現
．
核
信
托
也
就
失
去
了
官
存
在
的
意
叉
（
第
四
四
条
第
一
款
后
段
）
。
当
受
益
収

巳
蛭
友
生
．
而
且
又
属
法
相
場
合
．
咳
信
托
庄
咳
属
千
倍
托
法
第
五
三
条
第
三
号
規
定
約
倍
托
目
的
不
能
実
現
的
情
形
，
信
托
当
然

終
止
（
第
四
六
条
第
一
款
后
段
）
。

受
益
人
放
弄
受
益
枚
的
，
如
果
存
在
其
他
共
同
受
益
人
吋
，
核
被
放
斉
的
受
益
枚
根
据
信
托
法
第
四
六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的
順
序

決
定
其
田
属
‥

Ⅲ
　
受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人
‥

熔
　
其
他
受
益
人
‥

㈱
　
委
托
人
或
其
継
承
人
。

也
就
是
悦
．
受
益
人
放
弄
受
益
枚
的
，
其
放
斉
的
受
益
枚
田
属
其
他
不
放
奔
受
益
枚
的
受
益
人
。

（
五
）
　
共
同
受
益
人
的
信
托
利
益
分
配

同
一
信
托
如
存
在
両
全
以
上
的
受
益
人
，
各
受
益
人
按
照
倍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（
第
四
五
条
前
段
）
。
信
托
文
件
対

信
托
利
益
的
分
配
比
例
或
者
分
配
方
法
末
作
規
定
的
．
各
受
益
人
按
照
均
等
的
比
例
享
受
倍
托
利
益
（
第
四
五
条
后
段
）
。

倍
托
法
之
所
以
倣
出
如
此
規
定
．
是
国
力
同
一
信
托
如
存
在
両
全
以
上
的
受
益
人
．
受
托
人
在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吋
，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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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易
友
生
故
意
栖
牲
其
中
某
一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而
力
某
特
定
的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行
事
的
現
象
。

一
般
来
説
，
当
同
一
信
托
存
在
両
全
以
上
的
受
益
人
的
情
形
，
即
共
同
受
益
人
．
其
受
益
人
形
恣
可
分
力
両
神
‥
一
秤
力
単

独
的
委
托
人
対
多
数
受
益
人
的
情
形
…
男
一
秤
力
多
数
委
托
人
対
多
数
受
益
人
的
情
形
。
立
法
者
憩
改
定
何
神
形
志
．
単
仇
法
律

文
面
上
堆
窺
其
端
悦
。
英
美
信
托
法
是
以
単
独
的
委
托
人
対
多
数
受
益
人
的
情
形
力
基
磯
的
。
即
存
在
収
益
受
益
人
（
－
i
訂
i
n
c
O
m
e

訂
n
e
琵
a
旦
】
i
甲
t
e
n
a
n
l
）
、
本
金
受
益
人
（
r
e
ヨ
a
i
n
d
e
r
m
a
n
、
p
ユ
n
c
i
p
a
H
r
雪
a
i
n
d
e
r
m
a
n
、
c
a
p
i
t
a
－
一
e
n
c
琵
a
旦
以
及
達
襲
受
益

（8）

人
（
s
u
c
c
e
s
s
i
＜
e
訂
n
e
琵
鼠
e
∽
）
的
情
形
。
我
国
信
托
法
没
有
収
益
受
益
人
和
本
金
受
益
人
之
区
別
。
収
益
受
益
人
是
指
在
信
托
存

壊
期
間
享
受
由
委
托
人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所
戸
生
利
益
的
受
益
人
。
本
金
受
益
人
是
指
信
托
終
止
吋
享
受
剰
余
信
托
財
戸
的

本
金
的
受
益
人
。
達
鎮
受
益
人
，
是
指
如
信
托
没
立
者
的
委
托
人
是
第
一
受
益
人
，
第
一
受
益
人
死
后
由
第
二
受
益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
益
，
第
二
受
益
人
死
后
再
由
第
三
受
益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．
即
由
前
借
托
受
益
人
死
亡
而
被
達
鎮
措
定
的
其
他
受
益
人
。
因
此
，

元
治
邪
神
情
形
．
各
受
益
人
之
同
都
岡
隔
一
定
的
吋
固
而
漸
次
出
現
。
与
此
相
対
，
多
数
委
托
人
対
多
数
受
益
人
的
信
托
被
称
作
集

（9）

団
信
托
。
所
謂
集
団
信
托
実
盾
上
就
是
由
多
数
按
照
相
同
内
容
約
倍
托
合
同
没
立
的
今
別
倍
托
的
集
合
而
成
，
而
全
別
信
托
則
是
依

（10）

据
相
同
契
約
内
容
作
力
一
十
倍
托
来
対
得
的
。
此
情
形
下
的
受
益
人
存
在
干
同
一
全
吋
期
。
仇
信
托
法
的
条
文
字
面
意
思
上
来
推
測

的
活
，
我
国
倍
托
法
可
以
解
辞
力
是
以
集
団
信
托
力
侭
定
条
件
来
逆
行
規
定
的
（
参
照
第
四
五
条
后
段
）
。
偶
若
如
此
，
就
有
必
要
在

私
益
信
托
中
没
畳
信
托
監
察
人
（
信
托
管
理
人
）
制
度
。
而
我
国
倍
托
法
在
速
一
点
上
却
没
有
作
出
規
定
，
迭
是
尚
待
完
善
的
問
題
。

男
外
，
信
托
法
規
定
，
在
信
托
文
件
有
限
制
性
規
定
的
以
外
，
信
托
受
益
枚
可
以
特
辻
或
者
継
承
（
第
四
人
条
）
。
我
国
信
托

法
没
有
規
定
収
益
叔
不
能
分
割
特
址
，
所
以
若
出
現
分
割
特
辻
受
益
収
的
僧
形
，
就
肯
定
会
有
多
十
受
益
人
的
出
現
，
部
名
，
在
同

正
爪

一
倍
托
下
，
自
然
会
有
多
十
受
益
人
的
存
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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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（
六
）
　
受
益
人
的
到
期
債
券

受
益
人
不
能
清
傑
到
期
債
券
的
，
除
法
律
、
行
政
法
規
以
及
信
托
文
件
有
限
制
性
規
定
外
，
其
倍
托
受
益
収
可
以
用
干
清
倍
債

論
　
弁
（
第
四
七
条
）
。
可
是
，
受
益
人
不
能
清
倍
到
期
債
券
吋
，
即
使
允
許
受
益
人
用
其
受
益
枚
清
倍
債
券
，
但
収
幕
受
益
枚
　
－
　
信

托
利
益
　
－
　
是
否
能
移
清
倍
所
有
債
券
．
逐
不
得
而
知
。
多
数
情
況
是
，
収
幕
受
益
収
是
不
可
能
清
倍
所
有
債
券
的
。

在
法
解
辞
治
上
，
当
受
益
人
享
受
全
部
倍
托
利
益
的
自
益
信
托
情
形
下
，
受
益
人
可
以
解
除
信
托
（
第
五
〇
条
）
。
国
力
信
托

解
除
以
后
．
所
以
不
是
用
受
益
収
倍
迂
債
券
，
而
是
用
信
托
財
戸
倍
速
債
券
。
而
在
他
益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．
清
倍
債
券
，
如
単
覚
受

益
人
享
受
全
部
的
信
托
利
益
己
明
湿
不
足
，
只
能
依
幕
信
托
財
戸
吋
，
以
不
得
巳
之
事
由
的
友
生
力
由
可
行
使
信
托
解
除
枚
。
照
此

解
帝
．
受
益
人
元
法
清
倍
到
期
債
券
的
，
可
解
除
信
托
，
将
信
托
財
戸
用
千
倍
迂
債
券
。
庄
当
説
法
和
解
辞
在
与
信
托
目
的
的
美
系

上
是
相
互
協
調
的
。

（
七
）
　
受
益
枚
的
特
址
和
鰯
承

受
益
枚
属
財
戸
収
的
一
軒
（
信
托
財
戸
枚
）
，
作
力
受
益
人
的
法
定
収
利
，
在
取
得
、
放
弄
、
或
用
千
倍
債
、
韓
辻
、
鍵
承
等

（12）

方
面
，
宅
和
受
益
人
的
其
他
財
戸
一
梓
，
在
依
照
法
律
規
定
的
前
提
下
．
都
可
以
成
力
特
辻
和
躯
承
的
対
象
（
第
四
八
条
）
。
然
両
．

在
韓
址
或
継
承
信
托
受
益
枚
吋
，
庄
注
意
到
几
全
問
題
。

二
首
先
，
我
椚
肯
定
受
益
枚
是
可
以
特
址
和
継
承
的
。
但
官
位
有
一
十
前
提
．
即
不
属
干
”
如
果
信
托
当
事
人
在
設
立
信
托
吋

明
碗
規
定
，
受
益
収
不
得
蒋
址
和
鍵
承
．
或
者
法
律
明
碗
規
定
禁
止
韓
址
和
盤
承
．
則
核
受
益
叔
不
得
特
址
和
躯
承
〃
的
情
形
。

二
、
受
益
枚
的
特
址
和
継
承
実
廣
上
是
受
益
人
的
変
更
。
困
此
，
所
轄
址
和
鍵
承
的
受
益
枚
．
在
其
特
址
成
立
吋
，
既
包
括
了
受

益
人
所
有
的
枚
利
，
同
吋
也
包
括
了
受
益
人
要
承
担
的
信
托
叉
各
。
困
此
，
在
実
施
受
益
枚
特
址
吋
．
庄
按
照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九
条
、

第
一
〇
条
的
規
定
．
由
原
受
益
人
或
受
益
収
受
辻
人
通
知
受
托
人
。
否
則
対
受
托
人
不
戸
生
致
カ
。

40巻1号（2∝）5．7）（7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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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受
托
人
在
接
受
到
受
益
収
特
址
的
通
知
吋
，
可
以
以
対
抗
受
益
人
的
事
由
，
対
抗
受
益
枚
的
受
辻
人
‥
男
外
．
当
受
益
人
約

億
牧
人
（
信
托
財
戸
的
債
牧
人
）
的
債
券
清
倍
期
先
干
受
益
入
所
址
与
的
受
益
枚
或
同
吋
届
至
吋
，
受
托
人
可
主
批
托
消
。
其
目
的

是
防
止
受
益
人
借
受
益
枚
的
特
址
使
受
托
人
或
信
托
財
戸
陥
干
不
利
的
状
況
。

如
”
㌃
之
所
述
，
除
去
例
外
的
僧
形
．
受
益
収
可
以
韓
址
。
但
是
，
依
据
信
托
的
本
庚
，
不
可
以
先
将
受
益
枚
区
分
力
債
叔

部
分
和
物
枚
部
分
后
再
逆
行
特
址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不
可
以
将
受
益
枚
按
其
性
庚
予
以
区
分
后
再
遊
行
特
辻
。
因
此
．
受
益
枚
的
特
辻
，

意
措
将
受
益
枚
逆
行
量
上
的
区
分
后
．
オ
可
以
実
施
部
分
特
址
的
行
カ
。

与
受
益
枚
的
特
辻
相
美
咲
．
可
否
格
受
益
枚
証
券
化
的
何
題
尚
待
採
討
。
原
則
上
．
除
膏
並
信
托
外
，
信
托
法
不
允
許
将
受
益

（13）

枚
特
化
力
有
俳
証
券
。
男
外
．
在
以
全
判
信
托
力
前
提
的
現
行
信
托
法
上
，
困
力
与
信
托
目
的
有
美
，
所
以
一
般
鉄
労
不
允
杵
格
受

（14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15）

益
枚
特
化
成
記
名
証
券
或
者
元
記
名
証
券
。
但
是
，
通
達
利
用
受
托
人
友
行
、
交
付
的
受
益
正
弔
（
受
益
枚
近
事
）
，
可
格
受
益
人

的
受
益
収
韓
址
姶
第
三
人
。

既
然
可
以
把
受
益
枚
視
力
財
戸
枚
井
允
許
其
特
址
的
活
，
那
A
受
益
枚
也
可
没
走
力
抵
押
収
，
而
且
，
原
則
上
受
益
人
的
債
牧

人
則
可
対
受
益
枚
実
施
如
押
或
者
其
他
強
制
執
行
。
因
此
．
可
格
受
益
枚
上
段
定
的
祇
押
収
以
及
張
制
執
行
視
力
受
益
枚
特
辻
（
庄

按
《
信
托
法
》
的
規
定
実
施
登
記
，
如
前
”
三
”
所
述
）
。
特
址
受
益
収
或
者
没
定
抵
押
収
的
．
其
受
辻
人
或
者
抵
押
収
人
力
対
抗

第
三
人
，
必
須
具
各
以
下
要
件
‥

（16）

一
、
受
益
枚
是
指
名
債
枚
的
，
特
辻
債
枚
・
改
定
托
押
収
必
須
具
各
対
抗
要
件

二
、
受
益
枚
是
元
記
名
証
券
的
．
受
益
収
的
特
址
因
証
券
的
特
址
即
債
券
的
交
付
而
成
立
，
可
通
達
占
有
的
鍵
鎮
対
抗
第
三
人
。

三
、
如
果
受
益
枚
的
客
体
即
信
托
財
戸
是
庄
当
登
記
的
財
戸
枚
，
在
韓
址
受
益
収
或
者
改
定
祇
押
収
吋
，
受
托
人
須
申
清
変
更
受

益
人
，
也
就
是
説
．
受
托
人
須
申
清
変
更
信
托
登
記
的
相
美
記
載
事
項
（
参
照
第
九
条
、
第
一
〇
泉
）
。
但
是
，
是
杏
申
清
変
更
．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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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　　説

記
載
事
項
対
受
益
枚
的
対
抗
力
不
戸
生
任
何
影
鴫
。
国
力
堆
是
受
益
人
対
千
倍
托
可
対
抗
的
第
三
人
来
説
井
不
重
要
，
能
否
対
抗
第

三
人
和
受
益
枚
的
旧
属
的
対
抗
是
完
全
不
同
的
丙
十
同
塵
。

如
”
一
″
　
之
所
述
．
除
去
例
外
的
情
形
．
受
益
枚
可
以
継
承
。
自
益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，
若
友
生
委
托
人
死
亡
，
受
益
枚
則
不

全
承
盤
干
委
托
人
的
鍵
承
人
．
速
吋
信
托
庄
力
終
止
（
第
一
五
条
）
。
因
此
，
受
益
枚
的
継
承
只
限
干
他
益
信
托
。
在
他
益
信
托
下
．

如
因
受
益
人
死
亡
，
在
盤
承
其
受
益
枚
吋
，
除
信
托
文
件
中
保
留
委
托
人
有
行
使
受
益
人
的
変
更
枚
外
．
不
得
重
新
措
定
受
益
人
。

如
果
没
有
継
承
人
的
，
原
則
上
因
信
托
目
的
元
法
実
現
而
庄
判
定
信
托
行
力
終
止
。

如
上
所
述
，
我
椚
得
知
，
受
益
枚
原
則
上
是
可
特
移
的
財
戸
枚
（
特
辻
、
没
定
抵
押
収
或
者
継
承
）
。
但
是
，
作
力
例
外
，
当

委
托
人
没
立
信
托
吋
．
明
碗
規
定
〝
非
受
益
人
本
人
不
得
享
有
信
托
利
益
㌦
只
是
力
了
某
一
全
特
定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．
而
元
意
使

他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（
所
潤
受
益
枚
的
一
身
専
属
枚
）
的
活
，
核
信
托
的
受
益
枚
則
不
可
以
特
辻
、
継
承
或
者
没
定
祇
押
，
受
益
人

（17）

的
債
故
人
也
不
得
強
制
執
行
該
受
益
枚
。

然
両
，
即
便
是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禁
止
速
樺
的
受
益
枚
的
特
辻
．
但
受
益
枚
的
継
承
或
者
加
押
也
是
可
能
的
。
国
力
継
承
井
不
意

味
受
益
収
的
一
身
寺
属
性
．
男
外
，
如
果
対
債
各
人
禁
止
財
戸
的
強
制
執
行
活
，
那
名
対
第
三
者
則
戸
生
不
利
，
同
吋
也
連
背
了
社

（ほ）

会
秩
序
。迭

祥
一
来
，
即
使
委
托
人
禁
止
了
受
益
枚
的
韓
辻
性
，
但
也
不
得
対
抗
善
意
第
三
人
。
国
力
対
必
須
登
記
的
財
戸
枚
的
禁
止
特

辻
，
通
達
登
記
，
是
可
以
対
抗
第
三
人
的
。
正
国
力
如
此
．
委
托
人
オ
在
倍
托
文
件
中
規
定
了
禁
止
特
移
受
益
枚
的
，
只
要
第
三
者

接
受
咳
受
益
収
的
特
移
．
即
視
其
知
道
咳
受
益
枚
属
禁
止
韓
移
的
受
益
枚
。

（
八
）
　
受
益
枚
的
消
天

受
益
枚
作
力
財
戸
枚
．
特
別
是
既
有
債
枚
的
性
廣
又
有
物
枚
的
仕
度
的
枚
利
．
也
因
一
般
財
戸
枚
的
消
天
事
由
以
及
債
枚
的
消

67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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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欠
事
由
而
消
天
。
但
是
．
由
子
信
托
的
特
殊
性
，
受
益
枚
的
消
天
与
一
般
的
財
戸
枚
以
及
債
枚
的
消
天
有
着
一
定
程
度
的
差
昇
。
其

具
体
表
現
如
下
‥

一
単
独
受
托
人
与
単
独
受
益
人
属
同
一
人
的
（
第
四
三
条
三
款
）
。
膜
信
托
没
立
当
初
起
，
単
独
受
托
人
同
吋
力
単
独
受
益
人

的
．
則
不
是
信
托
．
而
是
民
法
上
的
贈
与
。
但
値
得
注
意
的
是
信
托
竣
定
以
后
．
単
独
受
托
人
変
成
単
独
受
益
人
吋
，
根
据
信
托
制

（19）

度
的
宗
旨
．
受
托
人
（
債
券
人
）
和
受
益
人
（
債
牧
人
）
属
干
互
相
対
立
的
立
場
．
所
以
或
使
其
信
托
終
止
。
或
迭
任
新
的
受
托
人

以
使
信
托
得
以
存
襲
。

二
　
受
托
人
取
得
受
益
枚
的
。
除
受
益
枚
己
特
化
成
証
券
的
情
形
外
．
受
益
枚
因
混
同
而
消
天
。
国
力
受
益
枚
是
以
対
信
托
財

戸
的
給
付
清
求
枚
力
主
体
的
。
旦
然
受
托
人
将
受
益
枚
当
作
抵
押
収
而
用
干
抵
押
迩
是
有
待
探
吋
的
同
塵
．
但
与
国
幹
辻
而
取
得
受

益
枚
的
情
形
不
同
，
受
益
枚
不
全
成
力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．
所
以
，
一
般
臥
力
可
以
允
拝
受
托
人
将
収
益
枚
作
力
抵
押
収
来
改
定

担
保
。

三
　
受
益
人
全
員
放
弄
受
益
枚
的
（
第
四
六
条
第
一
款
后
段
）
。
速
神
情
況
下
，
尽
管
受
益
人
全
員
放
弄
受
益
枚
，
但
不
可
以
将

倍
托
財
戸
田
属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。
困
力
受
益
人
全
員
放
弄
受
益
枚
．
造
成
元
受
益
人
的
結
果
，
迭
稗
情
形
下
法
定
信
托
終
止
，

信
托
財
戸
要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換
定
田
属
。
信
托
文
件
没
有
規
定
的
，
信
托
財
戸
鹿
田
属
受
益
人
及
其
継
承
人
，
如
果
不
存
在

受
益
人
及
其
盤
承
人
，
則
信
托
財
戸
庄
当
田
属
委
托
人
及
其
鍵
承
人
（
第
五
四
条
）
。
当
作
力
共
同
受
益
人
中
的
部
分
受
益
人
放
奔

受
益
枚
的
，
被
放
斉
的
受
益
枚
按
照
（
一
）
信
托
文
件
指
定
的
人
、
（
二
）
其
他
受
益
人
、
（
三
）
委
托
人
及
其
継
承
人
的
順
序
決
定

旧
属
（
第
四
六
条
第
二
款
）
．
信
托
盤
鎮
存
襲
。

四
　
旦
然
大
都
臥
力
受
益
枚
本
身
不
図
吋
致
而
消
天
．
但
是
．
既
然
受
益
枚
不
是
所
有
枚
，
則
受
益
枚
也
庄
当
園
吋
致
而
消
天
，

速
神
視
点
庄
咳
是
比
校
妥
当
的
。
庄
当
将
消
天
吋
放
的
期
間
規
定
力
多
少
年
，
完
全
属
立
法
政
策
上
的
同
塵
，
但
原
則
上
可
以
規
定

7）（77）40巻1号（2∝）5．



説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（
2
0
）

カ
二
〇
年
。
信
托
財
戸
是
金
銭
、
或
者
受
益
枚
是
金
銭
債
枚
的
，
将
吋
致
走
力
一
〇
年
也
没
有
岡
題
。

論
　
　
第
二
苛
　
受
益
人
的
叉
各

我
国
《
信
托
法
》
規
定
的
受
益
人
不
承
担
任
何
叉
各
．
也
就
是
説
受
益
人
是
信
托
財
戸
利
益
的
純
享
受
人
。
但
是
．
有
一
点
可

以
描
出
‥
在
遺
言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，
遺
嘱
指
定
的
受
托
人
拒
絶
接
受
信
托
或
者
元
能
力
接
受
信
托
吋
，
受
益
人
須
男
行
進
任
新
受
托

人
　
（
第
一
三
条
）
。

然
而
，
辻
受
益
人
承
担
一
定
又
各
的
信
托
行
力
也
可
以
有
数
成
立
。
即
便
是
在
我
国
的
現
行
《
信
托
法
》
下
，
只
要
倍
托
文
件

中
対
就
受
益
人
的
叉
多
作
出
其
他
倣
出
約
定
的
．
就
庇
以
信
托
文
件
力
准
。
所
以
説
也
不
絶
対
。
不
達
，
臥
親
各
国
的
信
托
法
．
也

（21）

有
規
定
受
托
人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舟
而
付
出
的
費
用
以
及
対
第
三
者
所
負
的
債
券
須
由
受
益
人
支
付
的
立
法
先
例
。
速
里
表
現
出
来
的

是
受
益
人
承
担
的
叉
各
。
但
是
．
由
子
我
国
倍
托
法
明
文
規
定
受
托
入
国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支
出
的
費
用
．
以
及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的

債
券
由
信
托
財
戸
承
担
（
第
三
七
条
）
。
因
此
．
受
益
人
不
承
担
任
何
又
券
。
達
也
可
説
是
我
国
信
托
法
的
一
十
特
点
，
也
是
対
受

托
人
在
行
使
謹
慎
、
忠
実
、
善
管
、
創
造
最
大
数
益
、
避
免
不
庄
該
有
的
損
失
等
方
面
的
一
十
限
制
条
款
。
旦
然
国
外
的
《
信
托
法
》

中
有
有
美
受
益
人
的
朴
債
又
各
和
支
付
根
酬
的
叉
各
．
但
我
国
根
据
自
己
的
国
情
井
未
一
味
地
照
搬
。

40巻1号（2（氾5．7）（78）

（
1
）
　
中
野
正
俊
［
受
益
者
の
信
託
取
消
権
に
つ
い
て
－
法
律
行
為
に
於
け
る
取
消
の
概
念
を
手
懸
り
と
し
て
］
．
収
量
干
《
財
産
法
所
問
題

の
考
察
〉
（
小
林
一
俊
博
士
古
稀
記
念
念
文
集
）
　
三
三
〇
頁
。

（
2
）
　
参
照
第
四
境
［
倍
托
美
系
人
的
枚
利
和
又
各
］
中
第
一
章
［
委
托
人
的
枚
利
和
又
身
］
。

（
3
）
　
所
渦
完
全
枚
是
指
信
托
財
戸
的
所
有
枚
、
債
枚
以
及
托
押
収
等
井
非
只
在
名
文
上
田
属
受
托
人
．
而
是
実
席
上
完
全
旧
属
受
托
人
的
支

配
之
下
．
受
托
人
可
以
自
由
地
支
配
咳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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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（5）（6）（7）

10　9　8131211

（14）（15）（16）（17）

物
的
達
功
美
系
是
措
信
托
没
定
以
后
．
由
子
受
托
人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両
便
信
托
財
戸
的
花
園
笈
生
変
功
吋
，
受
益
枚
的
内
容
也

随
之
変
功
的
美
系
。

中
野
正
俊
，
前
掲
法
文
．
第
三
二
八
東
…
第
三
二
九
頁
。

所
渦
既
得
収
是
措
在
法
律
美
系
上
某
人
巳
取
得
的
枚
利
，
速
秤
既
得
枚
必
須
得
到
尊
重
。

一
身
専
属
枚
是
措
枚
利
的
内
部
的
只
限
枚
力
主
体
享
有
的
枚
利
．
即
不
可
以
特
址
或
者
被
躯
承
的
収
利
（
田
属
上
的
自
身
専
属
枚
）
和

只
限
枚
利
主
体
行
使
的
枚
利
，
即
不
可
以
由
他
人
（
代
理
人
）
行
使
的
枚
利
（
行
使
上
的
自
身
専
属
枚
）
。
因
此
，
変
更
受
益
人
枚
和
信

托
解
除
枚
是
只
限
干
委
托
人
享
有
。

《
英
国
信
托
法
重
述
（
第
二
版
）
》
（
R
e
s
t
a
t
e
∋
e
n
t
O
f
T
h
e
L
a
w
（
s
e
c
O
n
d
）
）
第
二
三
二
条
。

全
別
信
托
是
指
受
托
人
与
各
十
重
托
人
分
別
笠
汀
信
托
合
同
，
就
各
全
委
托
人
所
信
托
的
特
定
的
財
戸
．
分
別
予
以
単
独
管
理
的
信
托
。

中
野
正
俊
［
信
托
受
託
者
の
公
平
叉
各
－
所
謂
受
益
者
平
等
の
原
則
の
観
点
に
立
脚
し
て
…
］
，
収
端
子
《
現
代
民
法
学
の
理
槍

と
課
題
》
（
遠
藤
　
浩
先
生
傘
寿
妃
念
〓
ハ
四
七
頁
。
受
托
人
的
受
益
人
公
平
又
券
主
要
体
現
在
信
托
利
益
的
分
配
方
法
以
及
信
托
敗
目

的
閲
見
以
及
要
求
受
托
人
作
出
説
明
等
方
面
。
日
本
的
判
例
参
照
東
京
地
方
裁
判
所
二
〇
〇
一
年
二
月
一
日
民
事
部
判
決
，
金
融
法
条
事

情
〓
ハ
〇
七
号
四
五
頁
一
下
。

吋
本
昭
政
《
信
託
受
益
権
の
分
割
》
，
信
托
法
研
究
第
一
六
号
九
五
頁
。

台
湾
信
托
法
第
二
〇
条
明
文
規
定
信
托
受
益
収
可
以
韓
辻
．
同
三
七
条
是
美
千
倍
托
受
益
先
述
等
有
俳
証
券
的
規
定
。

有
併
証
券
是
指
表
明
財
戸
枚
的
迂
券
，
由
千
枚
利
和
迂
券
的
結
合
便
得
叔
利
的
行
使
更
加
安
全
、
順
蛎
，
是
有
利
千
枚
力
的
流
通
的
制

度
。記

名
証
券
是
指
証
券
上
的
措
名
人
以
及
根
据
証
券
上
的
記
載
而
指
定
約
人
成
力
枚
利
人
的
証
券
。
比
如
．
期
票
、
支
票
・
股
栗
等
。

元
記
名
証
券
是
指
証
券
上
没
有
指
定
枚
利
人
，
祝
証
券
的
所
持
人
即
力
枚
利
人
的
証
券
。
比
如
，
元
記
名
公
司
債
、
元
記
名
支
票
、
駒

物
券
等
。

所
謂
第
三
者
対
抗
要
件
指
用
以
使
亜
己
成
立
的
法
律
英
系
可
対
抗
第
三
者
的
必
要
条
件
。
不
功
戸
的
第
三
者
対
抗
要
件
力
登
記
．
功
戸

的
対
抗
要
件
力
目
的
物
的
移
交
。

国
外
逐
存
在
既
禁
止
特
址
受
益
枚
又
禁
止
強
制
執
行
的
浪
費
者
信
托
（
s
p
e
n
d
t
h
r
i
淳
T
⊇
邑
（
美
国
）
、
保
炉
信
托
（
p
r
O
t
e
C
t
i
く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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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　　説

T
2
S
t
）
（
英
国
）
等
信
托
行
カ
。
洋
錮
参
照
佐
藤
　
仁
［
浪
費
者
信
託
の
有
効
性
に
つ
い
て
］
信
托
一
二
四
号
八
九
頁
以
下
，
石
井
　
崇
［
特

別
障
害
者
扶
養
信
託
に
つ
い
て
ー
信
託
受
益
権
の
移
転
を
中
心
と
し
て
－
］
信
托
法
研
究
第
四
号
一
七
頁
以
下
。

（
1
8
）
　
張
　
亨
尤
・
《
韓
国
信
托
法
》
（
中
野
正
俊
盟
樺
…
日
本
信
托
像
行
信
托
法
研
究
会
揮
）
一
五
九
頁
－
一
六
〇
頁
。

（
1
9
）
　
四
宮
和
夫
《
信
托
法
》
（
増
訂
版
）
四
六
頁
。

（
2
0
）
　
所
謂
消
天
吋
数
指
並
姪
二
疋
期
間
而
不
行
使
的
枚
利
予
以
消
天
対
待
的
制
度
。
所
有
枚
以
外
的
所
有
収
力
都
有
消
天
吋
致
。

（
2
1
）
　
台
湾
信
托
法
第
四
〇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，
信
托
財
戸
不
移
支
付
費
用
以
及
債
券
的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清
求
受
益
人
朴
債
費
用
或
者
倍
速
債
券
。

同
伴
，
日
本
信
托
法
第
三
六
条
第
二
款
以
及
韓
国
信
托
法
第
四
二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涛
求
受
益
人
朴
債
費
用
或
者
賠
償
損
害
。

（80）

第
三
章
　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和
叉
各

40巻1号（2∝）5．7）

第
一
苛
　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
受
托
人
在
信
托
法
律
美
系
中
赴
千
枚
力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信
托
一
旦
設
立
．
可
以
憩
象
没
有
受
托
人
的
存
在
信
托
合
同
是
元
法
実

施
的
。
国
力
仇
信
托
財
戸
的
生
成
的
枚
利
和
叉
各
来
看
，
委
托
人
只
是
提
供
信
托
財
戸
，
而
受
益
人
只
是
事
受
信
托
財
戸
戸
生
的
信

托
受
益
。
与
此
相
対
．
只
有
受
托
人
オ
具
体
膜
事
倍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，
井
按
照
信
托
的
没
立
目
的
，
釈
根
来
取
各
秤
措
施
巳

促
成
倍
托
財
戸
戸
生
更
大
的
利
益
。
所
以
放
送
神
意
叉
上
来
説
．
信
托
的
存
簸
、
信
托
目
的
的
実
現
．
都
完
全
依
頼
干
受
托
人
的
秤

秤
努
力
。
因
此
オ
有
受
托
人
在
倍
托
法
律
美
系
中
赴
干
核
心
的
地
位
的
説
法
。
也
正
因
力
如
此
，
各
国
信
托
法
元
不
十
分
重
視
対
受

托
人
的
行
力
的
規
花
和
渦
控
，
同
吋
也
対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与
叉
券
逆
行
了
明
魂
的
規
定
。

男
外
有
一
点
需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受
托
人
具
有
的
双
重
地
位
。
其
一
力
信
托
財
戸
的
受
托
人
地
位
…
其
二
力
和
信
托
財
戸
克
美
的

受
托
人
全
人
的
地
位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前
者
属
倍
托
法
上
賊
子
的
地
位
，
后
者
属
民
法
上
的
地
位
。
国
此
，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也
是
基
干



中国信托法概弦（三）

其
双
重
地
位
而
形
成
的
。
也
就
是
悦
，
受
托
人
除
享
有
作
力
倍
托
財
戸
的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之
外
，
迩
享
有
作
力
受
托
人
十
人
所
享
有

的
収
利
。
換
言
之
，
受
托
人
基
干
其
双
重
地
位
．
既
享
有
美
千
倍
托
財
戸
的
枚
限
（
管
理
収
限
）
．
又
享
有
作
力
受
托
人
全
人
所
柵

（1）

有
的
枚
利
．
在
此
需
要
就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及
枚
限
加
以
区
分
。

国
力
倍
托
没
立
的
前
提
，
是
委
托
人
基
干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。
在
信
托
没
立
吋
．
倍
托
文
件
中
姪
常
会
餌
化
信
托
法
中
規
定
的

一
此
二
枚
利
．
カ
信
托
的
需
要
．
委
托
人
甚
至
会
賦
予
受
托
人
一
些
在
法
律
中
没
有
規
定
約
枚
利
．
速
一
点
也
充
分
反
映
了
信
托
制
度

的
弾
性
特
征
。
根
据
我
国
信
托
法
的
規
定
．
対
受
托
人
的
叔
利
特
作
如
下
師
述
。

第
一
項
　
費
用
倍
速
清
求
枚

一
、
倍
托
法
規
定
〝
受
托
人
有
収
依
照
倍
托
文
件
的
約
定
取
得
撮
酬
″
，
如
果
〝
借
托
文
件
未
作
事
先
約
定
的
，
姪
信
托
当
事

人
跡
商
同
意
，
可
以
作
出
朴
充
約
定
″
．
信
托
文
件
中
〝
未
作
事
先
約
定
和
事
后
的
朴
充
的
定
的
，
不
得
牧
取
扱
酬
″
（
第
三
五
条
）
。

我
国
信
托
法
和
其
他
大
陪
法
系
国
家
一
梓
．
在
躯
受
英
国
債
托
制
度
的
辻
程
中
，
在
肯
定
信
托
元
酬
主
文
原
則
的
同
吋
，
又
規
定
了

（2）

有
酬
的
例
外
情
形
。

根
据
我
国
信
托
法
的
精
神
．
受
托
人
的
扱
酬
可
以
在
信
托
文
件
中
予
以
裁
明
。
一
般
来
説
．
可
就
信
托
撮
酬
的
金
額
以
及
汁
算

方
法
、
支
付
方
法
、
支
付
吋
岡
或
者
具
体
支
付
文
各
人
等
在
信
托
文
件
中
倣
出
約
定
。
信
托
法
規
定
信
托
文
件
未
作
事
先
的
定
的
，

軽
信
托
当
事
人
的
防
菌
同
意
，
迩
可
作
出
朴
充
約
定
．
但
是
，
如
同
英
真
合
同
中
不
明
示
具
体
額
嘗
俳
格
而
笠
汀
合
同
一
樺
，
信
托

没
立
以
后
，
信
托
当
事
人
之
同
容
易
就
有
兎
信
托
扱
酬
或
多
少
友
生
争
淡
。
因
此
，
在
解
粋
治
上
如
何
平
衡
法
一
同
題
滅
値
商
権
。

信
托
撮
酬
是
有
美
信
托
合
同
的
致
力
的
事
項
之
一
．
所
以
，
如
果
受
托
人
期
待
信
托
拇
酬
的
活
，
即
便
没
必
要
規
定
信
托
撮
酬
的
具

体
金
額
．
但
也
至
少
在
信
托
文
件
中
庄
明
碗
記
載
有
元
信
托
拇
酬
的
意
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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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　
　
美
子
原
信
托
文
件
中
規
定
的
、
由
信
托
当
事
人
跡
商
約
定
的
撮
酬
，
如
后
来
出
現
一
些
新
情
況
，
井
仇
各
秤
事
由
判
断
，
友
現

（3）

当
吋
約
定
的
撮
酬
明
屋
有
夫
公
平
的
活
．
可
酌
情
増
減
信
托
拇
酬
的
金
額
（
第
三
五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国
力
信
托
没
立
当
初
，
堆
也
不
可

論
　
能
対
有
美
信
托
尊
者
的
赴
理
的
堆
易
程
度
等
預
見
得
特
別
准
魂
。
達
也
体
現
了
我
国
倍
托
法
錐
炉
受
托
人
枚
利
的
周
到
的
一
面
。

二
、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委
托
人
力
倍
托
撮
酬
支
付
文
各
人
的
，
委
托
人
当
然
需
承
担
支
付
信
托
扱
酬
的
叉
各
。
在
合
同
信
托
的
情

形
下
，
委
托
人
死
亡
的
，
受
托
人
可
向
委
托
人
的
躯
承
人
清
求
支
付
信
托
扱
酬
。
但
是
．
在
遺
嘱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．
委
托
人
的
鍵
承

人
是
否
庄
当
支
付
信
托
扱
酬
、
承
担
支
付
根
酬
的
的
叉
各
．
則
減
債
商
権
。
国
力
．
速
秤
情
形
下
．
委
托
人
的
躯
承
人
没
有
叉
各
立

即
承
渚
承
担
核
叉
各
。

三
、
倍
托
文
件
規
定
信
托
拇
酬
由
倍
托
財
戸
支
付
的
．
受
托
人
則
不
可
以
要
求
委
托
人
及
其
継
承
人
給
付
信
托
拇
酬
．
而
有
枚

伏
先
自
信
托
財
戸
取
得
根
酬
。

四
、
倍
托
文
件
規
定
受
益
人
力
支
何
倍
托
撮
酬
叉
各
人
的
．
受
益
人
是
否
立
即
承
担
支
付
倍
托
報
酬
的
又
券
，
尚
存
疑
向
。
困

力
受
益
人
属
干
単
純
的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人
．
其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是
不
以
担
負
債
分
力
前
提
的
。
因
此
，
没
立
倍
托
当
初
，
在
措
定

信
托
受
益
人
吋
即
需
要
征
得
其
同
意
（
第
四
四
条
但
事
）
。
国
力
受
益
人
如
放
奔
受
益
枚
（
第
四
六
条
第
一
款
）
，
即
使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
受
益
人
力
信
托
撮
酬
的
支
付
文
各
人
，
受
托
人
也
元
法
清
求
受
益
人
支
付
根
酬
。

五
、
倍
托
文
件
没
有
事
先
規
定
信
托
推
酬
支
付
文
各
人
的
．
受
托
人
可
以
遠
拝
性
地
要
求
委
托
人
或
者
自
信
托
財
戸
中
支
付
其

赴
理
信
托
的
拇
酬
。
本
来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仇
支
付
姶
受
益
人
的
倍
托
利
益
当
中
取
得
扱
酬
的
。

六
、
在
性
廣
上
来
説
，
若
信
托
扱
酬
由
信
托
財
戸
支
付
的
．
受
托
人
的
撮
酬
支
付
清
求
枚
属
干
伏
先
受
倍
枚
的
一
秤
．
若
撮
酬

由
委
托
人
或
其
他
人
支
付
的
，
則
受
托
人
的
撮
酬
支
付
清
求
枚
属
干
債
枚
的
一
秤
。
倍
托
法
就
受
托
入
鹿
当
取
得
撮
酬
的
吋
固
未
作

任
何
規
定
，
因
此
，
考
虚
信
托
是
基
干
委
托
人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而
成
立
的
法
律
美
系
，
所
以
．
如
果
規
定
須
蛭
一
定
期
間
方
可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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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塘（三）

得
撮
酬
，
那
ゑ
須
蛭
迂
規
定
的
期
同
以
后
オ
能
取
得
撮
酬
‥
若
属
其
他
情
形
，
一
般
祝
受
托
人
赴
理
完
信
托
事
各
之
后
，
或
者
因
不

田
貴
子
受
托
人
的
事
由
的
衆
生
両
便
信
托
在
信
托
事
身
赴
理
的
中
途
終
止
的
．
受
托
人
可
依
自
己
履
行
的
信
托
事
身
的
赴
理
的
比
例

而
取
得
撮
酬
。

七
、
如
上
所
述
，
受
托
人
員
然
可
以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享
有
信
托
撮
酬
請
求
枚
．
但
是
，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目
的
赴
分
倍

托
財
戸
或
者
達
反
管
理
的
取
責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遭
受
損
失
的
．
至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或
者
賠
僧
損
失
力
止
別
不

能
清
求
支
付
信
托
撮
酬
。

上
述
受
托
人
的
撮
酬
清
求
枚
，
旦
然
属
干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枚
利
，
但
迭
一
枚
利
井
不
是
不
受
任
何
限
制
的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受
托

人
需
在
履
行
恢
夏
原
状
以
及
損
失
填
朴
的
叉
券
之
后
始
可
行
使
此
清
求
枚
（
参
照
第
二
七
条
、
第
二
二
条
、
第
四
九
条
）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
受
托
人
想
要
行
使
自
己
的
枚
利
則
須
首
先
履
行
自
己
的
叉
各
。
在
下
二
市
中
我
椚
迂
就
要
受
托
人
的
叉
各
寺
門
連
行
鞠
述
。

第
二
項
　
扱
酬
清
求
枚

一
、
受
托
人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カ
受
益
人
管
理
或
赴
分
財
戸
。
在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或
赴
分
的
道
程
中
，
肯
定
会
友
生

与
信
托
財
戸
相
美
的
税
負
，
或
者
支
付
的
其
他
公
共
費
用
，
或
者
在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吋
，
在
元
辻
失
情
形
下
友
生
的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
失
等
。
対
干
上
述
費
用
或
損
失
，
受
托
人
没
有
任
何
必
須
承
趣
的
理
由
。

対
此
．
我
国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三
七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‥
〝
受
托
入
国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支
出
的
費
用
、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身
，
以

信
托
財
戸
承
担
。
受
托
人
以
其
固
有
財
戸
先
行
支
付
的
，
対
倍
托
財
戸
享
有
伏
先
受
倍
収
″
。
受
托
人
以
其
固
有
財
戸
支
付
7
倍
托

財
戸
的
債
券
的
．
信
托
法
賦
予
受
托
人
伏
先
受
億
収
，
以
保
証
受
托
人
的
利
益
得
到
朴
億
。
所
滑
〝
因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支
出
的
費

用
″
．
曹
如
説
建
筑
物
的
管
理
信
托
，
受
托
人
力
錐
修
咳
海
南
的
建
筑
物
而
清
建
筑
錐
修
並
者
逆
行
修
鱒
，
先
行
塾
付
了
施
工
費
用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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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　　説

男
外
”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身
〟
．
督
如
由
子
建
筑
物
的
畷
疲
致
使
膜
此
蛭
辻
的
行
人
受
到
債
害
．
受
托
人
塾
付
了
受
害
人
的
損
害
賠

倍
金
。

一
般
来
説
．
堆
修
款
清
求
奴
者
（
建
筑
並
者
）
或
者
受
害
人
（
行
人
）
都
庄
向
核
財
戸
的
名
文
上
的
所
有
人
即
受
托
人
清
求
支

付
堆
修
費
用
或
者
損
害
賠
億
金
。
国
力
咳
建
筑
物
（
信
托
財
戸
）
在
名
文
上
属
核
受
托
人
所
有
。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咳
損
害
是
国
債
托

財
戸
力
由
対
抗
受
害
的
第
三
人
。
不
達
．
国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戸
生
的
費
用
或
者
信
托
財
戸
自
身
的
暇
疲
而
造
成
的
損
害
庄
当
由
信

托
財
戸
支
付
，
受
托
人
没
有
必
要
用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支
付
。

二
、
受
托
人
可
以
亘
接
受
重
信
托
財
戸
．
伏
先
千
倍
托
財
戸
的
其
他
枚
利
人
而
行
使
上
述
伏
先
受
倍
枚
。
本
来
受
托
人
不
可
以
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（
第
二
六
条
）
、
不
可
以
将
信
托
財
戸
韓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（
第
二
七
条
）
。
但
是
，
上
述
情
形
属
干
受
托
人
用
其
国
有

財
戸
塾
付
了
原
本
庄
該
由
信
托
財
戸
支
付
的
費
用
或
者
損
害
賠
借
金
，
所
以
，
受
托
人
行
使
其
伏
先
受
倍
枚
也
井
不
達
反
信
托
法
第

二
六
条
（
禁
止
受
托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）
和
第
二
七
条
（
禁
止
受
托
人
将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）
的
規
定
。
否
則
．
受
托
人

格
得
不
到
任
何
保
折
。
因
此
，
受
托
入
所
享
有
的
対
千
倍
托
財
戸
的
伏
先
受
倍
枚
（
第
三
七
条
第
一
款
后
段
）
庄
咳
説
是
倍
托
法
第

二
六
条
和
第
二
七
条
的
例
外
規
定
。

法
皇
有
一
点
需
要
朴
充
説
明
的
是
．
受
托
人
向
堆
主
張
朴
倍
枚
，
丙
大
法
系
信
托
法
制
差
昇
頗
大
。
息
的
来
説
就
是
‥
英
美
倍

托
法
更
注
重
保
炉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．
原
則
上
禁
止
亘
接
向
受
益
人
求
債
…
大
除
法
系
的
日
韓
信
托
法
則
偏
向
受
托
人
的
保
伊
，
允
拝

受
托
人
亘
接
向
受
益
人
求
償
。
美
子
撮
酬
清
求
枚
．
英
美
法
只
允
拝
受
托
人
仇
信
托
財
戸
中
受
億
，
戸
禁
向
受
受
益
人
求
償
．
而
且
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吋
，
法
院
逐
可
以
拒
絶
其
撮
酬
或
予
以
減
少
‥
至
干
費
用
朴
僧
枚
，
原
則
上
也
只
能
向
信
托
財
戸
行
使
．
只
有
在

倍
托
財
戸
不
足
以
朴
倍
．
而
且
受
托
人
与
受
益
人
固
有
特
別
約
定
吋
，
オ
例
外
允
杵
向
受
益
人
求
億
。
而
在
日
韓
信
托
法
下
．
扱
酬

（4）

清
求
枚
和
費
用
朴
倍
叔
都
既
可
以
向
信
托
財
戸
行
使
．
也
可
以
向
受
益
人
亘
接
行
使
。
在
速
一
同
題
上
我
国
信
托
法
屋
然
躯
承
了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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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横槍（三）

美
法
系
中
的
倣
法
．
不
言
而
喩
，
其
日
的
迂
是
要
拘
束
受
托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履
行
運
慎
、
善
管
、
忠
実
的
叉
身
。

三
、
受
托
人
達
反
管
理
的
玖
責
或
者
赴
理
借
托
事
身
不
当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身
或
者
自
己
所
受
到
的
損
失
，
以
其
固
有
財
戸
承

担
（
第
三
七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不
得
以
倍
托
財
戸
来
填
朴
損
失
．
受
托
人
必
須
以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来
填
朴
損
失
。
国
力

造
成
損
失
的
責
任
在
受
托
人
一
方
。

四
、
英
国
法
将
受
托
人
的
速
一
伏
先
枚
称
カ
g
u
i
t
a
b
訂
L
i
e
n
．
但
其
仕
度
究
尭
咳
如
何
理
解
．
減
債
推
蔵
。
比
如
．
有
人
臥
力

受
托
人
的
迭
一
伏
先
枚
不
是
債
枚
性
虜
的
清
求
枚
，
而
是
可
以
宜
接
仇
信
托
財
戸
中
主
接
加
除
相
庄
朴
借
金
額
的
一
神
形
成
枚
‥
也

有
人
玖
力
受
托
人
的
伏
先
枚
和
伏
先
特
枚
同
樺
，
是
一
神
在
受
僕
順
序
上
赴
干
最
伏
先
地
位
的
枚
利
‥
或
者
玖
力
此
伏
先
枚
是
一
神

在
信
托
法
上
与
伏
先
特
枚
英
似
的
特
殊
伏
先
枚
…
迂
有
学
説
決
カ
，
当
信
托
財
戸
是
功
戸
或
者
不
功
戸
的
吋
候
，
受
托
人
的
伏
先
枚

便
享
有
了
物
故
的
佐
原
，
当
倍
托
財
戸
是
所
有
枚
以
外
的
物
故
、
債
枚
以
及
其
他
枚
利
的
吋
候
，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便
威
力
丁
一
神
枚

（5）

利
之
上
的
枚
利
的
絶
対
枚
。
等
等
，
学
説
之
同
互
相
対
立
。

五
、
美
子
核
伏
先
収
的
行
使
方
法
，
国
力
受
托
人
不
能
宜
接
対
受
益
人
行
使
，
所
以
，
受
托
入
鹿
通
達
変
重
信
托
財
戸
．
仇
所

得
信
托
財
戸
的
款
項
中
和
除
相
庇
的
朴
倍
。
国
力
受
托
人
変
真
的
是
属
干
力
実
現
他
人
的
利
益
而
特
定
約
倍
托
財
戸
．
所
以
受
托
人

不
得
佼
力
満
足
自
己
荻
得
朴
倍
変
真
借
托
財
戸
，
必
須
以
公
正
的
俳
格
変
兵
。
受
托
人
以
其
固
有
財
戸
塾
付
困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戸

生
的
費
用
、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各
，
井
在
受
托
人
未
行
使
其
伏
先
枚
的
其
同
友
生
受
托
人
的
更
替
．
新
受
托
人
就
任
受
托
人
的
，
祝

原
受
托
人
有
枚
対
新
受
托
人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．
而
且
可
以
留
畳
倍
托
財
戸
。
同
梓
．
当
倍
托
終
止
．
信
托
財
戸
田
属
干
受
益
人

以
及
其
他
人
的
，
受
托
人
也
有
枚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或
者
留
畳
信
托
財
戸
。
当
信
托
財
戸
是
金
銭
的
情
況
下
，
変
真
金
銭
老
元
意

又
，
国
此
．
受
托
人
可
立
即
仇
咳
金
銭
即
信
托
財
戸
中
和
除
自
己
所
塾
付
的
費
用
或
者
損
害
朴
倦
金
。

六
、
受
托
人
不
可
以
対
受
益
人
或
者
其
他
人
行
使
朴
僧
清
求
枚
，
只
能
対
信
托
財
戸
行
使
朴
億
清
求
。
但
是
．
即
使
交
真
全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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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托
財
戸
也
元
法
倍
清
受
托
入
所
塾
付
的
費
用
或
者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券
的
情
形
也
有
可
能
友
生
。
比
如
建
筑
物
的
管
理
信
托
之
下
，

建
筑
物
倒
塙
而
姶
第
三
人
造
成
重
大
損
失
，
或
者
机
械
逼
輸
工
具
的
管
理
倍
托
之
下
．
由
子
錯
漢
操
作
致
使
通
行
中
的
第
三
人
道
受

論
　
重
大
損
失
的
，
受
害
人
理
所
当
然
地
溝
求
信
托
財
戸
的
名
文
人
即
受
托
人
賠
倍
損
害
。
而
受
托
人
対
第
三
人
負
有
元
限
責
任
，
所
以

就
会
友
生
変
重
信
托
財
戸
的
所
得
不
移
賠
傍
受
害
人
損
害
的
情
形
。
此
情
形
下
．
信
托
法
上
只
有
信
托
財
戸
承
担
責
任
，
受
托
人
塾

付
的
損
害
賠
借
金
額
超
辻
変
重
信
托
財
戸
所
得
的
朴
借
金
額
吋
，
受
托
人
的
救
済
特
待
不
到
保
障
。
就
速
一
同
題
．
執
親
各
国
立
法

（6）
先
例
，
有
的
国
家
的
信
托
法
規
定
自
信
托
没
定
起
受
益
人
即
成
力
損
害
朴
倍
叉
各
人
。
解
樺
地
上
．
一
般
玖
力
受
托
人
也
可
以
向
委

托
人
提
出
朴
僧
清
求
。

思
之
，
信
托
法
相
美
規
定
述
有
待
早
目
完
善
。
旦
興
一
般
祝
受
托
人
的
朴
倍
清
求
収
庄
当
准
用
倍
托
法
第
三
五
条
（
受
托
人

的
撮
酬
清
求
枚
的
要
件
）
的
規
定
，
而
不
可
以
元
限
制
地
行
使
。
受
托
人
在
清
求
取
得
掘
酬
之
前
必
須
先
履
行
自
己
的
叉
各
。

40巻1号（2∝）5．7）（86）

第
三
項
　
辞
任
枚

我
国
信
托
法
第
三
八
条
対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作
了
規
定
‥
〝
没
立
信
托
后
，
姪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同
意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辞
任
。
本

法
対
公
益
信
托
的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男
有
規
定
的
．
膜
其
規
定
。
受
托
人
辞
任
的
，
在
新
受
托
人
造
出
前
仇
庄
履
行
管
理
信
托
事
身
的

玖
責
。
″
膜
核
規
定
中
我
椚
可
以
看
出
．
受
托
人
辞
任
，
要
蛭
辻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，
委
托
人
不
得
自
行
決
定
辞
任
。

但
受
托
人
友
生
以
下
情
形
吋
，
可
以
提
出
辞
任
。

一
、
受
托
人
弘
力
自
己
不
再
具
各
管
理
或
赴
分
咳
信
托
的
能
力
…

二
、
出
現
一
些
特
殊
事
由
．
或
生
病
、
或
乾
期
出
国
不
能
履
行
作
力
受
托
人
取
責
的
…

国
力
受
托
人
要
完
成
委
托
人
在
信
托
合
同
中
規
定
的
目
的
，
必
須
是
有
蛭
金
、
有
能
力
、
有
知
班
、
有
実
践
和
身
体
情
況
允
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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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成
年
公
民
或
机
杓
完
各
、
通
行
状
況
良
好
的
法
人
或
社
会
観
鉄
。
如
果
不
具
各
上
述
条
件
，
受
托
人
就
元
法
実
現
信
托
的
目
的
。

考
虚
到
信
托
的
没
立
必
須
以
弔
面
形
式
完
成
，
所
以
速
里
有
必
要
描
出
的
是
，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也
要
以
事
面
的
形
式
。
美
子
公
益
信

托
的
受
托
人
辞
任
何
題
．
要
求
更
力
戸
格
，
按
照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六
六
条
的
規
定
．
公
益
信
托
的
受
托
人
末
姪
公
益
事
並
管
理
机
杓

的
批
准
．
不
得
辞
任
。

除
了
以
上
三
和
枚
利
以
外
，
受
托
人
逐
享
有
委
托
他
人
代
自
己
行
使
信
托
受
托
人
之
取
的
枚
利
。
就
一
般
而
盲
，
受
托
人
是
基

干
委
托
人
対
自
己
的
信
頼
，
オ
将
財
戸
移
交
子
自
己
．
用
釆
実
現
委
托
人
的
意
慮
。
除
非
万
不
得
巳
．
受
托
人
是
不
全
址
其
他
人
代

理
自
己
赴
理
倍
托
止
弁
的
。
一
般
説
来
．
有
以
下
両
神
情
形
可
以
行
使
委
托
枚
‥

一
、
倍
托
文
件
中
規
定
了
可
以
由
受
托
人
以
外
的
其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‥

二
、
出
現
了
受
托
人
不
得
巳
的
事
由
。

在
以
上
情
況
下
，
旦
未
要
求
受
托
人
在
委
托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之
前
必
須
征
得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，
但
《
倍
托

法
）
規
定
．
受
托
人
依
法
将
倍
托
事
身
重
托
他
人
代
理
的
，
庄
当
対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倍
托
事
券
的
行
力
承
担
責
任
。
美
子
将
倍
托
事

身
委
托
他
人
代
理
．
其
他
国
家
的
信
托
法
也
有
規
定
。
但
是
就
其
代
理
辻
程
中
的
責
任
同
塵
，
我
国
的
倍
托
法
有
刺
干
日
本
和
我
国

的
台
湾
地
区
等
。
我
国
台
湾
地
区
的
信
托
法
第
二
五
条
速
祥
規
定
‥
受
托
人
依
前
条
但
弔
規
定
．
使
第
三
人
代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者
，

仮
就
第
三
人
之
迭
任
与
監
督
其
取
各
之
執
行
負
其
責
任
。
前
条
但
弔
情
形
，
該
第
三
人
負
与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同
一
責
任
。
日

本
信
托
法
第
二
六
条
規
定
‥
（
二
）
在
前
項
情
形
下
，
受
托
人
只
負
迭
任
和
監
督
方
面
的
責
任
。
因
信
托
行
力
址
他
人
赴
理
倍
托
事

各
吋
亦
同
。
（
三
）
代
理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者
，
与
受
托
人
負
有
同
一
責
任
。
仇
以
上
比
校
来
看
．
我
国
信
托
法
規
定
的
主
要

目
的
在
干
対
受
益
人
的
保
炉
．
仇
加
強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上
達
到
対
受
托
人
在
迭
任
代
理
人
方
面
的
謹
慎
和
赴
理
信
托
行
力
辻
程
中
的

監
管
。
国
力
借
托
行
力
没
立
当
初
是
委
托
人
基
干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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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1
）
　
受
托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是
享
有
枚
利
、
迂
是
負
有
叉
各
是
有
美
信
托
的
基
本
杓
造
的
重
要
何
題
。
即
．
按
照
債
枚
学
説
的
親
点
．
信
托
財

戸
的
完
全
枚
特
移
姶
受
托
人
．
受
托
人
対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只
享
有
根
据
信
托
目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又
各
。
但
実
虜
性
法
主
体

学
説
則
玖
力
受
托
人
対
倍
托
財
戸
只
取
得
名
文
和
管
理
枚
，
受
托
人
的
枚
限
属
千
倍
托
管
理
的
睨
身
性
枚
利
。

（
2
）
　
在
美
国
．
原
則
上
釆
用
信
托
有
酬
主
文
。
比
如
．
加
利
悌
尼
並
州
信
托
法
第
一
五
六
八
一
条
．
路
易
加
納
州
信
托
法
第
二
一
八
一
条
。

（
3
）
　
規
定
可
以
増
減
受
托
人
扱
酬
的
立
法
例
有
‥
台
湾
信
托
法
第
三
人
条
第
二
款
、
加
利
彿
尼
並
州
信
托
法
第
一
五
六
八
〇
条
第
㈹
款
。
但

是
，
両
国
的
法
律
都
規
定
由
信
托
当
事
人
向
裁
判
所
提
出
増
減
受
托
人
根
酬
的
清
求
．
具
体
増
減
決
定
以
及
増
減
額
都
由
裁
判
所
来
決
定
。

因
此
．
我
国
信
托
法
規
定
由
当
事
人
跡
商
同
意
后
可
以
増
減
推
酬
。
但
解
梓
栓
抜
カ
．
当
事
人
的
協
商
不
能
統
一
吋
也
庄
当
清
求
裁
判
所

倣
出
判
断
。

（
4
）
　
周
小
明
（
信
托
法
制
度
比
校
法
研
究
）
，
法
律
出
版
社
一
九
九
七
年
一
二
月
版
第
一
七
三
頁
。

（
5
）
　
四
宮
和
夫
…
倍
托
法
（
新
版
）
二
九
一
貫
－
二
九
l
貢
、
祥
郷
内
容
清
参
照
近
藤
雅
恵
（
受
託
者
の
補
償
請
求
権
に
関
す
る
法
律
上
の

性
質
）
・
信
托
法
研
究
第
二
六
号
七
三
頁
以
下
。

（
6
）
　
日
本
倍
托
法
第
三
六
条
第
二
款
、
韓
国
信
托
法
第
四
二
条
、
路
易
加
納
州
信
托
法
第
二
一
九
三
条
。
但
是
，
美
国
信
托
法
貯
s
t
a
t
e
ヨ
e
n
t

（
第
二
版
）
第
二
四
九
条
第
一
款
則
規
定
‥
信
托
財
戸
不
足
以
朴
傍
受
托
人
塾
付
的
費
用
等
的
，
除
受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之
同
存
在
受
益
人

庄
当
朴
傍
受
托
人
塾
付
的
費
用
等
坊
淡
外
．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十
人
的
身
扮
自
受
益
人
接
受
朴
億
。

お740巻1号（2（刀5…

第
二
苗
　
受
托
人
的
又
各

受
托
人
是
自
重
托
人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以
倍
托
財
戸
的
名
文
人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一
定
的
目
的
．
カ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管
理
和
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人
。
カ
了
有
致
保
炉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，
約
束
受
托
人
的
行
カ
．
我
国
《
信
托
法
〉
在
受
托
人
一
帯
中
碗
立
了
受
托

入
信
托
事
券
赴
理
的
基
本
原
則
．
即
力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行
事
，
同
吋
也
規
定
受
托
人
的
各
項
又
券
以
及
就
違
反
又
各
所
庄
承
担

的
民
事
責
任
。
在
信
托
法
律
美
系
中
，
受
托
人
身
居
核
心
地
位
．
而
信
托
行
力
当
中
最
力
重
要
的
法
律
美
系
乃
是
受
托
人
的
叉
各
。

速
在
各
国
信
托
法
中
都
是
最
力
核
心
的
一
部
分
。
受
托
人
的
叉
昇
一
方
面
表
現
力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，
男
一
方
面
又
表
現
力
委
托
人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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枚
利
。

以
受
托
人
的
叉
券
的
仕
度
力
基
准
，
一
般
可
以
将
受
托
人
的
叉
各
分
力
釈
政
文
各
（
第
二
五
条
、
第
二
九
条
、
第
三
〇
泉
・
第

三
〓
泉
、
第
三
二
条
、
第
三
四
条
等
）
和
消
政
文
身
（
第
一
八
条
、
第
二
六
条
、
第
二
七
条
、
第
二
八
条
）
。
本
章
主
要
就
受
托
人
的
釈
放

叉
身
力
対
象
逆
行
治
述
（
消
政
文
券
清
参
照
本
編
第
四
章
）
。

第
一
項
　
給
付
叉
各

信
托
法
第
三
四
条
規
定
〝
受
托
人
以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向
受
益
人
支
付
信
托
利
益
的
叉
各
″
。
受
托
人
的
姶
付
文
身
是
受
托
人
最

基
本
的
叉
各
。
困
力
委
托
人
利
用
信
托
法
理
没
定
信
托
，
最
根
本
的
目
的
是
力
辻
受
益
人
享
受
最
大
的
信
托
利
益
。
受
托
人
按
照
委

托
人
的
意
應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力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或
某
特
定
日
的
，
対
倍
托
財
戸
逆
行
管
理
或
赴
分
．
履
行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収
利
或

叉
考
在
速
樺
的
信
托
法
律
美
系
中
，
受
托
入
鹿
当
承
趣
向
受
益
人
支
付
信
托
利
益
的
叉
券
。
否
則
．
信
托
日
的
特
売
膜
実
現
。
受

托
人
的
姶
付
文
券
正
好
対
座
受
益
人
的
姶
付
清
求
収
，
所
以
，
受
托
人
必
須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向
受
益
人
支
付
信
托
利
益
。

所
謂
信
托
利
益
是
指
由
信
托
財
戸
所
戸
生
的
利
益
．
元
治
是
信
托
財
戸
的
亘
接
利
益
或
者
間
接
利
益
，
信
托
利
益
不
只
限
干
法

律
上
的
利
益
．
逐
包
括
困
信
托
財
戸
的
反
射
性
致
果
取
得
的
事
実
上
的
利
益
。
受
益
人
有
収
益
受
益
人
和
本
金
受
益
人
之
分
，
前
者

是
享
受
信
托
財
戸
所
戸
生
的
利
益
（
比
如
利
息
、
租
金
或
者
股
票
的
虹
利
等
的
法
律
成
果
．
以
及
信
托
財
戸
自
身
戸
出
的
自
然
成
果
）

的
受
益
人
．
后
者
指
事
受
信
托
財
戸
本
金
的
受
益
人
。
国
此
．
受
托
人
的
給
付
叉
各
通
常
以
特
定
的
比
例
分
別
対
座
倍
托
財
戸
的
収

益
或
者
本
金
，
所
以
．
信
托
法
上
，
受
托
人
対
干
収
益
受
益
人
．
以
倍
托
利
益
力
限
度
．
対
干
本
金
受
益
人
，
則
以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
度
承
担
有
限
責
任
。
如
果
受
托
人
不
履
行
姶
付
文
身
的
．
則
需
単
独
向
受
益
人
承
担
責
任
。

但
是
庄
核
注
意
的
是
，
如
果
受
托
人
達
背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，
或
者
達
背
管
理
取
責
．
造
成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的
不
当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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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　　説

至
干
便
信
托
財
戸
蒙
受
損
失
的
，
則
庄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荻
賠
債
其
損
失
。
速
稗
情
形
下
，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人
和
委
托
人
承
担

的
是
兎
限
責
任
．
受
托
人
須
以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加
以
賠
償
。

息
之
．
受
托
人
的
給
付
又
各
是
受
托
人
最
基
本
的
叉
身
．
如
果
受
托
人
不
履
行
此
叉
身
的
活
．
則
属
干
債
券
不
履
行
，
其
結
果

格
専
致
受
托
人
重
大
連
反
信
托
叉
各
．
而
連
反
信
托
又
身
又
是
解
任
受
托
人
的
事
由
之
一
。

一
般
来
説
．
受
托
入
鹿
当
接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向
受
益
人
支
付
信
托
利
益
。
但
是
，
在
管
理
信
托
的
情
形
下
．
信
托
美
系
属
速

攻
的
、
長
期
性
的
‥
而
赴
分
信
托
的
僧
形
下
，
信
托
美
系
又
是
暫
吋
性
的
，
倍
托
利
益
的
姶
付
方
法
也
困
信
托
的
形
太
心
有
所
不
同
。

（90）

第
二
項
　
忠
実
叉
各

如
前
所
述
．
倍
托
利
益
的
姶
付
文
各
是
受
托
人
的
最
基
本
的
叉
各
。
作
力
速
一
文
各
的
附
帯
叉
券
．
信
托
法
第
二
五
条
第
一
款

規
定
〝
受
托
入
鹿
当
遵
守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．
カ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。
受
托
人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，
必
須
烙
尽
取
守
．

履
行
誠
実
、
信
用
、
漣
構
、
有
数
管
理
的
叉
券
〃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カ
了
迭
到
委
托
人
使
受
益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目
的
，
受
托
人
承

担
向
受
益
人
支
付
信
托
利
益
的
又
券
。
カ
了
碗
保
能
修
実
現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．
信
托
法
在
規
定
7
倍
托
人
的
給
付
叉
券
的
基
瑚

（1）

上
又
附
帯
性
地
規
定
受
托
人
必
須
忠
実
地
按
照
委
托
人
的
意
原
，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和
管
理
倍
托
財
戸
。
速
一
規
定
的
主
要
意
叉
在
千

明
碗
了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忠
実
叉
券
（
d
u
t
y
O
〓
O
y
a
】
t
y
）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受
托
人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、
管
理
信

托
財
戸
．
必
須
按
照
信
托
的
宗
旨
即
委
托
人
設
立
信
托
的
意
厘
，
忠
実
井
且
滅
実
地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。
一
般
来
説
，
所
滑
受
托
人
的

忠
実
叉
券
田
錯
干
受
托
人
不
得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原
則
（
第
二
六
条
第
一
款
）
。
但
是
，
五
両
易
見
，
”
受
托
人
不
得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〝

和
”
受
托
人
必
須
忠
実
”
之
岡
的
美
系
互
不
掛
澗
。
国
此
，
可
以
説
所
謂
的
忠
実
叉
各
，
其
実
就
是
作
力
受
托
人
赴
理
倍
托
事
各
的

（2）

行
功
基
准
，
要
求
受
托
人
必
須
遵
守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。

40巻1号（2（泊5．7）



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所
塀
〝
遵
守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″
的
意
叉
在
干
要
求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或
者
管
理
倍
托
財
戸
吋
要
服
仇
信
托
目
的
。
受
托

人
管
理
、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井
不
是
力
了
自
己
的
利
益
，
而
是
力
丁
他
人
即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，
所
以
，
受
托
人
必
須
服
八
倍
托
文
件
的

規
定
，
不
庄
当
独
断
地
管
理
、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受
托
人
在
管
理
、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吋
要
〝
忠
実
″
干
″
信
托
文
件
的

規
定
″
。
美
子
〝
遵
守
倍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″
和
〝
カ
受
益
人
実
現
最
大
的
利
益
″
両
者
之
岡
的
美
系
，
井
不
是
説
只
要
是
力
了
受
益
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．
即
便
是
造
反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也
元
妨
，
而
是
必
須
在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菰
園
内
．
カ
了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去

管
理
或
赴
分
信
托
事
身
，
即
信
托
財
戸
。
因
力
受
托
人
根
容
易
偏
重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的
実
現
．
而
忽
祝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仇

而
造
成
利
用
信
托
財
戸
逆
行
危
除
、
甚
至
授
机
性
的
投
資
．
而
最
終
号
致
倍
托
財
戸
遭
受
元
法
挽
回
的
損
失
。

（3）

受
托
人
的
違
和
忠
実
叉
券
，
究
貴
是
対
堆
而
言
，
在
学
界
現
在
也
存
在
者
一
定
的
分
政
，
根
据
限
制
性
収
カ
年
移
説
．
庄
核
解

辞
力
須
向
委
托
人
免
責
。
国
力
受
托
人
在
管
理
或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吋
，
受
托
人
是
必
須
遵
守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而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
定
均
来
白
子
委
托
人
。
単
以
遠
反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力
由
即
可
視
受
托
人
達
背
忠
実
叉
身
。
所
以
，
受
托
人
在
違
背
忠
実
叉
各
管
理

或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吋
，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都
可
以
清
求
人
民
法
院
撒
備
咳
赴
分
行
カ
．
同
吋
，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述
可
以
清
求

受
托
人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或
者
賠
償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項
）
。

第
三
項
　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券

信
托
法
第
二
五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〝
受
托
人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．
必
須
烙
尽
攻
守
．
履
行
誠
実
、
信
用
、
運
慎
、
有
数
管
理
的
叉
各
〟
。

膜
内
容
上
着
，
宅
何
接
地
明
魂
了
速
一
規
定
是
以
受
托
人
作
力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身
力
前
提
的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〝
必
須
惜
尽
取

守
″
指
的
就
是
受
托
人
在
管
理
赴
扮
他
人
財
戸
吋
理
所
当
然
地
要
担
負
、
格
守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券
．
履
行
誠
実
、
信
用
、
謹

慎
、
有
致
管
理
的
叉
各
。
如
果
本
条
規
定
的
不
是
以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身
力
前
提
的
活
，
郡
去
就
欠
映
了
賦
予
管
理
和
赴
分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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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人
財
戸
者
的
最
重
要
的
善
管
注
意
叉
各
，
倒
産
咳
采
取
一
些
立
法
上
的
朴
救
措
施
。
受
托
人
的
善
良
管
理
注
意
又
各
，
向
来
都
是
大

（4）

陪
法
系
学
者
椚
淡
治
的
熱
日
活
題
。
国
力
速
対
管
理
和
赴
分
他
人
財
戸
者
来
説
．
絶
対
是
一
十
不
可
忽
祝
的
重
要
叉
券
。
受
托
人
収

（92）

論
　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是
不
惨
的
．
必
須
以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．
対
信
托
財
戸
実
施
管
理
或
赴
分
。
〝
善
良
管
理

人
的
注
意
″
起
源
干
夢
司
法
．
指
夢
号
法
上
的
良
家
之
父
的
注
意
．
意
指
要
有
岡
官
有
蛭
金
、
精
通
人
情
世
故
的
人
一
樺
所
具
各
的

良
苦
用
心
、
勤
勉
以
及
与
其
実
除
能
力
相
符
的
注
意
。
簡
言
之
．
即
措
深
恩
熟
虚
的
入
鹿
当
具
各
的
注
意
．
和
美
国
的
慎
重
人
原
則

（5）

（
p
2
d
e
n
t
…
ヨ
a
n
R
u
邑
相
近
似
。

速
里
所
説
的
注
意
的
基
准
，
不
是
揺
毎
全
受
托
人
通
常
使
用
的
注
意
，
也
不
是
与
其
能
力
相
符
的
注
意
．
而
是
要
遵
循
一
神
客

親
而
抽
象
的
基
准
。
受
托
人
如
果
疏
干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各
．
則
会
友
生
達
矢
責
任
的
同
塵
。
速
里
所
説
的
達
矢
系
指
抽
象
的

軽
微
達
矢
，
官
与
具
体
的
軽
微
達
矢
的
概
念
相
対
座
。
例
如
，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各
和
与
赴
理
自
己
事
各
負
同
一
的
注
意
叉
各

（6）

相
比
．
前
者
的
要
求
要
比
后
者
的
高
。
対
干
前
者
来
沸
．
受
托
人
要
迭
到
其
所
仇
事
的
取
亜
或
所
赴
折
居
庄
該
普
遍
要
求
迭
到
的
注

意
程
度
。
而
不
只
是
承
担
一
般
人
的
注
意
叉
券
。
抽
象
的
軽
微
達
矢
与
具
体
的
軽
微
辻
失
一
起
拘
成
「
叉
的
軽
微
達
矢
，
与
此
相
対

的
辻
失
力
重
大
達
矢
。
所
渦
重
大
達
矢
即
清
明
屋
映
乏
普
通
人
庄
有
的
注
意
的
達
矢
。
在
法
律
致
果
上
．
重
大
達
矢
被
視
力
悪
意
。

受
托
人
在
倍
托
事
各
的
赴
理
上
，
因
自
己
疏
干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券
、
連
反
善
管
注
意
叉
分
．
致
使
管
理
信
托
事
券
不
当
姶
受

益
人
帯
来
損
失
。
法
科
情
形
下
．
受
托
人
必
須
負
担
賠
倦
責
任
的
叉
各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受
托
人
的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券
一
般
庄

視
力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的
又
身
。

40巻1号（2∝）5．7）

第
四
項
　
分
別
管
理
叉
各

我
国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九
条
規
定
，
”
受
托
人
必
須
格
信
托
財
戸
与
其
固
有
財
戸
分
別
管
理
、
分
別
記
帳
．
井
格
不
同
委
托
人



中国信托法概弦（三）

約
倍
托
財
戸
分
別
管
理
、
分
別
記
帳
″
。
由
子
信
托
財
戸
具
有
独
立
性
．
受
托
人
必
須
根
据
第
二
九
条
之
規
定
，
格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
戸
与
信
托
財
戸
実
施
分
別
管
理
．
達
也
是
受
托
人
有
数
管
理
或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必
然
要
求
。
速
稗
分
別
管
理
的
逼
作
模
式
・
不
但

有
利
子
受
托
人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的
透
明
化
，
防
止
受
托
人
対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実
施
不
忠
英
之
行
力
的
友
生
．
而
且
迩
有
利
子
将
来

信
托
終
止
吋
対
信
托
財
戸
逆
行
資
戸
坪
借
，
男
外
由
千
倍
托
財
戸
不
属
干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．
所
以
．
法
科
分
別
管
理
的
適
作
模

式
．
逐
可
以
戸
格
剣
分
両
者
之
同
的
界
限
，
保
証
受
托
人
約
億
牧
人
不
得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。
此
外
，
実
施
分
別
管
理
叉
各
，
逐

可
限
制
受
托
人
不
得
享
受
信
托
財
戸
所
戸
生
的
収
益
．
更
不
能
格
信
托
財
戸
田
力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。
国
力
信
托
財
戸
旦
田
属
在
受

托
人
的
名
下
．
但
只
不
達
是
力
実
現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得
形
式
上
的
田
属
而
巳
。
又
国
力
信
托
財
戸
是
独
立
干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・

是
力
実
現
信
托
目
的
而
独
立
存
在
的
，
対
不
同
受
托
人
的
財
戸
庄
核
実
行
分
別
管
理
．
不
得
混
同
。
否
則
就
会
彼
此
模
糊
不
清
。
思

之
．
迭
秤
分
別
管
理
叉
各
．
対
干
保
障
信
托
財
戸
的
安
全
和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具
有
重
要
的
意
叉
。
因
此
，
信
托
法
戸
椿
要
求
受
托
人

必
須
履
行
信
托
財
戸
的
分
別
管
理
叉
各
。

分
別
管
理
不
但
是
受
托
人
在
管
理
或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一
神
文
各
，
随
着
信
托
並
的
友
展
，
更
威
力
了
信
托
法
的
一
項
重
要
原

則
。
迭
在
各
国
的
倍
托
立
法
上
都
表
現
得
非
常
明
魂
。
如
日
本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人
条
、
帝
国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三
〇
奈
、
我
国
台
湾

地
区
的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四
条
都
倣
出
了
明
魂
的
規
定
。
分
別
管
理
不
庄
只
是
親
念
上
的
区
別
管
理
，
而
庄
体
現
在
具
体
的
操
作
方

法
。
就
具
体
操
作
方
法
而
言
．
可
包
括
両
神
方
式
‥
一
神
是
物
理
性
分
寓
．
男
一
神
是
通
達
信
托
財
戸
的
表
示
方
法
連
行
分
寓
。
当

信
托
財
戸
力
不
可
替
代
物
的
（
例
如
土
地
、
建
筑
物
等
）
．
其
分
別
管
理
比
絞
容
易
，
不
存
在
什
名
同
題
。
然
両
，
当
信
托
財
戸
属

可
替
代
物
吋
，
例
如
功
戸
、
有
俳
証
券
等
，
則
必
須
予
以
物
理
性
的
分
別
．
通
達
信
托
表
示
的
方
法
，
掠
明
其
力
倍
托
財
戸
。
再
如

信
托
財
戸
力
金
銭
吋
，
分
別
管
理
金
銭
的
倣
法
事
実
上
是
行
不
通
的
．
而
且
也
没
有
太
大
的
実
随
意
叉
。
信
托
法
允
杵
金
銭
可
以
与
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共
同
管
理
，
但
必
須
単
独
没
立
妊
戸
，
分
別
記
帳
。
只
要
汁
算
清
楚
，
収
支
明
魂
，
則
可
視
力
分
別
管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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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托
人
達
反
分
別
管
理
又
身
的
．
必
須
承
担
相
庇
的
責
任
。
即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或
者
其
他
委
托
人
可
以
清
求
咳
受
托
人
填
朴

説

損
失
或
者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。
解
樺
治
玖
カ
，
在
迭
秤
情
形
下
．
即
便
巳
履
行
7
分
別
管
理
又
各
，
但
如
果
不
能
証
明
信
托
財

論
　
戸
的
損
失
是
在
所
堆
免
，
則
不
得
以
不
得
巳
之
事
由
（
不
可
抗
拒
事
由
）
的
友
生
力
由
，
而
逃
避
其
責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受
托
人
要
承

担
元
達
矢
責
任
。

第
五
項
　
自
己
執
行
叉
券

自
己
執
行
叉
各
又
称
力
自
己
管
理
又
各
或
亘
接
管
理
叉
身
。
信
托
是
在
委
托
人
対
受
托
人
信
任
的
基
咄
上
成
立
的
。
仇
某
神
意

又
上
説
，
信
托
美
系
就
是
彼
此
同
的
信
頼
美
系
。
因
此
，
倍
托
法
第
三
〇
条
規
定
〝
受
托
入
鹿
当
自
己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．
但
信
托
文

件
男
有
規
定
或
者
有
不
得
巳
事
由
的
，
可
以
委
托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。
”
八
両
明
碗
了
受
托
人
不
得
委
托
人
他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一

（7）

全
原
則
。
但
是
迭
一
原
則
井
不
是
一
成
不
変
的
，
不
是
絶
対
的
。
受
托
人
在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吋
，
可
以
折
取
他
人
的
意
見
或
者
与
他

人
商
量
具
体
的
信
托
事
各
的
赴
理
方
法
．
男
外
．
作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手
段
，
本
条
井
不
禁
止
受
托
人
使
用
補
佐
人
。
本
条
所
禁

止
的
是
受
托
人
将
信
托
事
各
的
全
部
或
者
一
部
分
，
宣
子
他
人
可
”
按
照
自
己
独
立
的
判
断
赴
理
〟
的
状
志
的
行
カ
。
所
以
．
受
托

人
可
以
根
据
赴
理
倍
托
事
券
的
需
要
．
在
自
己
的
責
任
両
国
内
使
用
律
肺
、
会
汁
姉
、
銀
行
家
、
寺
並
技
木
人
員
等
。
迭
些
輔
佐
者

都
是
在
受
托
人
的
指
示
下
，
来
輔
佐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，
井
非
出
自
自
己
的
独
立
意
思
，
所
以
迩
庄
該
視
同
力
受
托
人
在
来

自
行
使
管
理
信
托
叉
身
。
如
果
一
成
不
変
地
貫
御
本
条
的
上
述
規
定
，
元
治
何
事
都
要
由
受
托
人
裏
白
赴
理
的
活
，
結
果
根
可
能
会

姶
信
托
事
各
的
赴
理
帯
来
塵
著
的
不
便
或
者
不
利
。
因
此
，
作
力
例
外
情
形
，
可
以
按
照
本
条
但
事
中
的
規
定
”
信
托
文
件
男
有
規

定
或
者
有
不
得
巳
事
由
的
．
可
委
托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〃
　
（
第
三
〇
条
第
一
款
但
事
）
。

如
上
所
述
．
信
托
行
力
男
有
規
定
或
者
有
不
得
巳
事
由
的
，
受
托
人
可
委
托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。
国
力
代
替
受
托
人
赴

40巻1号（2（泊5．7）（94）



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理
倍
托
事
各
者
是
以
受
托
人
的
名
文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・
在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道
程
中
，
与
受
托
人
之
同
属
干
合
同
法
上
的
委
托
（
第

三
九
六
条
以
下
）
或
者
民
法
通
則
上
的
代
理
（
第
六
三
条
以
下
）
的
法
律
美
系
，
所
以
接
受
委
托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者
所
逆
行
的
赴
理
行

力
的
致
果
全
部
田
属
受
托
人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接
受
委
托
者
与
受
益
人
或
者
委
托
人
之
何
畳
然
不
亘
接
戸
生
法
律
上
的
委
托
或
者
代
理

的
法
律
美
系
，
但
在
蛭
済
美
系
上
，
其
結
果
将
全
戸
生
同
委
任
或
代
理
等
美
系
相
同
的
状
益
。
園
此
，
信
托
法
第
三
〇
条
第
二
款
規

定
”
受
托
人
依
法
将
信
托
事
各
委
托
他
人
代
理
的
，
座
当
対
他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行
力
承
担
責
任
〃
（
第
三
〇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
信
托
文
件
男
有
規
定
或
者
有
不
得
巳
事
由
的
友
生
，
受
托
人
須
委
托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・
信
托
法
上
不
存
在
明
文
規

定
．
但
仇
解
辞
治
上
来
説
．
一
般
可
以
解
樺
力
受
托
人
只
須
承
担
逸
任
和
監
督
的
責
任
。
如
果
受
托
人
併
進
之
人
力
不
合
遣
或
者
不

誠
実
者
．
八
両
在
赴
理
信
托
事
発
達
程
中
，
号
致
受
益
人
或
者
委
托
人
道
受
損
失
的
・
受
托
人
須
按
照
倍
托
法
第
二
二
条
的
規
定
承

担
”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或
予
以
賠
億
〟
的
責
任
。
男
外
，
受
托
人
造
任
他
人
代
力
赴
理
借
托
事
身
吋
因
疏
干
監
督
・
而
便
受
益

人
或
委
托
人
達
受
損
失
吋
．
受
托
人
同
祥
庄
当
承
担
上
述
責
任
。
反
之
・
如
果
受
托
人
在
逸
任
以
及
監
督
上
没
有
任
何
達
矢
，
特
別

是
在
代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人
是
由
委
托
人
造
任
的
情
形
下
・
受
托
人
員
然
庄
核
負
担
監
督
責
任
・
但
是
国
造
任
不
当
致
使
信
托
財

戸
遭
受
損
失
的
．
受
托
人
可
以
不
承
担
賠
償
損
失
的
責
任
。

第
六
項
　
共
同
管
理
叉
券

同
】
信
托
的
受
托
人
可
以
是
一
人
．
也
可
以
是
両
全
以
上
的
人
。
受
托
人
力
一
人
吋
・
信
托
財
戸
所
属
受
托
人
一
人
・
同
一
信

托
的
受
托
人
是
両
全
以
上
的
．
毎
】
全
受
托
人
都
負
有
法
律
賦
予
受
托
人
的
全
部
叉
身
。
因
此
・
信
托
財
戸
的
所
属
以
及
管
理
形
式
、

受
托
人
的
行
力
准
別
等
便
在
多
全
受
托
人
情
形
下
屋
得
非
常
重
要
。

信
托
法
第
三
一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〝
同
一
信
托
的
受
托
人
有
両
全
以
上
的
，
カ
共
同
受
托
人
〃
，
同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”
共
同
受
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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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人
（
C
？
ぎ
s
t
e
e
s
）
庄
当
共
同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，
但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対
某
些
具
体
事
身
由
受
托
人
分
別
赴
理
的
，
膜
其
規
定
㌦
共

同
受
托
之
倍
托
．
系
指
委
托
人
在
同
樺
的
情
形
下
基
干
対
全
部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而
複
立
的
信
托
．
所
有
受
托
人
均
力
核
信
托
財
戸
的

論
　
名
文
所
有
人
。
就
采
取
共
同
受
托
的
理
由
来
説
．
系
由
委
托
人
的
自
由
意
思
決
定
，
即
基
干
私
法
自
治
的
原
則
，
委
托
人
可
以
指
定

両
全
以
上
的
人
力
受
托
人
，
同
吋
．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固
可
互
相
監
督
．
有
利
子
友
拝
整
体
的
能
力
．
切
実
実
現
倍
托
的
目
的
。

然
両
，
在
共
同
受
托
情
形
下
，
有
丙
点
是
必
須
明
魂
的
．
即
共
同
受
托
人
的
法
律
英
系
和
共
同
受
托
人
的
行
力
准
則
。

対
同
一
十
財
戸
．
在
有
数
人
共
同
柵
有
吋
．
一
般
可
分
力
共
有
（
j
O
i
n
t
c
O
m
ヨ
O
n
）
和
共
同
共
有
（
j
O
i
n
〓
e
n
B
C
y
）
両
神
形
式
。

共
有
也
叫
按
扮
共
有
。
其
中
共
有
指
共
同
所
有
的
数
人
各
自
抑
有
其
庄
有
的
扮
額
，
井
以
此
力
基
咄
対
椋
的
物
享
有
相
産
的
所
有
枚

和
分
割
清
求
枚
。
但
共
同
共
有
的
所
有
人
対
椋
的
物
不
享
有
相
反
的
扮
額
以
及
分
割
清
求
枚
。
信
托
法
第
三
一
条
第
二
款
的
”
共
同

受
托
入
鹿
当
共
同
管
理
信
托
事
各
〃
的
規
定
其
意
又
即
揺
信
托
財
戸
井
非
由
各
共
同
受
托
人
按
扮
共
有
，
而
是
由
全
体
共
同
受
托
人

共
同
共
有
．
尽
管
我
国
信
托
法
没
有
明
碗
表
明
共
同
受
托
人
対
倍
托
財
戸
属
共
同
共
有
的
美
系
。

不
達
．
在
此
庄
咳
申
明
一
点
的
是
，
信
托
中
的
共
同
受
托
人
員
然
具
有
民
法
中
的
共
同
共
有
的
特
性
，
但
共
同
受
托
人
対
信
托

財
戸
的
共
同
共
有
美
系
与
我
国
民
法
的
共
同
共
有
迂
是
有
一
定
的
区
別
的
，
主
要
体
現
在
共
同
受
托
人
的
共
同
共
有
井
非
完
全
意
叉

上
的
共
同
共
有
，
国
力
在
速
秤
共
同
共
有
中
，
受
益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仇
享
有
信
托
財
戸
収
益
枚
。

因
此
．
在
共
同
共
有
的
法
律
美
系
下
．
作
力
共
同
受
托
人
的
行
力
准
則
．
就
集
中
表
現
在
共
同
管
理
叉
身
上
。
所
礪
共
同
管
理

叉
各
系
措
不
得
以
某
一
共
同
受
托
人
的
独
自
判
断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．
信
托
事
身
必
須
蛭
共
同
受
托
人
共
同
赴
理
。
国
力
共
同
共
有
的

法
律
教
具
使
得
各
共
同
受
托
人
不
能
単
独
対
信
托
財
戸
享
有
枚
利
，
而
是
平
等
、
共
同
享
有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．
所
享
有
的
枚
利
也
不

得
由
其
継
承
人
鍵
承
，
所
以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死
亡
的
．
其
所
享
有
的
況
念
上
的
枚
利
庄
旧
属
其
他
剰
余
的
受
托
人
。
同
梓
．
共
同

受
托
人
之
一
終
止
任
身
的
．
信
托
財
戸
旧
属
其
他
剰
余
的
受
托
人
。
由
子
各
共
同
受
托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不
単
独
享
有
枚
利
．
所
以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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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倍托法概治（三）

得
以
各
自
的
自
由
裁
量
来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。
然
両
，
共
同
受
托
入
会
空
致
同
意
的
，
実
障
上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的
具
体
行
力

可
由
其
中
之
一
担
当
的
，
就
不
必
要
非
全
員
共
同
而
カ
。

園
此
来
悦
．
根
据
信
托
法
第
三
一
条
第
二
款
但
事
中
規
定
，
〝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対
某
些
具
体
事
各
由
受
托
人
分
別
赴
理
的
，
仇

其
規
定
。
″
也
就
是
説
，
有
特
別
規
定
的
，
則
可
将
信
托
財
戸
作
力
共
同
受
托
入
所
共
有
，
各
受
托
人
可
不
必
共
同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。

（8）

戸
格
来
沸
，
速
神
情
形
下
的
信
托
．
是
有
区
別
干
純
粋
意
叉
下
的
共
同
信
托
的
．
庄
称
力
夏
数
受
托
。
而
夏
数
受
托
与
共
同
受
托

的
相
昇
之
赴
就
在
干
各
受
托
人
不
承
担
連
帯
責
任
．
只
在
自
己
所
免
責
的
苑
国
内
承
担
賠
倍
責
任
。

在
共
同
管
理
又
各
的
行
力
准
則
下
．
倍
托
法
第
三
一
条
第
三
款
規
定
〝
共
同
受
托
人
共
同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．
意
見
不
一
致
吋
．

按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赴
理
…
倍
托
文
件
未
規
定
的
，
由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或
者
其
他
利
害
美
系
人
決
定
″
。
仇
〝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両

意
見
不
一
致
″
和
〝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″
的
両
者
之
何
的
美
系
上
来
者
．
屋
然
速
是
一
丁
受
托
人
之
岡
的
意
見
伏
先
千
倍
托
文

件
的
規
定
。
規
定
旦
是
如
此
．
但
受
托
人
的
意
見
必
須
和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相
一
致
。
如
果
単
膜
条
文
字
画
上
看
，
甚
至
可
特
注
一

規
定
解
稗
力
如
果
共
同
受
托
人
全
員
意
見
一
致
，
共
同
受
托
人
赴
理
倍
托
事
券
吋
可
以
遠
反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即
違
反
委
托
人
指

定
的
信
托
目
的
。
因
此
，
在
此
款
中
如
能
如
上
一
介
明
魂
的
前
提
条
件
．
就
不
全
出
現
上
述
字
面
上
解
樺
。

当
共
同
受
托
人
意
見
不
一
致
吋
．
信
托
法
規
定
要
按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赴
理
。
即
力
防
止
共
同
受
托
人
的
決
定
違
背
委
托
人
的

意
慮
、
或
者
有
害
干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的
情
形
友
生
．
信
托
法
規
定
要
由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或
者
根
据
其
他
倍
托
的
利
害
美
系
来
決
定
。

而
且
．
国
力
在
共
同
受
托
的
情
形
下
，
受
托
人
必
須
共
同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．
所
以
因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対
第
三
者
所
負
債
身
，
共
同
受

托
人
必
須
承
担
連
帯
清
倍
債
券
的
責
任
（
第
三
二
条
前
段
）
。
国
力
．
在
共
同
受
托
的
情
形
下
．
各
受
托
人
共
同
共
有
信
托
財
戸
，
各

受
托
人
之
同
属
干
不
可
分
債
券
美
系
。
例
如
，
作
力
赴
理
倍
托
事
各
的
意
向
．
共
同
受
托
入
鹿
用
他
人
修
鱒
属
千
倍
托
財
戸
的
建
筑

物
所
戸
生
的
錐
修
費
用
本
来
就
庄
該
由
信
托
財
戸
支
付
，
共
同
受
托
人
対
第
三
者
（
堆
修
人
員
）
必
須
承
担
連
帯
支
付
文
身
。
対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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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　　説

三
者
而
吉
．
速
神
責
任
属
元
限
責
任
。
正
国
力
在
共
同
受
托
下
的
各
受
托
人
須
共
同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．
所
以
第
三
者
対
共
同
受
托
人

之
一
所
作
的
意
思
表
示
，
対
其
他
受
托
人
同
樺
有
数
（
第
三
二
条
后
段
）
。

所
以
．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連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或
者
国
連
背
管
理
駅
責
、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不
当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遭
受

損
失
的
，
其
他
受
托
人
庄
当
承
担
連
帯
賠
倍
責
任
（
第
三
二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対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的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，
規
定
其
他
受
托

人
庄
承
担
連
帯
責
任
，
原
因
在
干
疏
干
受
托
人
之
同
的
相
互
監
督
叉
身
。
園
此
．
凡
属
以
下
几
秤
情
形
下
的
債
券
，
其
他
受
托
人
同

祥
必
須
承
担
連
帯
責
任
‥

一
、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因
造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而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的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原
状
之
債
券
．
或
賠
倍
損
失
之

債
券
的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款
）
　
‥

二
、
国
没
有
履
行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又
各
，
対
信
托
財
戸
拘
成
損
失
的
．
当
然
也
造
成
了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之
債
券
的
（
第

二
五
条
）
　
‥

三
、
因
没
有
履
行
信
托
財
戸
和
其
固
有
財
戸
的
分
別
管
理
叉
各
．
而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的
恢
夏
倍
托
財
戸
原
状
或
者
賠
倍
損
失
的

債
券
的
（
第
二
九
条
）
　
‥

四
、
困
信
托
文
件
中
不
存
在
特
別
約
定
或
者
不
存
在
不
待
己
事
由
而
委
托
他
人
赴
理
信
托
車
券
仇
而
対
倍
托
財
戸
造
成
損
失
．

杓
成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的
債
券
（
第
三
〇
条
）
的
。

計
対
受
托
人
的
上
述
責
任
叉
券
．
根
据
我
国
倍
托
法
的
規
定
，
可
以
解
辞
力
迭
秤
責
任
是
以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度
．
由
受
托
人
向

受
益
人
承
担
恢
夏
原
状
或
賠
億
的
有
限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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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借托法概蛤（三）

第
七
項
　
公
平
又
券

同
一
信
托
的
受
益
人
可
以
是
一
人
．
也
可
以
是
数
人
。
受
益
人
力
多
数
吋
．
数
十
受
益
人
共
同
享
有
信
托
受
益
枚
・
即
対
信

托
財
戸
共
同
享
有
利
益
．
井
且
共
同
対
受
托
人
事
有
給
付
倍
托
利
益
的
清
求
枚
。
此
情
形
下
的
多
数
受
益
人
即
力
共
同
受
益
人
。

艮
然
共
同
受
益
人
存
在
的
形
式
各
不
相
同
．
但
只
要
有
多
数
受
益
人
的
．
除
委
托
人
賦
予
受
托
人
自
由
裁
量
枚
以
外
，
受
托
人
必

須
公
平
対
待
所
有
共
同
受
益
人
。
仇
速
神
意
叉
上
而
言
，
我
m
将
其
称
之
力
受
托
人
的
公
平
叉
券
（
d
u
l
y
O
f
d
a
＝
m
p
巴
土
a
u
y
w
i
t
h

訂
n
e
許
i
鼠
e
モ
也
就
是
説
，
受
托
人
不
得
力
了
共
同
受
益
人
之
一
的
利
益
而
損
害
其
他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的
叉
各
。
国
力
受
托
人
倣

力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人
和
赴
分
人
．
其
地
位
和
立
場
根
容
易
便
其
有
意
或
元
意
栖
牲
某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而
友
生
偏
重
干
其
他
受
益
人

（9）

利
益
的
行
カ
。

旦
然
有
美
受
托
人
的
公
平
叉
各
的
規
定
在
信
托
法
中
没
有
宜
接
渉
及
，
但
美
子
共
同
受
益
人
之
同
的
信
托
利
益
的
分
配
方
法
，

信
托
法
規
定
”
共
同
受
益
人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。
信
托
文
件
対
信
托
利
益
的
分
配
比
例
或
者
分
配
方
法
未
作
規

定
的
．
各
受
益
人
按
照
均
等
的
比
例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″
（
第
四
五
条
）
。
因
此
．
受
托
人
必
須
向
各
受
益
人
公
平
地
給
付
信
托
利
益
。

有
美
受
托
人
公
平
叉
各
的
苑
園
．
除
公
平
地
向
共
同
受
益
人
給
付
信
托
利
益
之
外
．
対
干
享
有
共
同
受
益
枚
的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来
説
・

例
如
集
団
信
托
，
受
益
人
対
倍
托
姓
薄
的
重
囲
清
求
枚
以
及
有
美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説
明
清
求
枚
（
第
四
九
条
、
第
二
〇
条
）
等
枚
利
，

（10）

受
托
人
是
要
負
有
公
平
叉
各
的
。

7）

第
八
項
　
帳
簿
留
宜
叉
券

自
信
托
行
力
依
法
成
立
之
吋
起
，
受
托
人
必
須
信
守
信
托
合
同
的
規
定
，
在
委
托
人
接
受
財
戸
枚
的
韓
移
后
，
カ
受
益
人
的
利

益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。
在
信
托
行
力
実
施
辻
程
中
．
受
托
人
有
叉
昇
格
毎
十
倍
托
事
多
的
赴
理
状
況
以
及
信
托
財
戸
的
収
支
状

（99）40巻1号（2（泊5．



説

況
予
以
明
魂
記
載
．
建
立
信
托
楷
案
，
妥
善
保
管
有
美
信
托
事
身
的
所
有
資
料
．
以
各
委
托
人
或
受
益
人
随
吋
査
閲
。

カ
此
．
信
托
法
第
三
三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”
受
托
人
必
須
保
存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完
整
妃
哀
〟
。
也
就
是
説
受
托
人
不
但
必
須
承

論
　
担
赴
理
倍
托
車
券
的
記
京
保
存
叉
身
．
而
且
庄
核
〝
保
存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完
整
記
衰
″
。
速
里
所
説
的
〝
近
東
″
即
措
赴
理
倍
托

事
券
的
全
部
、
没
有
任
何
去
失
和
偽
造
的
原
始
近
東
，
包
括
信
托
財
戸
日
東
的
編
制
、
朕
薄
的
没
畳
、
信
托
財
戸
和
財
物
的
収
支
、

金
銭
的
収
支
、
有
美
交
易
相
対
人
的
状
況
以
及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的
方
法
等
…
，
而
速
里
的
”
完
整
〟
，
系
措
有
美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所

有
生
戸
和
蛭
膏
合
同
、
遺
嘱
、
正
明
材
料
、
公
頑
、
表
格
、
借
真
、
信
件
、
亀
子
郎
件
以
及
各
科
票
据
、
有
併
証
券
、
銀
行
朕
号
等
…

而
所
謂
”
保
存
〟
，
是
措
必
須
按
照
会
汁
法
、
税
収
管
理
法
、
会
汁
監
督
法
等
規
定
，
把
上
述
有
美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所
有
事
項
全

（〓）

部
妃
妊
井
装
汀
成
冊
．
使
用
汁
算
机
逆
行
保
存
的
．
必
須
没
王
寺
口
的
保
存
方
式
。

在
信
托
行
力
的
実
施
辻
程
中
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享
有
信
托
執
行
的
知
情
収
，
有
枚
査
閲
和
抄
東
和
夏
制
与
信
托
財
戸
相
美
的

上
述
所
有
的
文
件
和
材
料
。
就
此
方
面
而
言
，
我
国
信
托
法
要
比
其
他
国
家
的
規
定
屋
得
更
加
全
面
、
珊
致
．
対
受
托
人
的
要
求
也

見
得
更
力
戸
格
。
速
樺
規
定
的
目
的
主
要
在
干
‥
有
数
防
苑
和
避
免
受
托
人
在
信
托
執
行
辻
程
中
利
用
信
托
財
戸
藻
取
私
利
．
加
強

受
托
人
的
自
律
和
善
菅
又
身
的
意
訳
．
避
免
疏
干
管
理
的
現
象
的
友
生
，
同
吋
也
便
千
倍
托
当
事
人
和
主
管
机
杓
対
信
托
並
券
実
施

盟
管
和
検
査
。

美
干
定
期
根
告
的
叉
券
。
同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”
受
托
人
庄
当
毎
年
定
期
将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通
用
、
赴
分
及
収
支
情
況
撮
告
委
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〟
，
速
里
規
定
了
受
托
人
負
有
的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扱
告
叉
各
‥
就
”
毎
年
定
期
″
而
吉
．
対
扱
告
的
吋
固
姶
予
7

校
大
的
伸
靖
性
規
定
，
也
就
是
説
，
其
報
告
次
数
或
具
体
吋
同
可
由
信
托
当
事
人
在
信
托
合
同
中
逆
行
約
定
．
近
一
歩
而
吉
的
活
．

迭
里
的
吋
同
和
次
数
庄
属
任
意
規
定
（
因
受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享
有
倍
托
執
行
的
知
情
収
，
所
以
当
其
行
使
知
情
枚
吋
，
其
吋
同
和
次

数
不
庄
受
信
托
合
同
規
定
的
限
制
）
。
根
告
的
内
容
一
般
是
指
‥
倍
托
財
戸
力
金
銭
的
，
包
括
存
款
、
投
資
、
巽
真
正
券
或
者
駒
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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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塘（三）

不
功
戸
等
…
信
托
財
戸
力
金
銭
以
外
的
，
包
括
拍
兵
、
借
貸
、
承
包
（
出
）
等
。
庄
就
上
述
内
容
，
以
什
公
梓
的
方
法
．
対
信
托
財

戸
実
施
管
理
、
通
用
和
赴
分
逆
行
扱
告
。
男
外
，
迩
必
須
格
其
収
支
状
況
逆
行
撮
告
。
収
支
状
況
一
般
是
指
通
達
管
理
、
通
用
、
赴

分
信
托
財
戸
所
得
的
現
金
、
非
現
金
財
物
的
牧
人
和
支
出
等
。
拇
告
的
方
法
必
須
根
据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要
求
，
或
忙
制
思
的
欺

冊
．
或
制
定
祥
畑
的
分
英
帳
簿
．
或
制
作
党
正
和
資
料
。

信
托
法
通
達
対
受
托
人
扱
告
叉
各
的
規
定
，
可
便
委
托
人
或
受
益
人
能
移
更
有
数
地
監
視
監
督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情
況
．

及
吋
提
出
自
己
的
意
見
．
以
碗
保
信
托
目
的
的
実
現
。

同
条
第
三
款
規
定
〝
受
托
人
対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以
及
赴
理
倍
托
事
券
的
情
況
和
資
料
負
有
依
法
保
密
的
又
身
″
。
国
力
信
托

美
系
是
当
事
人
之
陶
的
財
戸
委
托
美
系
，
在
倍
托
行
力
実
施
辻
程
中
，
受
托
人
可
能
荻
悉
有
美
受
益
人
和
委
托
人
的
商
並
秘
密
，
包

括
技
木
信
息
、
蛭
膏
倍
息
以
及
全
人
除
私
，
甚
至
全
国
此
季
渉
到
相
美
人
員
的
利
害
美
系
。
迩
有
．
受
托
人
対
自
身
赴
理
倍
托
事
券

（12）

的
有
美
情
況
和
資
料
也
在
此
列
。
因
此
．
要
求
受
托
人
承
担
対
信
托
当
事
人
和
赴
理
倍
托
事
各
的
情
況
承
担
保
密
叉
各
。
保
密
叉
各

的
内
容
，
概
括
来
説
，
包
括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以
及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情
況
和
資
料
。
例
如
．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的
姓
名
、
取
並
、

身
扮
証
弔
、
敏
行
敗
号
、
倍
托
没
立
和
収
益
的
情
況
等
。

本
条
第
三
款
旦
然
対
受
托
人
的
保
密
叉
多
作
出
了
規
定
．
但
是
井
没
有
言
及
連
反
本
規
定
的
法
律
責
任
。
我
m
玖
カ
，
保
密
叉

身
対
受
托
入
来
説
是
法
定
又
各
，
連
反
核
又
各
的
，
庄
按
照
信
托
合
同
或
信
托
遺
鴨
的
規
定
．
承
担
相
座
的
連
釣
責
任
或
侵
収
責
任
。

対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造
成
損
失
的
庄
承
担
蛭
済
賠
倍
責
任
。

但
是
，
当
主
管
机
美
及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依
照
法
律
程
序
要
求
了
解
或
検
査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及
信
托
財
戸
的
状
況
而
索
取

信
息
資
料
吋
，
受
托
人
庄
依
法
亦
理
。

7）（101）40巻1号（2（泊5．



説

第
九
項
　
最
終
清
算
市
的
作
成
叉
券

信
托
終
止
吋
，
受
托
人
在
格
信
托
財
戸
移
交
姶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枚
利
旧
属
人
的
同
吋
，
庄
当
作
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清
算
撮

論
　
告
井
要
征
得
受
益
人
以
及
其
他
政
利
旧
属
人
的
臥
可
。

信
托
法
第
五
八
条
規
定
．
〝
倍
托
終
止
的
．
受
托
入
鹿
当
作
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清
算
振
告
。
受
益
人
或
者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
旧
属
人
対
清
算
撮
告
元
昇
淡
的
，
受
托
人
就
清
算
報
告
所
列
事
項
解
除
責
任
。
但
受
托
人
有
不
当
行
力
的
除
外
〃
，
也
就
是
説
．
咳

条
規
定
了
受
托
人
制
作
清
算
叔
告
市
的
又
券
。

所
謂
信
托
事
各
的
清
算
，
系
揺
対
受
托
入
園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戸
生
的
債
枚
和
債
各
所
逆
行
的
清
理
括
功
。
困
此
，
仇
程
序
上

来
沸
，
咳
清
理
括
功
包
括
‥

一
、
清
理
債
枚
、
債
券
…

二
、
核
定
井
移
交
信
托
財
戸
‥

三
、
制
作
井
提
交
清
算
拇
告
事
。

在
第
一
項
清
理
債
枚
、
債
券
方
面
．
受
托
人
首
先
庇
当
迫
回
国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友
生
的
債
枚
，
其
次
清
算
和
倍
速
因
赴
理
信

托
事
各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各
。
受
托
人
清
算
因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各
村
，
可
以
事
面
通
知
己
知
的
債
牧
人
申
撮
債
枚
．

也
可
以
通
達
一
定
的
官
方
媒
体
刊
登
「
告
．
通
知
債
収
入
中
根
債
枚
。

当
第
一
項
工
作
完
成
后
，
即
受
托
人
完
成
債
収
与
債
券
的
清
算
后
．
庄
当
核
定
信
托
財
戸
井
編
制
信
托
財
戸
的
負
債
表
和
財
戸

明
錦
。
受
托
人
在
移
交
信
托
財
戸
吋
須
向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以
及
信
托
財
戸
的
収
力
旧
属
人
提
交
清
算
撮
告
弔
。

清
算
扱
告
事
上
一
般
庄
記
載
有
美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状
況
、
債
枚
与
債
券
的
状
況
、
信
托
財
戸
的
増
減
状
況
以
及
未
回
収
債
券

与
未
倍
迂
債
券
的
情
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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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治（三）
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或
者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力
旧
属
人
対
受
托
人
捉
交
的
清
算
撮
告
事
有
昇
淡
的
．
庄
当
尽
快
提
出
昇
蚊
。
若
元
弄

淡
．
則
受
托
人
就
清
算
拇
告
所
列
事
項
解
除
責
任
．
反
之
，
如
果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或
者
倍
托
財
戸
的
枚
力
旧
属
人
対
受
托
人
的
清

算
根
告
所
列
事
項
有
昇
淡
的
，
受
托
人
則
不
得
解
除
責
任
。
男
外
，
対
清
算
撮
告
上
存
在
未
列
事
項
的
，
受
托
人
同
樺
不
得
解
除
責

任
。
如
果
清
算
撮
告
事
上
未
列
的
事
項
属
国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戸
生
的
債
収
．
受
托
人
必
須
迫
回
核
債
枚
。
如
果
存
在
国
赴
理
倍
托

事
各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券
的
．
受
托
人
可
以
保
留
一
部
分
信
托
財
戸
用
以
清
倍
債
券
，
也
可
以
与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力
妃
属
人
協
商
決

定
億
迂
方
法
。
如
果
存
在
意
見
的
対
立
，
且
受
托
人
蛭
与
委
托
人
、
受
益
人
或
者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力
旧
属
人
協
商
例
得
不
到
解
決
吋
．

可
以
清
求
人
民
法
院
判
決
。

受
托
人
以
欺
梓
的
手
段
．
与
他
人
悪
意
勾
錆
或
以
其
他
不
法
手
段
減
少
信
托
財
戸
的
俳
値
或
者
増
大
信
托
財
戸
的
債
券
，
或
者

制
作
虚
俄
的
清
算
推
告
吋
，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受
益
人
或
者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力
旧
属
人
未
対
受
托
人
的
清
算
撮
告
提
出
昇
淡
力
由
解
除

責
任
。

（
1
）
　
日
本
約
倍
托
法
学
者
一
般
基
干
”
受
托
人
不
得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″
的
原
則
．
債
枚
学
説
主
推
禁
止
受
托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（
日
本
信

托
法
第
二
六
条
第
一
款
）
，
安
原
性
法
主
体
学
説
主
張
禁
止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和
信
托
財
戸
交
易
（
日
本
倍
托
法
第
二
人
条
第
一
款
）
。

但
也
有
対
以
上
丙
学
説
持
批
判
志
度
的
双
点
，
参
照
中
野
正
俊
《
信
託
に
お
け
る
受
託
者
の
忠
実
義
務
》
・
法
学
志
林
九
八
巻
第
二
号

一
三
三
頁
以
下
。

（
2
）
　
中
野
正
俊
・
前
掲
蛤
文
二
一
一
頁
。

（
3
）
　
美
国
的
信
托
法
学
者
，
仇
立
法
槍
的
角
度
格
此
視
力
対
受
益
人
的
叉
昇
一
参
照
（
信
托
法
重
述
）
（
第
二
版
）
　
（
R
e
s
t
a
t
e
m
e
n
 
O
↓
ぎ
e

r
a
w
（
∽
n
C
O
n
d
）
）
第
一
七
〇
条
第
一
款
．
加
利
彿
尼
亜
州
信
托
法
第
一
六
〇
〇
二
条
伺
款
、
路
易
加
納
州
信
托
法
第
二
〇
八
二
条
、

冒
g
e
芦
T
2
巴
a
n
d
T
m
竺
行
e
∽
．
∽
c
c
．
恐
山
（
N
d
．
－
霊
○
）
‥
S
c
O
t
t
O
n
↓
2
S
t
S
．
∽
声
】
3
（
N
d
．
e
d
L
等
笠
。
与
此
相
対
．
淡
力
是
対
受
益
人
的
叉
身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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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日
本
的
信
托
法
学
界
的
通
悦
，
但
実
廣
仕
法
主
体
学
説
玖
力
是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又
各
，
中
野
正
俊
（
前
掲
蛤
文
第
二
三
七
頁
）
臥
力
是

対
委
托
人
的
叉
各
。
男
外
，
英
国
的
信
托
法
学
者
玖
カ
〝
受
托
人
必
須
按
照
信
托
条
款
、
衡
平
法
上
的
堵
項
原
則
、
和
規
花
信
托
美
系
的

国
会
制
定
法
的
規
定
以
及
法
院
下
送
的
命
令
去
赴
理
信
托
財
戸
″
（
K
e
e
t
O
n
a
n
d
S
h
e
已
芦
D
i
顎
t
0
2
F
e
E
n
隻
s
h
L
a
w
O
コ
⊇
芦
－
○
喜
．

依
其
意
思
而
吉
．
可
以
格
其
視
力
対
委
托
人
的
叉
券
。

善
良
管
理
人
的
注
意
叉
各
是
連
用
干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所
有
情
形
下
的
重
要
又
身
（
四
宮
和
夫
…
信
托
法
人
新
版
）
二
四
八
頁
）
。

根
据
路
易
加
納
州
信
托
法
第
二
〇
九
〇
条
的
規
定
，
所
謂
慎
重
者
的
原
則
即
指
〝
受
托
人
承
担
以
与
通
常
的
慎
重
者
赴
理
自
己
的
財
戸

同
等
的
技
能
以
及
注
意
赴
理
信
托
財
戸
的
叉
各
″
。
加
利
悌
尼
亜
州
信
托
法
第
一
六
〇
一
四
条
的
規
定
也
具
有
同
伴
的
意
旨
。

四
宮
和
夫
・
前
掲
事
第
二
二
一
頁
。

北
川
清
適
・
《
自
己
執
行
義
務
と
代
人
使
用
に
つ
い
て
￥
信
托
法
研
究
第
一
三
号
三
頁
以
下
。

原
　
靖
・
〈
共
同
受
託
者
の
合
手
的
行
動
と
義
務
〉
・
信
托
法
研
究
第
一
七
号
三
頁
以
下
。

中
野
正
俊
…
（
信
託
に
お
け
る
受
託
者
の
公
平
義
務
－
所
謂
受
益
者
平
等
の
原
則
の
観
点
に
立
脚
し
て
ー
〉
・
現
代
民
法
学
の
理
論
と
課

題
（
遠
藤
　
浩
先
生
傘
寿
妃
念
）
　
六
四
九
頁
。

中
野
正
俊
・
前
掲
治
文
六
五
九
頁
。
参
照
東
京
地
方
法
院
二
〇
〇
一
年
二
月
一
日
民
事
部
判
決
四
五
頁
。

下
　
耀
武
主
端
・
中
学
人
民
共
和
国
倍
托
法
辞
又
一
〇
九
頁
。

一
般
玖
力
銀
行
等
金
融
机
拘
庄
当
承
担
守
密
又
券
。
像
瑞
士
（
全
国
人
大
八
倍
托
法
）
起
草
工
作
小
包
・
中
学
人
民
共
和
国
信
托
法
梓

又
第
四
三
頁
）
一
樺
．
如
果
保
密
信
托
本
身
的
活
．
則
交
易
的
安
全
就
全
威
力
何
題
。
国
力
功
戸
、
債
券
等
没
有
法
定
公
示
方
法
的
財
戸
．

有
美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的
資
料
同
吋
具
有
公
示
的
致
力
（
四
宮
和
夫
…
前
掲
事
二
二
七
頁
脚
注
（
1
）
）
。

似175榊2号l巻04

第
四
章
　
受
托
人
的
禁
止
行
カ

法
律
禁
止
（
限
制
）
的
受
托
人
的
行
カ
．
是
受
托
人
的
叉
身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。
仇
性
廣
上
看
，
此
英
文
各
被
称
力
消
扱
性
又



中国信托法概塘（三）

第
一
苛
　
禁
止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
信
托
是
建
立
在
信
托
当
事
人
之
両
相
互
信
任
的
基
咄
上
而
成
立
的
，
我
国
信
托
法
有
美
信
托
定
又
中
井
不
包
含
叔
酬
作
力
信
托

成
立
的
相
美
当
事
人
的
対
俳
．
也
就
是
説
受
托
人
不
能
以
取
得
拇
酬
力
接
受
委
托
的
条
件
。
在
民
事
信
托
方
面
・
以
不
取
得
撮
酬
力

原
則
．
取
得
扱
酬
力
例
外
‥
在
膏
並
信
托
方
面
，
既
有
撮
酬
，
也
有
管
理
費
用
的
朴
倍
，
但
須
在
信
托
合
同
中
有
明
功
的
約
定
。
因

此
，
我
国
信
托
法
規
定
，
受
托
人
除
可
以
按
照
倍
托
法
第
三
五
条
的
有
美
信
托
撮
酬
的
規
定
，
取
得
信
托
拇
酬
，
但
是
不
得
利
用
信

托
財
戸
力
自
己
謀
取
利
益
（
第
二
六
条
）
。
由
干
受
托
人
在
信
托
英
系
中
併
赴
的
地
位
，
決
定
丁
受
托
人
原
則
上
禁
止
享
受
倍
托
利

益
．
但
也
明
湿
地
制
定
有
受
托
人
”
除
依
照
本
法
規
定
取
得
撮
酬
外
〃
的
例
外
規
定
。
不
達
速
里
突
出
的
重
点
是
・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
（2）

任
何
名
文
和
方
式
利
用
信
托
財
戸
力
自
己
謀
取
利
益
。

本
来
．
受
托
人
的
又
各
就
是
要
通
用
信
托
財
戸
追
求
倍
托
利
益
（
収
益
）
，
而
力
堆
追
求
信
托
利
益
，
也
是
非
常
明
磯
的
，
只

能
是
力
受
益
人
．
不
能
力
受
托
人
自
己
。
速
一
禁
止
又
各
的
目
的
．
就
是
不
允
拝
受
托
人
格
信
托
財
戸
的
債
枚
与
其
固
有
財
戸
的
債

券
相
祇
消
．
官
不
只
限
干
禁
止
受
托
人
力
自
身
利
益
而
荻
取
金
銭
上
的
利
益
，
迂
包
括
受
托
人
力
自
身
利
益
而
使
用
信
托
財
戸
。

就
信
托
的
本
廣
而
言
，
受
托
人
必
須
力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。
個
若
受
托
人
可
力
自
己
的
利
益
管
理
和
赴
分

信
托
財
声
的
活
．
則
与
信
托
制
度
的
本
旨
相
悼
，
国
力
在
信
托
美
系
中
・
受
托
人
赴
干
債
各
人
的
地
位
・
受
益
人
赴
干
債
収
入
的
地

位
。
困
此
，
身
力
債
券
人
的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信
托
財
戸
的
所
有
人
的
名
文
，
将
自
己
宣
身
千
本
是
債
牧
人
的
受
益
人
的
地
位
。
在
信

托
美
系
中
，
受
益
人
力
唯
一
享
有
信
托
利
益
的
人
，
所
以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任
何
人
的
名
文
和
方
式
力
自
己
追
求
和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。

偲
没
受
托
人
可
以
利
用
信
托
財
戸
力
自
己
藻
取
利
益
．
則
受
托
人
在
本
庄
力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辻
程
中
就
可
能
会
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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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先
考
虚
自
己
的
利
益
，
而
不
願
損
害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．
仇
而
元
法
域
実
地
履
行
信
托
合
同
所
規
定
的
叉
各
。

但
是
．
受
托
人
力
共
同
受
益
人
之
一
吋
，
作
力
例
外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享
受
倍
托
利
益
。
国
力
在
速
神
情
形
下
，
即
便
受
托
人
＝

（3）

論
　
受
益
人
達
反
信
托
．
其
他
受
益
人
也
可
以
監
督
甚
至
強
制
其
履
行
受
托
人
堺
責
。

受
托
人
達
反
禁
止
享
受
信
托
利
益
的
規
定
．
利
用
倍
托
財
戸
謀
取
利
益
的
，
其
行
カ
国
造
反
禁
止
性
規
定
属
干
兎
致
，
所
取
得

的
利
益
旧
人
信
托
財
戸
（
第
二
六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此
情
形
可
視
力
与
信
托
法
中
有
美
倍
托
財
戸
的
規
定
　
－
　
”
受
托
人
因
信
托
財
戸
的

（2（氾5．7）（106）

管
理
、
赴
分
或
者
其
他
情
形
而
取
得
的
財
戸
〃

的
性
廣
相
同
，
庄
当
〝
旧
人
信
托
財
戸
〟
　
（
第
一
四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
第
二
苗
　
禁
止
信
托
財
戸
的
固
有
財
戸
化

受
托
人
以
所
有
人
的
身
扮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，
但
不
得
以
倍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、
或
者
蛭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同
意
的
公
平

交
易
行
力
以
外
的
方
法
（
第
二
八
条
第
一
款
但
弔
）
．
格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（
第
二
七
条
前
段
，
第
二
ハ
泉
后
段
）
。
因
交
易

行
力
属
法
律
行
カ
．
如
果
受
托
人
以
此
以
外
的
方
法
将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的
活
．
則
形
成
刑
事
上
的
貪
汚
罪
或
者
渡
取
罪
。

如
果
不
達
梓
解
樺
的
活
，
就
全
国
后
述
的
利
益
相
反
行
力
的
美
系
而
映
乏
一
致
性
。
換
言
之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将
倍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
有
財
戸
的
情
形
只
有
丙
神
．
即
与
信
托
財
戸
逆
行
交
易
或
者
因
刑
法
上
的
貪
汚
行
力
和
湊
駅
行
カ
。
速
里
需
要
我
椚
注
意
的
是
．
受

托
人
在
与
信
托
財
戸
遊
行
交
易
吋
．
只
要
没
有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，
就
可
能
拘
成
利
益
相
反
行
カ
。
迭
神
速
反
禁
止
規
定

而
行
使
的
利
益
相
反
行
力
杓
成
民
法
上
的
元
枚
代
理
行
カ
。

但
是
，
侭
没
有
速
神
情
形
．
即
受
托
人
井
非
通
達
与
信
托
財
戸
進
行
交
易
或
者
因
貪
汚
行
力
以
及
湊
取
行
カ
，
而
是
利
用
其
他

方
法
，
将
倍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。
在
信
托
法
上
便
号
致
了
新
向
題
的
出
現
。
信
托
法
旦
然
規
定
了
禁
止
受
托
人
将
信
托
財
戸
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．
但
井
没
有
対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作
出
任
何
規
定
。
按
解
梓
槍
的
魂
点
，
速
里
所
禁
止
的
不
座
只
限
千
倍
托

40巻1号



中国信托法横槍（三）

財
戸
的
取
得
，
也
庄
就
信
托
財
戸
的
収
利
取
得
予
以
禁
止
。
個
若
受
托
人
可
以
任
意
将
信
托
財
戸
韓
力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．
或
者
可

以
任
意
取
得
美
千
倍
托
財
戸
的
収
利
的
活
，
則
造
成
受
托
人
享
有
倍
托
財
戸
及
其
利
益
．
八
両
背
寓
了
禁
止
享
有
倍
托
利
益
的
原
則
。

因
此
．
在
此
庄
打
大
解
拝
信
托
法
的
規
定
花
園
，
即
受
托
人
除
不
得
格
信
托
財
戸
韓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外
，
也
不
得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的

枚
利
。
受
托
人
将
信
托
財
戸
韓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的
．
需
恢
麦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（
第
二
七
条
中
段
）
‥
造
成
信
托
財
戸
損
失
的
，
庄

当
承
担
賠
倍
責
任
（
第
二
七
条
后
段
）
。

男
外
．
在
禁
止
受
托
人
将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的
規
定
中
，
没
有
制
定
英
似
日
本
信
托
法
（
日
本
信
托
法
第
二
二
条
第

一
款
）
中
的
〝
元
治
以
任
何
人
的
名
文
〃
的
要
件
規
定
。
比
如
，
受
托
人
的
取
得
没
有
表
現
在
明
赴
，
而
是
通
達
自
己
孫
子
的
取
得

膜
而
荻
得
了
実
廣
上
和
自
己
取
得
的
同
一
結
果
．
或
者
通
達
址
第
三
人
先
行
的
冥
信
托
財
戸
，
辻
后
再
拝
址
姶
自
己
。
速
些
情
形
都

有
可
能
出
現
。
カ
了
杜
絶
以
上
速
神
変
相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的
情
形
．
在
信
托
法
中
加
入
”
元
槍
以
任
何
人
的
名
文
〃
的
不
可
或
鉄
的

要
件
実
力
重
要
。
就
信
托
立
法
的
宗
旨
而
吉
．
庄
解
繹
カ
”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任
何
人
的
名
文
格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″
。

此
外
．
印
度
信
托
法
規
定
．
受
托
人
辞
任
后
的
相
当
期
限
内
．
不
得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（
将
信
托
財
戸
韓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）
或
者
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上
的
担
保
枚
或
者
借
貸
枚
（
印
度
信
托
法
第
五
三
条
）
。
印
度
信
托
法
通
達
迭
一
規
定
，
禁
止
辞
任
的
受
托
人
在
一
定

的
期
限
内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或
者
倍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。
我
国
信
托
法
在
信
托
終
止
后
，
井
没
制
定
禁
止
受
托
人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或
者
信
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的
規
定
。
干
是
可
以
遠
梓
解
辞
，
信
托
一
旦
終
止
，
受
托
人
将
信
托
財
戸
移
交
姶
受
益
人
或
其
他
枚
利
旧
属
人
后
，

共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地
位
即
随
之
消
天
．
故
信
托
終
止
后
則
不
座
当
禁
止
曽
蛭
身
力
受
托
人
的
人
膜
受
益
人
或
者
倍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田

属
人
手
中
幽
冥
信
托
財
戸
，
或
者
在
信
托
財
戸
上
没
定
収
利
。

対
因
鍵
承
或
者
其
他
綜
合
性
名
文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的
．
信
托
法
未
作
明
文
規
定
，
但
膜
解
樺
治
的
規
点
来
着
，
因
力
井

非
是
因
受
托
人
自
身
的
行
力
而
取
得
枚
利
，
所
以
白
兎
禁
止
的
必
要
。
困
継
承
使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固
有
財
戸
的
．
如
受
托
人
威
力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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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人
的
芥
子
．
因
受
益
人
的
死
亡
而
其
継
承
其
受
益
枚
．
仇
両
便
倍
托
財
戸
韓
変
成
了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‥
男
外
，
困
綜
合
性
名

叉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的
，
如
其
他
公
司
対
受
托
公
司
所
受
托
的
財
戸
負
有
抵
押
収
的
．
当
咳
公
司
与
受
托
公
司
合
井
吋
，
受
托
公
司
即

論
　
取
得
了
核
信
托
財
戸
上
的
担
保
枚
。
干
此
情
形
下
，
即
便
受
托
人
取
得
信
托
財
戸
上
的
枚
利
．
但
其
枚
利
也
不
困
混
同
而
消
天
（
参

照
第
三
編
第
五
章
第
五
事
第
四
項
）
。

第
三
苛
　
禁
止
利
益
相
反
交
易
行
カ

（4）

除
信
托
文
件
男
有
規
定
蛭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同
意
．
井
以
公
平
的
市
場
俳
格
連
行
交
易
除
外
，
受
托
人
不
得
将
其
固
有
財
戸

（5）

与
信
托
財
戸
逆
行
交
易
或
者
将
不
同
委
托
人
的
信
托
財
戸
逆
行
交
易
（
第
二
八
条
第
一
款
）
。
此
規
定
即
所
渦
的
禁
止
利
益
相
反
行
力

的
規
定
。
所
謂
固
有
財
戸
和
信
托
財
戸
的
交
易
，
是
揺
受
托
人
以
自
己
的
資
金
駒
英
信
托
財
戸
，
或
者
用
信
托
財
戸
的
金
銭
駒
冥
自
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等
，
此
外
迩
如
将
固
有
財
戸
与
信
托
財
戸
逆
行
交
換
的
，
被
交
換
的
信
托
財
戸
即
威
力
固
有
財
戸
。
以
上
情
形
均
属

禁
止
之
列
。
当
受
托
人
力
実
施
赴
分
信
托
而
出
背
信
托
財
戸
吋
．
本
来
元
治
任
何
人
都
可
以
成
力
冥
主
．
駒
英
該
信
托
財
戸
，
但
由

干
利
益
相
反
行
力
的
規
定
，
受
托
人
不
得
以
駒
英
者
的
身
扮
駒
冥
核
倍
托
財
戸
。
即
便
形
式
上
是
以
他
人
的
名
文
駒
英
，
但
実
席
上

力
受
托
人
自
身
的
巽
的
．
也
属
干
将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的
行
カ
．
庄
当
禁
止
。
換
言
之
，
信
托
法
禁
止
受
托
人
通

辻
任
何
重
接
或
者
両
接
的
方
式
将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。

信
托
法
禁
止
受
托
人
将
信
托
財
戸
韓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，
其
原
因
在
干
‥
如
果
允
拝
受
托
人
将
其
固
有
財
戸
与
信
托
財
戸
逆
行
交

易
．
則
受
托
人
自
身
作
力
信
托
財
戸
名
文
上
的
所
有
人
．
同
吋
赴
干
英
方
和
裏
方
的
地
位
．
因
力
冥
重
也
属
赴
分
行
カ
．
即
法
律
行

力
的
一
秤
，
按
照
法
律
行
力
的
一
般
原
則
，
自
己
英
自
己
真
的
法
律
行
力
是
不
成
立
的
。
受
托
人
格
其
固
有
財
戸
与
信
托
財
戸
遊
行

（6）

交
易
．
即
杓
成
利
益
相
反
行
カ
，
如
果
不
加
限
制
地
允
杵
利
益
相
反
行
カ
．
受
托
人
就
有
可
能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．
和
受
益
人
形
成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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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沖
突
。
国
力
凡
人
的
心
理
骨
太
心
来
説
．
受
托
人
在
格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吋
，
老
元
疑
同
地
是
憩
尽
可
能
地
圧
低
成
交
併

格
．
而
就
受
益
入
来
説
．
則
希
望
以
尽
可
能
高
的
俳
格
出
背
信
托
財
戸
，
両
者
之
回
的
利
害
美
系
表
現
力
相
互
対
立
。
也
正
因
力
違

和
与
信
托
宗
旨
相
惇
之
行
カ
，
絶
対
会
影
鳴
受
托
人
忠
実
地
去
履
行
受
托
人
的
叉
身
。
因
此
，
信
托
法
規
定
，
若
因
利
益
相
反
之
原

因
造
成
倍
托
財
戸
損
失
的
．
受
托
人
庄
当
承
担
賠
償
責
任
（
第
二
八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
但
是
在
有
不
得
巳
事
由
的
情
況
下
．
受
托
人
也
可
格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。
如
受
托
人
根
据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出
賃
借

托
財
戸
，
但
因
没
有
合
道
的
冥
主
，
而
不
得
不
以
全
人
身
扮
駒
英
信
托
財
戸
的
。
個
若
一
味
禁
止
受
托
人
将
倍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
財
戸
，
根
可
能
会
与
実
情
不
符
．
最
終
号
致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受
損
。
因
此
．
信
托
法
規
定
〝
信
托
文
件
男
有
規
定
或
者
蛭
委
托
人
或

者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．
井
以
公
平
的
市
場
俳
格
逆
行
交
易
″
的
，
受
托
人
可
以
格
信
托
財
戸
特
力
其
固
有
財
戸
（
第
二
八
条
第
一
款
但

事
）
。
所
以
．
尽
管
是
利
益
相
反
行
カ
．
但
委
托
人
事
先
在
信
托
文
件
中
予
以
規
定
的
，
或
者
倍
托
没
立
以
后
．
蛭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
益
人
的
同
意
井
以
公
平
的
市
場
俳
格
進
行
交
易
的
，
則
没
有
禁
止
的
必
要
。
然
而
，
如
何
看
待
受
托
人
達
反
第
二
八
条
但
市
的
規
定

実
施
利
益
相
反
行
力
的
致
力
．
苦
瓜
解
繹
治
的
現
点
出
炭
．
庄
核
解
樺
力
要
名
将
受
托
人
的
交
易
行
力
視
力
元
致
，
要
A
看
作
委
托

人
或
受
益
人
的
任
意
一
方
対
受
托
人
的
交
易
行
力
可
予
以
撒
錆
。
因
此
，
達
也
渉
及
到
了
信
托
法
第
二
八
条
的
規
定
属
任
意
規
定
逐

是
強
行
規
定
的
同
塵
，
今
后
尚
存
探
吋
之
必
要
。

（
1
）
　
在
印
度
信
托
法
中
，
除
了
受
托
人
的
叉
券
之
外
．
迩
寺
n
列
出
了
受
托
人
的
行
力
限
制
。
日
本
的
信
托
法
学
者
格
受
托
人
的
又
各
区
分

力
頼
政
又
各
和
消
政
文
各
。
相
当
干
印
度
信
托
法
上
的
受
托
入
行
力
的
限
制
的
庄
当
視
力
受
托
人
的
消
政
文
各
。

（
2
）
　
日
本
債
収
学
説
称
本
条
的
規
定
力
受
托
人
的
忠
実
又
各
的
規
定
。

（
3
）
　
四
宮
和
夫
…
信
托
法
［
新
版
］
一
二
六
頁
脚
注
（
9
）
。

（
4
）
　
参
照
日
本
信
托
法
第
二
二
条
第
二
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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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5
）
　
実
廣
性
法
主
体
学
説
称
本
条
的
規
定
力
受
托
人
的
忠
実
叉
各
的
規
定
。

（
6
）
　
所
滑
利
益
相
反
行
力
是
指
在
同
一
法
律
行
力
下
，
元
治
是
任
何
人
都
不
得
成
力
交
易
相
対
人
的
代
理
人
或
者
当
事
人
双
方
的
代
理
人
的

原
則
（
日
本
民
法
第
一
〇
八
条
）
。
国
力
在
利
益
相
反
行
力
的
情
形
下
．
公
正
的
交
易
行
力
得
不
到
保
証
．
所
以
庄
当
戸
格
禁
止
信
托
的

受
托
人
既
是
借
托
財
戸
的
巽
方
，
又
是
信
托
財
戸
的
真
方
的
利
益
相
反
行
カ
。

第
五
章
　
　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叉
各
的
責
任

第
一
苛
　
受
托
人
的
朴
倦
損
失
責
任
和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原
状
的
責
任

如
前
所
述
．
受
托
人
承
担
着
信
托
法
上
的
秤
神
文
舟
。
受
托
人
達
反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叉
各
的
．
通
常
被
称
作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
（1）

叉
各
或
者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　
（
b
r
e
a
c
h
O
f
ぎ
s
t
）
。
只
要
道
反
信
托
．
就
与
受
托
人
的
作
力
或
不
作
力
克
美
，
一
律
視
力
連
反
信
托
．

即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属
違
法
行
力
的
一
秤
。
具
体
来
説
．
就
是
指
受
托
入
国
違
反
信
托
目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，
或
者
赴
理
信

托
事
各
不
当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受
到
損
失
的
情
形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款
）
。

信
托
法
出
干
保
炉
委
托
人
及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（
利
益
）
，
将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的
責
任
，
以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享
有

（2）

的
形
式
予
以
規
定
（
第
二
二
条
、
第
四
九
条
）
。
本
来
，
受
托
人
的
叉
舟
屋
当
与
委
托
人
及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相
互
一
致
．
但
是
，
制
定
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計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的
枚
利
，
如
后
所
述
，
在
信
托
法
上
．
宅
是
以
救
済
目
的
力
内
容
両
得
以
碗
立
的
。

如
前
所
述
．
信
托
法
要
求
受
托
人
承
担
各
神
文
各
，
但
就
委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的
責
任
，
信
托
法
不
是
膜
受
托
人
達
反
叉
券
的
角

度
予
以
規
定
，
而
是
以
委
托
人
及
受
益
人
的
収
利
的
形
式
予
以
規
定
。
本
来
．
受
托
人
的
叉
各
和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庄
当

互
相
吻
合
，
倍
托
法
出
干
維
持
委
托
人
及
受
益
人
的
枚
利
和
計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叉
各
之
向
的
統
一
性
的
目
的
，
対
造
反
信
托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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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托
人
．
賦
予
丁
重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朴
倍
損
失
清
求
敏
和
信
托
財
戸
的
夏
原
清
求
枚
。

男
外
．
当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，
或
在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吋
．
国
連
失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遭
受
損

失
的
，
委
托
人
及
受
益
人
可
清
求
受
托
人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或
者
朴
僕
損
失
（
委
托
人
第
二
二
条
、
受
益
人
第
四
九
条
）
。
也
就

是
説
．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的
責
任
．
信
托
法
以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的
収
利
的
形
式
作
出
規
定
．
仇
而
保
証
実
現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
（3）

以
及
信
托
財
戸
的
安
全
。

所
滑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，
是
措
受
托
人
員
然
享
有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枚
利
．
但
咳
枚
利
不
可
以
元

限
制
地
行
使
，
要
受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的
約
束
。
因
此
，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信
托
力
管
理
信
托
的
，
受
托
人
不
享
有
赴
分
収
。
但
如
元
視

信
托
的
約
定
．
実
施
信
托
財
戸
赴
分
的
，
或
者
超
越
赴
分
枚
的
乾
田
．
即
杓
成
了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侵
害
。
例
如
，
本
庄
堆
持
原
状
管

理
信
托
財
戸
的
却
変
重
信
托
財
戸
使
其
現
金
化
、
或
者
低
千
倍
托
財
戸
本
来
的
掛
値
低
併
変
重
信
托
財
戸
、
或
者
免
除
対
倍
托
財
戸

併
負
的
債
券
等
行
カ
。
男
外
．
前
述
的
国
連
失
而
造
成
信
托
財
戸
損
失
的
．
例
如
本
庄
均
尽
全
力
実
現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最
大
化
，
使

其
信
托
財
戸
得
到
最
大
的
増
値
，
但
是
却
把
作
力
信
托
財
戸
的
的
現
金
死
死
地
鎖
飼
在
保
障
梅
里
，
仇
而
疏
干
荻
得
増
値
的
可
能

性
…
或
疏
干
及
吋
遣
当
的
堆
修
致
使
作
力
借
托
財
戸
的
虜
屋
喝
折
的
…
或
没
有
及
吋
吋
逐
満
期
到
来
的
債
枚
・
造
成
吋
致
消
天
的
‥

或
逆
行
凧
除
投
資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的
本
金
損
失
的
‥
或
偲
併
変
重
信
托
財
戸
‥
或
将
本
庄
存
人
敏
行
的
金
銭
用
干
駒
冥
股
票
的
行

（4）

カ
等
等
。
信
托
法
旦
然
規
定
了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対
連
反
信
托
的
受
托
人
可
以
行
使
朴
傑
損
失
和
信
托
財
戸
恢
夏
原
状
清
求
枚
（
第

二
二
条
、
第
九
条
第
一
款
）
．
但
対
委
托
人
或
受
益
人
出
現
死
亡
的
情
形
未
作
明
文
規
定
。
不
達
一
般
玖
カ
．
委
托
人
死
亡
的
，
由
其

継
承
人
‥
受
益
人
死
亡
的
．
由
其
継
承
人
以
及
述
包
括
其
他
受
托
人
可
以
行
使
該
項
枚
利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即
使
是
他
益
借
托
，
委
托

人
身
力
倍
托
当
事
人
与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有
着
利
害
美
系
．
当
然
可
以
清
求
受
托
人
朴
億
損
失
或
者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。

又
因
碗
保
信
托
硫
安
能
使
受
益
人
受
益
也
是
委
托
人
的
責
任
，
所
以
委
托
人
的
鍵
承
人
当
可
鰯
承
委
托
人
的
収
利
和
叉
身
，
有
叔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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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便
以
上
清
求
枚
。
同
樺
，
受
益
人
的
継
承
人
可
継
承
受
益
枚
．
也
可
以
受
益
人
的
身
扮
享
有
以
上
請
求
枚
。
受
托
人
力
共
同
受
托
人

的
．
座
視
対
其
他
受
托
人
也
享
有
以
上
清
求
枚
。
困
力
共
同
受
托
人
対
第
三
人
負
担
連
帯
責
任
（
第
三
二
条
）
，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
論
　
違
反
信
托
吋
，
没
有
参
与
連
反
信
托
行
力
的
受
托
人
也
将
蒙
受
相
座
的
損
失
。
受
托
人
更
香
的
．
座
視
対
新
受
托
人
也
享
有
以
上
清

求
枚
。
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所
承
担
的
朴
倍
損
失
責
任
，
是
指
以
金
銭
朴
倍
核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‥
信
托
財
戸
的
恢
夏
原
状
．
是
措
通
達
財
物

或
者
枚
利
便
信
托
財
戸
恢
夏
到
原
来
的
状
志
。
例
如
．
将
作
力
信
托
財
戸
的
金
銭
鉄
柵
干
保
障
梅
里
．
仇
而
疏
干
荻
取
利
息
的
．
須

以
金
銭
的
形
式
朴
倍
相
当
干
利
息
的
部
分
‥
将
作
力
倍
托
財
戸
的
虎
屋
特
彙
姶
他
人
的
，
須
将
咳
虎
屋
巽
回
以
使
倍
托
財
戸
恢
夏
原

状
。
如
上
所
述
．
在
以
上
清
求
枚
中
．
是
以
金
銭
的
形
式
朴
倍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．
逐
是
以
財
物
以
及
枚
力
恢
夏
倍
托
財
戸
原
状
．

戸
生
了
清
求
枚
的
相
互
尭
和
状
志
。
速
要
取
決
干
身
力
清
求
牧
人
的
委
托
人
或
受
益
人
的
迭
揮
。
不
達
，
受
托
人
以
超
辻
平
常
的
坪

借
俳
格
出
賃
借
托
財
戸
的
，
加
東
枚
利
入
着
中
金
銭
的
活
．
則
可
通
達
損
失
朴
倍
来
荻
得
満
足
．
若
着
眼
千
倍
托
財
戸
自
身
的
活
．

即
可
通
達
信
托
財
戸
的
恢
夏
原
状
荻
得
救
済
。
思
之
，
究
克
采
取
何
軒
方
法
法
要
取
決
干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的
自
由
意
原
。

40巻1号（2（沿5…　7）（112）

第
二
苛
　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撒
消
収

受
托
人
必
須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（
第
二
五
条
第
一
款
）
。
但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管
理
和
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情
形
也
吋
有
笈
生
。
因
此
，
受
益
人
与
委
托
人
（
委
托
人
死
亡
的
由
其
継
承
人
）
可
以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力
由
，

清
求
受
托
人
朴
億
損
失
或
者
恢
夏
倍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款
后
段
）
。
但
同
塵
在
干
，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対
受
托
人
達

反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赴
理
信
托
財
戸
的
，
旦
然
可
以
清
求
受
托
人
朴
億
損
失
或
者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，
但
対
並
巳
実
施
完
単
的
赴

分
行
カ
，
受
托
人
的
朴
倍
損
失
或
者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有
吋
会
国
粋
神
原
国
元
法
実
現
，
即
受
托
人
没
有
充
足
的
資
金
能
力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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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

根
可
能
寺
致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克
法
得
到
保
炉
。

カ
此
．
信
托
法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款
以
及
第
四
九
条
第
一
款
明
碗
規
定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有
収
申
清
人
民
法
院
撤
備
咳
赴
分
行

カ
。
速
一
撤
領
収
是
委
托
人
或
者
受
益
人
帝
有
強
烈
救
済
手
段
色
彩
的
収
利
，
与
朴
倍
損
失
或
者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涛
求
枚
形
成
寛

合
美
系
。
両
者
枚
利
的
行
使
対
象
カ
‥
損
失
朴
億
和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原
状
是
計
対
受
托
人
的
清
求
収
利
．
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撤

鞘
枚
是
計
対
人
民
法
院
的
清
求
枚
利
。
但
是
，
対
与
受
托
人
交
易
的
相
対
人
戎
者
信
托
財
戸
的
特
受
入
則
是
撤
領
収
。
因
此
，
在
性

廣
上
，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遭
受
損
失
的
，
此
撒
偵
枚
是
対
朴
僧
損
失
或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原
状
的
清

求
枚
的
一
軒
朴
充
性
的
、
也
是
最
終
性
的
収
利
。
但
是
，
仇
交
易
安
全
的
角
度
出
炭
．
也
不
能
軽
易
地
裁
允
杵
行
使
撤
備
枚
。
否
別

的
活
，
和
受
托
人
交
易
的
第
三
人
就
有
可
能
会
遭
受
不
必
要
的
損
失
。
如
果
咳
信
托
財
戸
的
受
址
人
明
知
受
托
人
的
赴
分
行
力
連
反

7
倍
托
目
的
述
墜
持
接
受
該
財
戸
的
，
重
元
疑
同
咳
受
址
入
鹿
当
承
担
信
托
財
戸
的
返
逐
或
賠
倍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款
后
段
）
責
任
，

国
力
法
律
没
有
必
要
去
保
伊
悪
意
的
財
戸
取
得
者
。

就
行
使
涛
求
枚
的
順
序
而
言
．
当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決
定
計
対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目
的
実
施
的
信
托
財
戸
赴
分
行
使
撒
錆
枚
吋
，

除
受
托
入
明
艮
没
有
資
金
能
力
以
外
．
首
先
度
当
行
使
賠
倍
損
失
或
信
托
財
戸
的
恢
夏
原
状
的
清
求
枚
。
因
力
受
托
人
只
要
姶
干
賠

債
或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原
状
，
那
去
就
没
有
必
要
行
使
撤
領
収
。
然
両
，
如
前
所
述
，
在
賠
償
損
失
清
求
枚
和
恢
夏
信
托
財
戸
原
状
清

求
枚
両
者
存
在
有
一
定
的
尭
合
美
系
，
所
以
就
其
先
后
順
序
上
進
拝
邸
一
十
，
塵
取
決
干
作
力
清
求
牧
人
．
即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
自
主
迭
拝
。

美
子
清
求
枚
的
行
使
期
限
．
信
托
法
規
定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入
鹿
自
〝
知
道
或
者
庄
当
知
遁
撤
備
原
因
之
日
起
一
年
内
不
行
使

的
，
田
子
消
欠
〟
　
（
第
二
二
条
第
二
款
、
第
四
九
条
）
。

就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的
撒
備
枚
的
法
律
仕
度
而
吉
．
此
撒
領
収
井
不
是
独
立
与
干
受
益
収
的
、
和
受
益
牧
童
不
相
美
的
一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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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殊
枚
利
，
而
是
包
含
干
受
益
枚
之
中
的
一
神
枚
利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受
益
枚
的
美
健
在
干
向
受
托
人
提
出
的
給
付
清
求
枚
．
而
撤
備

説

枚
只
是
力
保
障
法
科
給
付
清
求
枚
的
実
現
而
制
定
的
一
軒
附
帯
性
的
枚
利
。
換
言
之
．
受
益
枚
作
力
債
枚
，
不
佼
伎
是
指
対
受
托
人

論
　
的
給
付
清
求
枚
．
官
逐
包
含
当
給
付
清
求
収
受
到
侵
害
吋
．
可
以
対
侵
害
人
実
施
排
除
侵
害
的
枚
利
。
特
別
是
具
各
公
示
方
法
約
倍

托
，
受
益
牧
園
具
各
了
対
抗
要
件
，
旦
然
在
形
式
上
属
干
債
枚
，
但
実
廣
上
有
根
強
的
排
他
性
，
放
送
一
意
又
上
来
説
，
受
益
枚
具

有
近
似
干
物
枚
的
性
虜
。
干
是
．
園
染
受
益
枚
的
性
虜
．
也
是
余
説
扮
転
。
国
力
是
把
受
益
人
的
姶
付
清
求
枚
作
力
一
神
完
全
枚
力

的
，
干
是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的
撤
領
収
就
被
玖
力
是
法
科
完
全
枚
力
下
的
一
神
枚
利
．
但
是
也
不
能
以
受
益
枚
具
有
物
収
性
康
的

致
カ
カ
由
，
就
辻
早
断
定
受
益
枚
不
是
債
枚
。
与
受
益
枚
之
同
力
仇
属
性
美
系
的
枚
利
．
而
不
是
独
立
干
受
益
枚
的
特
殊
枚
利
。

如
前
所
述
．
撤
備
枚
是
包
含
干
受
益
枚
在
内
的
付
帯
性
枚
利
．
肌
理
治
上
来
沸
．
撤
領
収
属
受
益
人
固
有
的
枚
利
．
不
享
有
受

益
枚
的
委
托
人
一
般
不
庄
当
享
有
撤
領
収
。
但
是
，
中
国
倍
托
法
根
据
中
国
的
実
障
国
情
．
カ
了
碗
安
保
伊
受
益
人
的
収
益
．
加
強

対
受
托
人
的
監
督
而
特
別
賦
予
了
委
托
人
達
神
肌
理
治
上
堆
以
解
秤
的
枚
利
。
達
也
是
中
国
倍
托
法
区
別
干
其
他
大
除
法
系
国
家
信

托
法
的
一
十
特
殊
之
赴
。

（114）40巻1号（2（泊5．7）

（
1
）
　
美
国
倍
托
法
重
述
（
R
e
賢
t
e
ヨ
e
n
t
O
f
ゴ
c
r
a
w
）
　
仰
二
〇
一
。

（
2
）
　
在
美
国
．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的
責
任
一
般
被
視
力
相
対
干
受
益
人
的
責
任
。

（
3
）
　
受
托
人
更
香
的
，
委
托
人
以
及
受
益
人
不
得
対
后
任
受
托
人
追
究
前
任
受
托
入
所
犯
的
倍
托
連
反
責
任
（
加
利
福
尼
亜
州
信
托
法
第

二
ハ
四
〇
三
条
）
。

（
4
）
　
松
本
　
崇
・
信
托
法
稗
叉
一
七
五
頁
。

（
5
）
　
参
照
中
野
正
俊
（
信
託
受
益
者
の
取
消
権
に
つ
い
て
－
法
律
行
為
に
於
け
る
取
消
の
概
念
を
手
懸
り
と
し
て
－
〉
・
財
戸
法
堵
同
題
的

考
察
（
小
林
一
俊
古
稀
記
念
治
集
）
　
三
二
一
頁
以
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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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章
　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人
的
責
任

在
蛭
済
形
勢
変
化
万
千
的
杯
境
下
，
受
托
人
按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，
井
未
因
自
己
的
管
理
失
当
而
致

使
倍
托
財
戸
友
生
損
失
．
或
者
由
子
整
体
物
併
下
鉄
喪
失
了
庄
得
的
信
托
利
益
的
情
形
随
吋
都
有
友
生
的
可
能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不
因

（1）
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而
友
生
的
信
托
財
戸
受
損
的
情
形
．
速
里
便
出
現
了
減
債
森
村
的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人
的
責
任
同
題
。
受
托
人
井
非

力
自
己
的
利
益
．
而
是
力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。
国
此
，
信
托
法
禁
止
受
托
人
事
受
信
托
利
益
（
参
照
第
二
六
条
）
。

既
然
受
托
人
不
幸
受
信
托
利
益
．
則
受
托
人
也
就
元
需
承
担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‥
既
然
禁
止
受
托
人
事
受
信
托
財
戸
所
生
之
利
益
，

則
只
要
受
托
人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吋
不
存
在
故
意
或
者
達
失
即
可
不
承
担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・
否
刺
・
対
受
托
入
来
税
別
大
連

残
酷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在
信
托
美
系
上
，
信
托
所
戸
生
的
利
益
以
及
信
托
所
戸
生
的
損
失
庄
全
部
旧
属
干
受
益
人
，
而
不
庄
当
旧
属
干

受
托
人
。旦

然
信
托
法
対
此
未
作
明
文
規
定
．
但
膜
解
繹
蛤
的
親
点
1
来
看
，
就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的
債
券
，
視
受
托
人
以
信
托
財

（2）

戸
力
限
度
対
受
益
人
履
行
其
責
任
。
以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度
，
是
指
以
現
存
的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度
。
倍
托
財
戸
因
非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而

減
少
的
，
受
托
人
可
在
減
少
了
的
信
托
財
戸
的
菰
園
内
対
受
益
人
履
行
其
責
任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人
的
責
任
属
有
限
責

任
．
其
責
任
的
限
度
力
現
存
的
信
托
財
戸
。

如
前
所
述
，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、
或
者
因
自
身
辻
失
的
原
因
而
号
致
信
托
財
戸
遭
受
損
失
的
・
受

托
人
必
須
承
担
元
限
責
任
．
即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叉
各
的
責
任
。
速
秤
情
形
下
，
受
托
人
必
須
以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予
以
賠
倍
。
所

塀
以
現
存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度
的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佼
是
対
受
益
人
的
債
券
而
言
・
対
受
益
人
以
外
的
第
三
者
，
受
托
人
須
承
担
元
限
責

任
。
例
如
，
在
虜
屋
管
理
倍
托
下
．
受
托
人
涛
第
三
者
修
鱒
作
力
信
托
財
戸
的
核
座
建
筑
物
，
侭
如
咳
虎
屋
毀
干
火
突
，
受
托
人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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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用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清
倍
該
修
鱒
費
用
。
也
就
是
説
，
元
治
有
元
違
反
信
托
，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人
以
外
的
第
三
人
必
須
承
担
克
限

説

責
任
。
対
受
托
人
力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付
費
用
以
及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債
者
，
只
要
不
存
在
造
反
信
托
．
受
托
人
即
可
行
使
朴
倍
清
求

論
　
枚
．
有
枚
仇
信
托
財
戸
中
伏
先
荻
得
朴
僕
。

（116）

（
1
）
　
根
据
美
国
信
托
法
重
述
（
第
二
版
）
（
R
e
s
t
a
t
e
∋
e
n
t
O
f
さ
e
L
a
w
（
s
c
c
O
n
d
）
）
第
二
〇
四
条
的
規
定
，
只
要
受
托
人
不
達
反
信
托
，

即
不
対
受
益
人
承
担
責
任
。
根
据
迭
一
条
文
的
注
辞
．
例
如
．
受
托
人
力
保
管
信
托
財
戸
付
出
了
相
当
的
注
意
叉
券
井
在
其
他
方
面
也
不

存
在
違
反
信
托
的
．
受
托
人
即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不
承
担
責
任
。
如
同
不
因
受
托
人
的
遺
失
信
托
目
的
物
被
倫
盗
的
情
形
。
同
樺
．
由

子
所
投
資
的
信
托
財
戸
的
俳
櫓
下
鉄
，
井
且
受
托
人
在
逆
行
核
投
資
或
者
鍵
鎮
投
資
的
辻
程
中
不
存
在
連
反
倍
托
的
達
矢
的
‥
或
者
由
子

受
托
人
存
款
的
敏
行
倒
閥
的
．
只
要
受
托
人
在
核
敏
行
存
款
或
者
持
鎮
存
款
的
辻
程
中
不
存
在
違
反
信
托
的
達
矢
的
‥
或
者
喪
失
戌
当
得

到
的
倍
托
利
益
不
因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的
．
受
托
人
即
対
該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不
承
担
責
任
。
例
如
，
受
托
人
被
賦
予
進
行
一
定
証
券
投

資
的
枚
限
．
但
不
承
担
核
投
資
的
叉
券
的
，
即
便
証
券
的
俳
格
上
升
，
受
托
人
也
不
国
怠
慢
了
投
資
而
承
担
責
任
。

（
2
）
　
日
本
信
托
法
第
一
九
条
承
玖
以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度
．
受
托
人
承
担
有
限
責
任
。

（
3
）
　
対
不
困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而
戸
生
的
信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，
規
定
受
托
人
不
承
担
責
任
、
逐
是
規
定
受
托
人
以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度
承
担
責

任
，
蝿
属
立
法
技
木
上
的
同
題
，
其
本
廣
内
容
井
元
差
昇
。

40巻1号（2（沿5．7）

第
七
章
　
受
托
人
的
更
替

第
一
苛
　
受
托
人
的
任
券
終
止
的
事
由

在
倍
托
中
，
委
托
人
造
拝
受
托
人
的
前
提
条
件
是
基
干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（
第
二
条
）
．
換
言
之
，
倍
托
行
力
就
是
成
立
干
委



中国信托法概塘（三）

托
人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的
基
瑚
上
。
由
干
存
在
迭
神
信
任
美
系
，
所
以
オ
委
托
特
定
的
人
（
受
托
人
）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。
国

此
，
当
友
生
委
托
人
対
受
托
人
喪
失
信
任
的
事
由
吋
．
受
托
人
的
歌
責
便
意
味
終
止
。
然
両
．
受
托
人
的
取
責
即
便
終
止
，
由
千

倍
托
財
戸
是
独
立
干
受
托
人
的
固
有
財
戸
而
存
在
的
．
所
以
亘
到
出
現
倍
托
終
止
事
由
力
止
，
倍
托
都
将
存
鎮
下
去
（
第
五
二
条
）
。

（1）

仇
迭
一
意
叉
上
来
説
，
必
須
戸
格
区
分
受
托
人
的
取
責
終
止
和
信
托
終
止
的
概
念
。
因
力
受
托
人
的
駅
責
即
便
終
止
，
由
千
倍
托
存

貸
本
身
与
受
托
人
的
取
責
終
止
克
美
，
所
以
受
托
人
歌
責
終
止
的
．
只
須
迭
任
新
的
受
托
人
以
使
信
托
美
系
存
鎮
井
最
終
実
現
信
托

目
的
即
可
。
就
是
我
椚
所
説
的
受
托
人
的
変
更
。
但
是
．
或
許
可
以
説
在
信
托
文
件
中
能
移
規
定
因
某
特
定
受
托
人
歌
責
的
終
止
而

（2）

意
味
着
信
托
的
終
止
。

（3）

在
借
托
執
行
辻
捏
中
．
如
出
現
下
列
法
定
事
由
的
，
受
托
人
的
取
責
即
行
終
止
。

一
、
受
托
人
死
亡
或
者
被
依
法
宣
告
死
亡
的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一
款
第
一
号
）

信
托
是
以
委
托
人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力
基
咄
而
成
立
的
，
所
以
受
托
人
死
亡
或
者
依
法
被
宣
告
死
亡
吋
，
其
駅
黄
塵
当
終
止
。

国
力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叉
身
具
有
寺
属
性
．
所
以
受
托
人
一
旦
死
亡
或
被
宣
告
死
亡
，
其
取
責
当
然
也
随
着
他
的
死
亡
而
即
行
終
止
。

按
照
我
国
〈
民
法
通
則
》
的
規
定
，
自
然
人
因
死
亡
即
喪
失
民
事
収
利
能
力
（
参
照
民
法
通
則
第
九
条
）
。
依
法
被
宣
告
死
亡
是
我
国

〈
民
法
通
則
〉
中
規
定
的
一
項
重
要
制
度
，
是
由
人
民
法
院
以
判
決
的
形
式
推
定
下
落
不
明
人
死
亡
．
仇
而
結
束
該
公
民
参
与
各
科

民
事
法
律
的
美
系
。
其
制
度
的
大
致
内
容
カ
‥
下
落
不
明
満
四
年
的
‥
意
外
事
故
下
落
不
明
満
二
年
的
，
其
中
成
争
期
間
下
落
不
明

的
．
下
落
不
明
的
吋
岡
飢
餓
争
結
束
之
自
走
満
二
年
的
．
被
視
力
死
亡
，
利
害
美
素
人
可
以
向
人
民
法
院
申
清
宣
告
死
亡
（
民
法
通

則
第
二
三
条
）
。
在
受
托
人
死
亡
或
者
依
法
被
宣
告
死
亡
的
情
況
下
，
宜
到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力
止
，
受
托
人
的
継
承

人
或
者
遺
戸
管
理
人
、
盟
押
入
、
清
算
人
庄
当
妥
善
保
管
信
托
財
戸
，
跡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倍
托
事
身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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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二
、
被
依
法
宣
告
力
元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或
者
限
制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的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一
款
第
二
号
）

元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人
或
者
限
制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人
不
得
威
力
受
托
人
（
第
二
四
条
）
。
国
力
元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人
或
者
限
制
民

論
　
事
行
力
能
力
人
快
乏
管
理
和
赴
分
財
戸
的
能
力
。
因
此
．
接
受
信
托
的
自
然
人
在
接
受
信
托
以
后
被
宣
告
力
元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人
或

者
限
制
行
力
能
力
人
的
，
其
取
黄
塵
当
終
止
。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至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力
止
．
受
托
人
的
濫
炉
人
、
清
算

人
等
人
庄
当
妥
善
保
管
信
托
財
戸
，
跡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信
托
事
身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
三
、
被
依
法
撤
鞘
或
者
被
宣
告
破
戸
的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一
款
第
三
号
）

国
力
信
托
美
系
是
以
当
事
人
相
互
間
的
信
任
力
基
概
的
．
所
以
当
受
托
人
被
依
法
撤
舗
或
宣
告
破
戸
吋
．
就
意
味
着
失
去
了
作

力
受
托
人
的
資
格
。
而
受
托
人
被
依
法
撒
硝
是
揺
由
法
定
机
美
依
法
撤
備
有
美
法
人
和
社
会
姐
現
，
咳
法
人
或
社
会
姐
釈
不
再
具
有

相
成
的
民
事
枚
利
能
力
，
表
明
共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駅
責
即
行
終
止
‥
受
托
人
被
宣
告
破
戸
的
，
国
共
破
戸
而
喪
失
了
財
戸
能
力
，
不

再
具
各
財
戸
上
的
信
用
条
件
，
即
失
去
了
相
互
間
信
頼
美
系
的
基
棚
．
亦
表
明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取
黄
即
行
終
止
。
在
上
述
丙
神
僧
形

下
，
亘
到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貴
之
吋
止
，
清
算
人
庄
当
妥
善
保
管
信
托
財
戸
，
跡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借
托
事
各
（
第
三
九

条
第
三
款
）
。

四
、
依
法
解
散
或
者
法
定
資
格
喪
失
的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一
款
第
四
号
）

首
先
，
以
法
人
名
文
作
力
受
托
人
者
，
随
其
法
人
机
杓
的
解
散
，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取
責
亦
即
行
終
止
，
因
力
依
法
解
散
是
企
亜

法
人
終
止
的
原
因
之
一
，
作
力
法
人
的
受
托
人
一
旦
依
法
解
散
．
其
民
事
主
体
的
資
格
即
行
消
火
。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亦
如
上
所
述
．

按
照
信
托
法
第
三
九
条
第
三
款
的
規
定
，
亘
到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之
吋
止
．
清
算
人
庄
当
妥
善
保
管
倍
托
財
戸
，
跡
助
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倍
托
事
券
。
男
外
，
如
困
法
人
合
井
没
立
了
新
的
法
人
公
司
，
或
者
合
井
后
仇
存
在
的
法
人
，
信
托
法
対
此
旦
然
没

有
明
文
的
規
定
．
但
仇
解
繹
治
上
来
者
，
合
井
新
設
的
法
人
或
者
合
井
后
躯
鎮
存
蝶
的
法
人
，
庄
理
解
力
在
新
受
托
人
被
迭
任
井
宜

40巻1号（2（氾5…　7）（118）



中国信托法概槍（三）

到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貴
之
吋
止
，
庄
当
妥
善
保
管
信
托
財
戸
．
跡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倍
托
事
各
。

其
次
，
特
有
某
秤
特
定
資
格
的
人
可
依
据
其
所
持
的
特
定
資
格
威
力
受
托
人
。
例
如
，
某
学
会
的
干
事
依
据
某
所
特
定
的
資
格
，

接
受
学
会
財
戸
（
会
費
等
）
的
信
托
。
当
咳
受
托
人
喪
失
資
格
吋
（
干
事
之
取
的
卸
任
）
，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取
責
座
当
即
行
終
止
。

此
吋
，
終
止
駅
東
的
受
托
人
至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止
，
核
受
托
人
依
然
享
有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和
叉
身
。
速
里
債
得
注
意

的
是
．
倍
托
法
将
解
散
与
喪
失
法
定
資
格
井
列
在
一
起
予
以
了
規
定
，
但
官
和
受
托
人
取
責
終
止
的
取
責
是
有
区
別
的
。

五
、
辞
任
或
者
被
解
任
的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一
款
第
五
号
）

美
子
辞
任
，
我
椚
在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一
章
中
，
逆
行
了
陶
述
。
我
国
信
托
法
規
定
．
没
立
倍
托
后
，
蛭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同
意
．

受
托
人
可
以
辞
任
（
第
三
八
条
第
一
款
）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作
力
受
托
人
之
枚
利
的
辞
任
収
井
非
自
由
行
使
便
戸
生
法
律
教
力
．
宅
要
受
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制
約
。
国
力
在
信
托
美
系
中
．
立
堆
力
受
托
人
．
対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後
力
重
要
。
侭
如
受
托
人
不
蛭
委
托
人

和
受
益
人
的
同
意
即
可
任
意
辞
任
的
活
．
不
但
枚
有
可
能
損
害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，
而
且
也
会
有
惇
委
托
人
没
立
信
托
是
基
干
対
受
托

人
的
信
任
的
原
則
。
因
此
．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．
須
蛭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一
致
同
意
。
由
此
珪
一
歩
加
以
推
定
的
活
．
座
視
受
托
人

的
辞
任
之
意
，
必
須
向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両
者
進
行
明
碗
表
示
。
作
力
受
托
人
，
一
旦
辞
任
友
生
法
律
致
力
．
其
取
責
即
行
終
止
。

（4）

但
是
．
如
在
委
托
人
死
亡
后
．
受
托
人
提
出
辞
任
的
活
，
庄
按
合
同
倍
托
和
遺
嘱
倍
托
加
以
区
分
，
分
別
対
待
。
属
合
同
信
托

的
，
因
委
托
人
的
地
位
由
其
継
承
人
鍵
承
，
所
以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必
須
征
得
委
托
人
的
継
承
人
的
同
意
…
而
属
遺
嘱
倍
托
的
．
国
共

鍵
承
人
井
不
鍵
承
立
遺
嘱
人
的
地
位
，
所
以
受
托
人
的
辞
任
，
元
須
征
得
委
托
人
的
躯
承
人
的
同
意
。
受
托
人
姪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
的
同
意
．
終
止
其
取
責
吋
．
旦
然
其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取
責
終
止
，
但
其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和
又
各
井
不
同
吋
消
天
，
国
力
宜
到
新
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倍
托
事
券
吋
力
止
，
信
托
法
的
規
定
仇
道
産
子
巳
辞
任
的
受
托
人
。
因
此
，
受
托
人
即
便
辞
任
．
依
然
庄
当
根
据

信
托
合
同
的
規
定
妥
善
管
理
和
赴
分
倍
托
財
戸
（
第
三
八
東
第
二
款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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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

受
托
入
国
不
得
巳
的
事
由
辞
任
的
，
例
如
．
受
托
入
国
病
需
乾
期
住
院
或
者
挺
期
移
居
海
外
的
，
在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和
赴
分

上
，
元
法
鍵
鎮
履
行
又
券
．
也
元
法
跡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信
托
事
各
．
亘
到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的
吋
侯
力
止
。
属
速
一

論
　
情
形
的
．
称
作
受
托
人
映
失
。
受
托
人
映
失
対
信
托
事
各
的
赴
理
勢
必
会
帯
来
一
定
的
障
碍
。
旦
然
信
托
法
対
此
未
作
明
文
規
定
・

但
仇
解
樺
治
来
者
．
座
視
人
民
法
院
可
代
替
辞
任
的
受
托
人
造
任
倍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。
而
由
人
民
法
院
迭
任
的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．

庄
理
解
力
在
亘
到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倍
托
事
身
力
止
的
期
間
内
．
不
但
可
以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．
而
且
逐
可
以
力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．

実
施
一
切
相
美
的
行
カ
。

其
次
，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目
的
赴
分
或
者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有
重
大
達
夫
的
，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有
枚
依
照
倍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解

任
受
托
人
，
或
者
申
請
人
民
法
院
解
任
受
托
人
（
第
二
三
条
、
第
四
九
条
）
。
受
托
人
一
旦
被
解
任
，
共
作
力
受
托
人
的
訊
黄
即
行
終
止
。

由
干
受
托
人
的
被
解
任
，
也
会
出
現
受
托
人
的
敏
夫
，
但
官
与
受
托
人
辞
任
的
情
形
不
同
，
核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叉
各
庄
当
即
行

消
火
。
然
而
受
托
人
映
矢
的
情
形
絶
不
能
任
其
持
壊
．
国
力
吋
同
一
長
勢
必
号
致
倍
托
財
戸
的
損
失
。
属
此
情
形
的
．
信
托
法
旦
然

未
作
明
文
規
定
．
但
膜
解
樺
治
上
座
視
人
民
法
院
可
迭
任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，
亘
到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信
托
事
身
吋
力
止
。
在
此

期
間
．
由
核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保
管
倍
托
財
戸
．
跡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信
托
事
各
。

（5）
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元
枚
通
用
、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．
但
在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上
．
与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叉
各
相
同
。
囚
此
，
例
如
‥

①
　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承
担
按
照
信
托
目
地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的
又
各
。
違
反
此
又
各
吋
．
須
承
担
賠
億
損
害
的
責
任
。

②
　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在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吋
．
自
受
托
人
以
及
其
他
人
赴
受
取
金
銭
或
者
其
官
財
物
的
．
必
須
全
部
交
姶
受
益
人
。

同
梓
，
信
托
財
戸
戸
生
的
自
然
収
益
、
法
定
収
益
也
庄
当
交
付
受
益
人
。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座
格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力
受
益
人
取
得
的

全
部
枚
利
移
交
姶
受
益
人
。

③
　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力
自
己
的
利
益
使
用
了
庄
当
交
姶
受
益
人
的
金
銭
，
或
者
使
用
了
庄
当
花
在
受
益
人
身
上
的
金
銭
・
庄
当

02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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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托法概塘（三）

支
付
目
使
用
之
日
起
的
利
息
。
個
君
国
此
造
成
損
失
的
．
必
需
賠
億
其
損
失
。

④
　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力
管
理
倍
托
財
戸
塾
付
必
要
的
費
用
．
可
清
求
受
益
人
傑
迂
核
費
用
及
自
使
用
日
起
的
利
息
。

⑤
　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対
管
理
倍
托
財
戸
所
負
的
必
需
的
債
券
，
可
清
求
受
益
人
代
力
倍
速
‥
如
果
咳
債
券
尚
未
到
清
倍
期
的
，

可
要
求
受
益
人
提
供
相
成
的
担
保
。

⑥
　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在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吋
，
井
非
是
国
自
己
的
達
矢
而
遭
受
損
失
的
，
可
清
求
受
益
人
賠
億
核
損
失
。

六
、
法
律
、
行
政
法
規
規
定
的
其
他
情
形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一
款
第
六
号
）
。

咳
規
定
是
対
上
述
情
形
的
朴
充
．
除
上
述
情
形
外
．
目
前
現
行
法
律
法
規
対
受
托
人
取
責
的
終
止
尚
元
其
他
規
定
。
以
后
随
着

形
勢
的
変
化
，
如
出
現
新
的
規
定
．
庄
仇
其
規
定
。

男
外
，
有
一
点
値
得
提
起
注
意
的
是
，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与
公
益
倍
托
所
没
畳
的
信
托
監
察
人
（
第
六
四
条
）
在
本
席
上
是
完

全
不
同
的
。
信
托
監
察
人
．
是
措
力
錐
炉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有
枚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追
起
訴
汝
或
者
実
施
其
他
法
律
行
力
的
人
（
第
六
五

条
）
。
与
此
相
反
．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．
是
揺
由
子
受
托
人
終
止
取
表
号
致
受
托
人
快
失
．
カ
碗
保
管
理
和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的
行
力

的
達
鎮
性
．
至
新
受
托
人
能
移
赴
理
倍
托
事
各
力
止
，
履
行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任
券
的
人
。
二
者
之
同
有
着
本
庚
上
的
区
別
．
不
得
混
同
。

男
外
．
就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的
資
格
、
能
力
而
言
．
座
視
同
干
受
托
人
一
梓
（
参
照
第
二
四
条
）
。

第
二
苛
　
　
受
托
人
任
券
終
止
的
致
果

我
国
八
倍
托
法
）
第
四
〇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，
新
受
托
人
承
継
原
受
托
人
赴
理
倍
托
事
各
的
枚
利
和
叉
券
。
速
一
規
定
明
碗
了
新

受
托
人
的
地
位
和
受
托
人
変
更
的
法
律
致
果
．
カ
借
托
的
盤
鎮
執
行
提
供
丁
必
要
而
有
数
的
法
律
保
障
。

一
　
受
托
人
的
迭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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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托
人
的
歌
責
依
法
終
止
吋
，
会
友
生
受
托
人
的
変
更
。
信
托
文
件
有
規
定
的
，
依
照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適
任
新
受
托
人
‥
信

托
文
件
未
規
定
的
．
由
委
托
人
造
任
‥
委
托
人
不
措
定
或
蒐
能
力
措
定
的
，
由
受
益
人
指
定
‥
受
益
入
力
先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人
或
者

論
　
限
制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人
的
，
依
法
由
其
監
伊
人
代
力
迭
任
（
第
四
〇
条
）
。

思
之
．
信
托
旦
不
全
因
受
托
人
的
映
失
而
終
止
（
T
2
訟
s
h
a
l
l
n
O
t
邑
【
訂
r
w
a
n
t
O
f
a
ぎ
s
t
e
e
）
．
但
有
一
点
是
肯
定
的
．
受
托

人
只
要
一
天
没
被
逸
走
，
就
会
影
鴫
一
天
信
托
的
順
利
通
行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受
托
人
的
敏
夫
必
然
帝
来
信
托
通
行
的
停
滞
。
カ
碗
保

信
托
的
順
利
通
行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要
尽
早
速
任
新
的
信
托
受
托
人
。

二
　
倍
托
美
系
的
承
継

新
受
托
人
被
造
出
吋
．
新
受
托
人
便
承
継
信
托
美
系
，
威
力
受
托
人
．
八
両
也
承
鍵
了
原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全
部
枚
利

和
叉
各
。
美
千
倍
托
美
系
的
承
継
．
我
国
信
托
法
只
就
其
内
容
作
了
原
則
性
的
規
定
，
而
反
映
在
実
践
中
的
信
托
承
躯
的
花
園
，
有

几
全
方
面
別
是
値
得
我
椚
加
以
注
意
的
。

1
　
倍
托
財
戸
的
特
移
　
因
力
信
托
財
戸
具
有
独
立
性
，
受
托
人
的
変
更
旦
然
只
是
実
庚
上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的
変
更
．
但
在
形

式
上
，
随
着
受
托
人
的
変
更
．
信
托
財
戸
理
庄
由
属
新
受
托
人
所
有
．
即
座
祝
信
托
財
戸
鉄
原
受
托
人
歌
責
終
止
吋
牙
始
就
韓
移
姶

（6）

了
新
受
托
人
。
国
力
一
般
来
説
原
受
托
人
終
止
取
責
和
新
受
托
人
的
迭
任
之
岡
存
在
一
定
的
吋
阿
差
，
在
此
期
間
内
不
存
在
受
托
人
。

也
就
是
説
，
困
力
不
存
在
信
托
財
戸
的
名
文
人
（
所
有
人
）
．
信
托
財
戸
赴
干
売
主
的
状
志
。
カ
避
免
囚
此
而
友
生
元
滑
的
争
淡
和

信
托
財
戸
先
人
管
理
．
我
国
倍
托
法
第
三
九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．
受
托
人
駅
責
終
止
吋
．
其
継
承
人
或
者
連
声
管
理
人
、
盟
押
入
、
清

算
人
庄
当
妥
善
保
管
信
托
財
戸
，
協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信
托
事
券
。
速
是
受
托
人
的
継
承
入
鹿
尽
的
一
項
叉
券
。
在
新
受
托
人
接
任

前
．
仇
要
保
管
倍
托
財
戸
井
采
取
有
美
信
托
事
各
移
交
的
必
要
措
施
。
新
受
托
人
一
旦
接
任
，
座
視
借
托
財
戸
干
原
受
托
人
終
止
取

責
吋
即
鞍
移
姶
新
受
托
人
．
仇
両
便
信
托
財
戸
的
特
移
吋
阿
，
追
潮
至
原
受
托
人
終
止
取
責
吋
起
算
。
所
滑
祝
信
托
財
戸
特
移
姶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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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倍托法概治（三）

受
托
人
，
意
指
即
使
未
友
生
任
何
財
戸
枚
的
特
移
行
カ
．
也
視
其
力
和
実
阪
笈
生
信
托
財
戸
的
特
移
行
力
有
岡
樺
的
致
果
．
受
到
同

樺
的
対
待
。
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終
止
取
責
的
．
信
托
財
戸
理
庄
田
属
其
他
受
托
人
，
由
其
他
受
托
人
管
理
和
赴
分
（
第
四
二
条
）
。
其
他
受

托
人
即
不
終
止
駅
責
的
受
托
人
有
数
人
吋
，
核
信
托
財
戸
旧
其
共
同
共
有
，
其
他
受
托
人
即
不
終
止
取
黄
的
受
托
人
力
一
人
吋
．
該

倍
托
財
戸
田
其
単
独
所
有
。

2
　
新
受
托
人
対
原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　
友
生
受
托
人
変
更
的
，
原
受
托
人
在
終
止
取
責
以
前
違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或
者

因
違
背
管
理
取
責
、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不
当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受
到
損
失
（
第
二
二
条
）
的
，
或
者
因
未
格
信
托
財
戸
与
其
固
有
財
戸
或

其
他
委
托
人
的
倍
托
財
戸
分
別
管
理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受
到
損
失
（
第
一
六
条
）
的
，
新
受
托
人
有
叔
要
求
原
受
托
人
填
朴
損
失
或
恢

夏
信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（
第
二
二
条
）
。

3
　
新
受
托
人
的
債
券
承
継
　
友
生
受
托
人
変
更
的
，
新
受
托
人
庄
当
承
鍵
原
受
托
入
園
倍
托
行
力
対
受
益
入
所
負
的
債
券
。
速

是
由
信
托
英
系
的
同
一
性
来
決
定
的
。
例
如
，
信
托
文
件
規
定
受
托
人
須
干
毎
月
月
末
吋
支
付
受
益
人
生
活
費
的
，
由
干
原
受
托
人

取
責
的
終
止
．
新
受
托
人
的
被
迭
任
．
干
受
托
人
更
香
的
同
吋
．
新
受
托
人
承
継
到
期
的
生
活
費
支
付
債
券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新
受
托

人
承
鍵
信
托
美
系
一
旦
友
生
．
原
受
托
入
所
負
的
債
券
即
可
免
除
。
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終
止
駅
責
吋
．
信
托
財
戸
産
児
属
其
他
受
托
人
，
由
其
他
受
托
人
管
理
和
赴
分
（
第
四
二
条
）
。
因
此
．
受

托
人
之
一
在
終
止
其
取
責
以
前
由
全
体
共
同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人
負
担
的
債
券
．
在
共
同
受
托
人
之
一
終
止
其
取
責
以
后
則
由
其
他
剰

余
的
受
托
人
承
鍵
。
原
受
托
人
的
債
券
因
信
托
美
系
的
承
躯
両
得
以
解
除
。

原
受
托
入
国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対
第
三
人
負
担
債
券
的
，
例
如
．
受
托
人
在
終
止
其
堺
責
以
前
委
托
他
人
錐
修
作
力
倍
托
財
戸
的

房
屋
，
井
由
此
負
担
堆
修
費
的
支
付
債
券
的
．
在
受
托
人
終
止
其
取
責
新
受
托
人
被
迭
任
吋
，
咳
債
券
庄
当
以
信
托
財
戸
予
以
清
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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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受
托
人
不
再
承
担
核
債
券
的
清
倍
叉
各
。
困
力
友
生
咳
債
券
的
載
体
即
信
托
財
戸
己
特
移
到
了
新
受
托
人
的
名
下
．
対
第
三
人
所

負
担
的
債
券
．
法
律
允
許
債
牧
人
向
新
受
托
人
請
求
．
新
受
托
人
受
信
托
合
同
的
約
束
．
必
須
履
行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和
文
身
。
新
受

論
　
托
人
承
継
信
托
美
系
一
旦
友
生
．
就
意
味
着
新
受
托
人
成
了
倍
托
美
系
中
的
合
法
受
托
人
，
信
托
法
的
規
定
升
始
対
其
遣
用
。
而
新
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是
以
信
托
財
戸
力
限
度
承
担
履
行
債
券
的
有
限
責
任
，
没
有
必
要
用
自
己
的
固
有
財
戸
清
傑
債
券
。

但
是
，
受
托
人
対
第
三
人
所
負
的
責
任
国
未
友
生
債
券
的
承
躯
，
所
以
一
升
就
属
元
限
責
任
，
因
此
．
即
使
負
担
了
其
債
券
的

受
托
人
終
止
其
駅
黄
．
新
受
托
人
承
鍵
信
托
美
系
．
其
債
券
也
不
全
特
移
姶
新
受
托
人
。
也
就
是
説
．
負
担
元
限
責
任
的
原
受
托
人

和
負
担
有
限
責
任
的
新
受
托
人
互
相
重
畳
地
負
担
債
券
。
所
以
．
債
収
入
不
但
可
向
原
受
托
人
清
求
清
倍
其
債
収
，
也
可
向
新
受
托

人
清
求
清
倍
其
債
枚
。
如
果
原
受
托
人
傑
速
了
核
債
券
，
新
受
托
人
的
債
券
則
随
之
消
天
‥
如
新
受
托
人
倍
迂
了
該
債
券
，
原
受
托

人
的
債
券
則
随
之
消
天
。
但
是
，
此
両
神
債
券
属
相
互
独
立
的
債
券
，
井
非
連
帯
債
券
。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如
原
受
托
人
億
速
了
咳
債

券
，
則
享
有
信
托
財
戸
上
的
伏
先
枚
．
即
対
信
托
財
戸
享
有
伏
先
受
倍
的
枚
利
（
第
三
七
条
第
一
款
）
。

4
　
対
倍
托
財
戸
的
強
制
執
行
　
没
立
信
托
前
，
債
収
入
己
対
咳
倍
托
財
戸
享
有
伏
先
受
倍
的
枚
利
，
井
依
法
行
使
咳
枚
利
的
‥

或
者
因
受
托
人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戸
生
債
券
．
債
牧
人
要
求
清
倍
咳
債
券
的
可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（
第
一
七
条
第
一
款
、
第
五
六

条
）
。
享
有
以
上
枚
利
的
債
牧
人
．
根
据
自
身
的
迭
秤
枚
利
，
可
対
受
托
人
実
施
倍
托
財
戸
的
強
制
執
行
。
如
果
在
強
制
執
行
結
束

以
前
受
托
人
終
止
其
取
責
，
実
施
強
制
執
行
的
債
牧
人
，
可
対
被
迭
任
的
新
受
托
人
躯
鎮
実
施
其
強
制
執
行
。

5
　
度
受
托
人
的
枚
利
　
美
千
倍
托
財
戸
本
身
庄
負
担
的
税
款
和
友
生
的
堵
項
費
用
．
以
及
力
赴
理
倍
托
事
身
．
但
又
不
因
自
身

的
達
矢
而
出
現
的
朴
倍
損
失
的
債
枚
，
以
及
受
托
入
鹿
核
享
有
的
膜
信
托
財
戸
中
支
付
的
扱
酬
，
受
托
人
基
干
法
律
賦
予
的
枚
利
．

受
托
人
可
出
倖
信
托
財
戸
．
伏
先
干
其
他
債
牧
人
得
到
朴
倍
。
但
是
．
受
托
人
在
未
行
使
以
上
収
利
期
両
終
止
了
其
取
責
．
且
笈
生

了
受
托
人
的
変
更
，
倍
托
財
戸
被
韓
移
姶
新
受
托
人
的
．
原
受
托
人
可
根
据
其
費
用
倍
迂
清
求
収
、
損
失
朴
倍
清
求
枚
即
扱
酬
給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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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求
枚
，
対
新
受
托
人
実
施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。
信
托
財
戸
原
本
不
可
以
強
制
執
行
．
但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所
戸
生
的
費
用
、
受
托

人
元
達
矢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所
生
的
損
失
以
及
受
托
入
鹿
当
取
得
的
扱
酬
是
可
以
以
信
托
財
戸
予
以
清
倍
的
．
所
以
即
便
是
在
倍
托
財

戸
韓
移
到
了
新
受
托
人
名
下
之
后
，
掬
有
其
債
枚
的
前
受
托
人
也
可
向
新
受
托
人
清
求
強
制
執
行
信
托
財
戸
。

当
友
生
受
托
人
変
更
吋
，
嵐
公
平
原
則
出
笈
．
カ
保
折
原
受
托
人
的
上
述
枚
利
．
庄
当
賊
子
受
托
人
留
宜
信
托
財
戸
的
収
利
，

否
則
対
原
受
托
人
的
保
炉
就
明
屋
拘
成
不
利
。
因
此
享
有
以
上
枚
利
的
前
受
托
人
，
即
便
是
在
自
己
終
止
了
駅
責
，
而
新
的
受
托
人

並
巳
迭
任
之
后
．
也
可
留
畳
信
托
財
戸
．
透
而
向
新
受
托
人
拒
絶
交
付
信
托
財
戸
以
便
行
使
伏
先
受
億
枚
。
国
力
管
理
倍
托
財
戸
所

戸
生
的
費
用
和
朴
億
損
失
的
債
枚
属
千
国
信
托
財
戸
而
戸
生
的
債
枚
，
倍
托
扱
酬
的
債
枚
也
是
源
干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的
撮
酬
．
所
以

庄
把
宅
和
其
他
国
幾
信
托
財
戸
所
友
生
的
債
枚
等
同
視
之
。

6
　
倍
托
事
券
的
移
交
　
受
托
人
終
止
其
駅
責
吋
，
カ
便
借
托
事
身
的
赴
理
得
以
達
壊
，
最
終
実
現
信
托
目
的
．
須
按
照
有
美
規

定
逸
任
新
受
托
人
。
原
受
托
人
必
須
作
出
赴
理
信
托
事
券
的
拇
告
，
井
向
新
受
托
人
か
理
信
托
財
戸
和
信
托
事
券
的
移
交
手
襲
．
所

謂
信
托
事
券
的
移
交
手
鎮
一
般
包
括
変
更
信
托
登
記
．
交
付
信
托
財
戸
以
及
与
信
托
有
美
的
柾
目
、
資
料
等
。

対
原
受
托
人
提
交
的
信
托
事
券
赴
理
根
告
，
如
果
委
托
人
或
受
益
人
没
有
提
出
昇
蚊
，
予
以
玖
可
的
活
，
原
受
托
人
就
撮
告
中

所
列
事
項
オ
可
解
除
責
任
（
第
四
一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”
所
列
事
項
的
責
任
解
除
〃
，
是
措
原
受
托
人
対
受
益
入
所
承
担
的
倍
托
上
的
所

有
責
任
的
解
除
。
因
此
，
受
益
人
只
要
玖
可
了
原
受
托
人
的
扱
告
．
即
事
后
不
得
以
撮
告
有
漢
力
由
追
究
原
受
托
人
的
責
任
。
但
是
，

原
受
托
人
如
有
偽
造
扱
告
事
項
内
容
的
或
者
除
匿
事
実
等
不
正
当
的
行
力
吋
，
属
責
任
解
除
之
外
。

原
受
托
人
的
取
貴
国
受
托
人
的
死
亡
、
破
戸
或
者
被
依
法
宣
告
力
蒐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或
者
限
制
民
事
行
力
能
力
的
、
作
力
受
托

人
的
法
人
因
解
散
、
撒
鎖
等
事
由
而
終
止
的
，
受
托
人
的
盤
承
人
、
遺
戸
管
理
人
、
盟
押
入
，
破
戸
管
理
人
、
清
算
人
庄
当
妥
善
保

管
倍
托
財
戸
．
坊
助
新
受
托
人
接
管
信
托
事
各
（
第
三
九
条
第
二
款
）
。
受
托
人
辞
任
或
者
被
解
任
的
情
況
下
，
如
前
所
述
．
信
托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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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然
未
作
明
文
規
定
，
但
一
般
庄
迭
任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，
由
信
托
財
戸
管
理
人
免
責
躯
鎮
実
施
必
要
的
信
托
事
各
的
行
カ
。

論
　
（
1
）
　
根
据
田
中
実
・
山
田
昭
・
雨
宮
孝
子
朴
汀
・
改
訂
信
托
法
（
九
八
、
九
九
、
一
〇
四
頁
）
．
受
托
人
的
更
替
被
称
力
信
托
的
相
対
性
終
了
・

信
托
的
消
天
被
称
力
信
托
的
絶
対
性
終
了
。

（
2
）
　
四
宮
和
夫
・
信
托
法
［
新
版
］
　
二
六
一
頁
脚
注
（
2
）
。

（
3
）
　
日
本
信
托
法
第
四
二
条
。

（
4
）
　
三
洲
忠
彦
・
信
托
法
及
信
托
並
法
九
八
頁
、
四
宮
和
夫
前
掲
弔
二
六
三
頁
。

（
5
）
　
三
洲
忠
彦
・
前
掲
事
一
〇
一
頁
－
一
〇
一
頁
。

（
6
）
　
三
瀬
忠
彦
・
前
掲
弔
九
六
頁
－
一
一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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